
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6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2006] 77 号文)要求，

本规范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经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完成。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设计规定、

材料、结构分析、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

算、构造规定、结构构件的基本规定、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以及有关的附录。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补充了结构方案、结构

防连续倒塌、既有结构设计和无粘结预应力设计的原则规定；2.

修改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有关规定；3.增加了500MPa

级带肋钢筋，以300MPa级光圆钢筋取代了235MPa级钢筋；4.

补充了复合受力构件设计的相关规定，修改了受剪、受冲切承载

力计算公式；5.调整了钢筋的保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和纵

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的有关规定；6.补充、修改了柱双向受

剪、连梁和剪力墙边缘构件的抗震设计相关规定；7.补充、修

改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及板柱节点抗震设计的相关要求。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本规

范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管理组(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编：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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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在混凝土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

做到安全、适用、经济，保证质量，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房屋和一般构筑物的钢筋混凝土、预应力

混凝土以及素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本规范不适用于轻骨料混凝土

及特种混凝土结构的设计。

1.0.3 本规范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

准》GB 50153及《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的

原则制定。本规范是对混凝土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

1.0.4 混凝土结构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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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混凝土结构 concrete structure

以混凝土为主制成的结构，包括素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

结构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等。

2.1.2 素混凝土结构 plain concrete structure

无筋或不配置受力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2.1.3 普通钢筋 steel bar

用于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各种非预应力筋的总称。

2.1.4 预应力筋 prestressing tendon and/or bar

用于混凝土结构构件中施加预应力的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

螺纹钢筋等的总称。

2.1.5 钢筋混凝土结构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

配置受力普通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2.1.6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配置受力的预应力筋，通过张拉或其他方法建立预加应力的

混凝土结构。

2.1.7 现浇混凝土结构 cast-in-situ concrete structure

在现场原位支模并整体浇筑而成的混凝土结构。

2.1.8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precast concrete 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或部件装配、连接而成的混凝土结构。

2.1.9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assembled monolithic concrete

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或部件通过钢筋、连接件或施加预应力加

以连接，并在连接部位浇筑混凝土而形成整体受力的混凝土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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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叠合构件 composite member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或既有混凝土结构构件)和后浇混凝土

组成，以两阶段成型的整体受力结构构件。

2.1.11 深受弯构件 deep flexural member
跨高比小于5的受弯构件。

2.1.12 深梁 deep beam
跨高比小于 2 的简支单跨梁或跨高比小于 2.5的多跨连

续梁。

2.1.13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retension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在台座上张拉预应力筋后浇筑混凝土，并通过放张预应力筋

由粘结传递而建立预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2.1.14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post-tension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浇筑混凝土并达到规定强度后，通过张拉预应力筋并在结构

上锚固而建立预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2.1.15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unbonded prestressed con-
crete structure

配置与混凝土之间可保持相对滑动的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后张

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2.1.16 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bonded prestressed concrete

structure
通过灌浆或与混凝土直接接触使预应力筋与混凝土之间相互

粘结而建立预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2.1.17 结构缝 structural joint
根据结构设计需求而采取的分割混凝土结构间隔的总称。

2.1.18 混凝土保护层 concrete cover
结构构件中钢筋外边缘至构件表面范围用于保护钢筋的混凝

土，简称保护层。

2.1.19 锚固长度 anchorage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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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钢筋依靠其表面与混凝土的粘结作用或端部构造的挤压

作用而达到设计承受应力所需的长度。

2.1.20 钢筋连接 splice of reinforcement

通过绑扎搭接、机械连接、焊接等方法实现钢筋之间内力传

递的构造形式。

2.1.21 配筋率 ratio of reinforcement
混凝土构件中配置的钢筋面积(或体积)与规定的混凝土截

面面积(或体积)的比值。

2.1.22 剪跨比 ratio of shear span to effective depth

截面弯矩与剪力和有效高度乘积的比值。
2.1.23 横向钢筋 transverse reinforcement

垂直于纵向受力钢筋的箍筋或间接钢筋。

2.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Ee———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钢筋的弹性模量；
C30———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为30N/mm2的混凝土强

度等级；

HRB500———强度级别为500MPa的普通热轧带肋钢筋；

HRBF400———强度级别为400MPa的细晶粒热轧带肋钢筋；
RRB400———强度级别为400MPa的余热处理带肋钢筋；

HPB300———强度级别为300MPa的热轧光圆钢筋；

HRB400E——强度级别为400MPa且有较高抗震性能的普通热
轧带肋钢筋；

fk、fe———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ik、f.———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yk、fpyk———普通钢筋、预应力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fstk、fpik———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fy、fy———普通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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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y、fpy——预应力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
fyv——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δgt——钢筋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也称均匀伸长率。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N———轴向力设计值；

Nk、N?———按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
No———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或轴心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po———预应力构件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

加力；
M———弯矩设计值；

Mk、M?——按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Mu——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Mc—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开裂弯矩值；

T——扭矩设计值；

V———剪力设计值；

F?———局部荷载设计值或集中反力设计值；

os、op———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纵向钢筋、预应力筋的
应力：

Ope——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o?、σ———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在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
失值；

t———混凝土的剪应力；

Wmax———按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
影响的计算最大裂缝宽度。

2.2.3 几何参数

b———矩形截面宽度，T形、I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c———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d———钢筋的公称直径(简称直径)或圆形截面的

直径；

h———截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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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截面有效高度；

lab、la———纵向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锚固长度；

l?——计算跨度或计算长度；

s——沿构件轴线方向上横向钢筋的间距、螺旋筋的间
距或箍筋的间距；

x——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A———构件截面面积；

Ag、A;———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Ap、A'———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A?——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o———箍筋、螺旋筋或钢筋网所围的混凝土核心截面

面积；

B———受弯构件的截面刚度；

I———截面惯性矩；

W———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αE——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γ——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

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即M/(Vh?);

p——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
pv——间接钢筋或箍筋的体积配筋率；
φ——表示钢筋直径的符号，φ20 表示直径为20mm的

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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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设计规定

3.1 一 般 规 定

3.1.1 混凝土结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方案设计，包括结构选型、构件布置及传力途径；

2 作用及作用效应分析；

3 结构的极限状态设计；

4 结构及构件的构造、连接措施；

5 耐久性及施工的要求；

6 满足特殊要求结构的专门性能设计。

3.1.2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

可靠指标度量结构构件的可靠度，采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

行设计。

3.1.3 混凝土结构的极限状态设计应包括：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力、

出现疲劳破坏、发生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或因结构局部破坏而

引发的连续倒塌；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的某

项规定限值或耐久性能的某种规定状态。

3.1.4 结构上的直接作用(荷载)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及相关标准确定；地震作用应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确定。
间接作用和偶然作用应根据有关的标准或具体情况确定。

直接承受吊车荷载的结构构件应考虑吊车荷载的动力系数。

预制构件制作、运输及安装时应考虑相应的动力系数。对现浇结

构，必要时应考虑施工阶段的荷载。

3.1.5 混凝土结构的安全等级和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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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的规定。

混凝土结构中各类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宜与整个结构的安

全等级相同。对其中部分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可根据其重要程

度适当调整。对于结构中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宜适当提高

其安全等级。

3.1.6 混凝土结构设计应考虑施工技术水平以及实际工程条件

的可行性。有特殊要求的混凝土结构，应提出相应的施工要求。

3.1.7 设计应明确结构的用途；在设计使用年限内未经技术鉴

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

3.2 结 构 方 案

3.2.1 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方案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选用合理的结构体系、构件形式和布置；

2 结构的平、立面布置宜规则，各部分的质量和刚度宜均

匀、连续；

3 结构传力途径应简捷、明确，竖向构件宜连续贯通、对齐；

4 宜采用超静定结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应增加冗

余约束或有多条传力途径；

5 宜采取减小偶然作用影响的措施。

3.2.2 混凝土结构中结构缝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结构受力特点及建筑尺度、形状、使用功能要求，
合理确定结构缝的位置和构造形式；

2 宜控制结构缝的数量，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设缝对使

用功能的不利影响；

3 可根据需要设置施工阶段的临时性结构缝。

3.2.3 结构构件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接部位的承载力应保证被连接构件之间的传力性能；
2 当混凝土构件与其他材料构件连接时，应采取可靠的措施；

3 应考虑构件变形对连接节点及相邻结构或构件造成的影响。

3.2.4 混凝土结构设计应符合节省材料、方便施工、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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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环境的要求。

3.3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3.3.1 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构件应进行承载力(包括失稳)计算；

2 直接承受重复荷载的构件应进行疲劳验算；
3 有抗震设防要求时，应进行抗震承载力计算；

4 必要时尚应进行结构的倾覆、滑移、漂浮验算；

5 对于可能遭受偶然作用，且倒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重

要结构，宜进行防连续倒塌设计。

3.3.2 对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当用

内力的形式表达时，结构构件应采用下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表达式：

Y?S≤R
R= R(fe,fs,ak,⋯)/YRd

(3.3.2-1)
(3.3.2-2)

式中：Yo——结构重要性系数：在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

下，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1.1,

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1.0,对安

全等级为三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0.9;对地震设

计状况下应取1.0;

S——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对持

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基本组合计

算；对地震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地震组合计算；

R——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
R(·)——结构构件的抗力函数；

YRd——结构构件的抗力模型不定性系数：静力设计取

1.0,对不确定性较大的结构构件根据具体情况取

大于1.0的数值；抗震设计应采用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 YrE代替 YRd;

fe、fs——混凝土、钢筋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本规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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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条及第4.2.3条的规定取值；

ak——几何参数的标准值，当几何参数的变异性对结构性

能有明显的不利影响时，应增减一个附加值。

注：公式(3.3.2-1)中的γ?S为内力设计值，在本规范各章中用N、

M、V、T等表达。

3.3.3 对二维、三维混凝土结构构件，当按弹性或弹塑性方法

分析并以应力形式表达时，可将混凝土应力按区域等代成内力设

计值，按本规范第3.3.2 条进行计算；也可直接采用多轴强度准

则进行设计验算。

3.3.4 对偶然作用下的结构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公

式(3.3.2-1)中的作用效应设计值S按偶然组合计算，结构重

要性系数 γo取不小于1.0的数值；公式(3.3.2-2)中混凝土、

钢筋的强度设计值fe、fs改用强度标准值fk、fyk(或fpyk)。

当进行结构防连续倒塌验算时，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函数应按

本规范第3.6节的原则确定。

3.3.5 对既有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对既有结构进行安全复核、改变用途或延长使用年限而

需验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宜符合本规范第3.3.2条的规定；

2 对既有结构进行改建、扩建或加固改造而重新设计时，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第3.7节的规定。

3.4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3.4.1 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根据其使用功能及外观要求，按下列

规定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1 对需要控制变形的构件，应进行变形验算；

2 对不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应进行混凝土拉应力验算；

3 对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应进行受力裂缝宽度验算；

4 对舒适度有要求的楼盖结构，应进行竖向自振频率验算。

3.4.2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钢筋混凝土构件、预应力混凝土

构件应分别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或标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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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进行

验算：

S≤C (3.4.2)

式中：S———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C——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所规定的变形、应力、

裂缝宽度和自振频率等的限值。

3.4.3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最大挠度应按荷载的标准组合，并均应

考虑荷载长期作用的影响进行计算，其计算值不应超过表3.4.3

规定的挠度限值。

表3.4.3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

构件类型 挠度限值

吊车梁
手动吊车 lo/500

电动吊车 lo/600

屋盖、楼盖

及楼梯构件

当lo<7m时 Lo/200(l?/250)
当7m≤lo≤9m时 Lo/250(Lo/300)

当lo>9m时 lo/300(Lo/400)

注：1 表中Lo为构件的计算跨度；计算悬臂构件的挠度限值时，其计算跨度lo按
实际悬臂长度的2倍取用；

2 表中括号内的数值适用于使用上对挠度有较高要求的构件；
3 如果构件制作时预先起拱，且使用上也允许，则在验算挠度时，可将计算

所得的挠度值减去起拱值；对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尚可减去预加力所产生
的反拱值；

4 构件制作时的起拱值和预加力所产生的反拱值，不宜超过构件在相应荷载
组合作用下的计算挠度值。

3.4.4 结构构件正截面的受力裂缝控制等级分为三级，等级划

分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严格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

时，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不应产生拉应力。

二级———一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

时，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拉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抗拉强度的标

准值。

三级——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对钢筋混凝土构件，按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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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计算时，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不

应超过本规范表3.4.5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对预应力混凝

土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计算时，构件的

最大裂缝宽度不应超过本规范第3.4.5条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

值；对二 a类环境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尚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

计算，且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的拉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的抗拉强

度标准值。

3.4.5 结构构件应根据结构类型和本规范第3.5.2 条规定的环

境类别，按表3.4.5的规定选用不同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

宽度限值Wim。

表3.4.5 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及最大裂缝宽度的限值(mm)

环境类别
钢筋混凝土结构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裂缝控制等级 Wim 裂缝控制等级 Wlim一
二 a
二b

三 a、三b

三级

0.30(0.40)

0.20

三级
0.20

0.10

二级 —
一级

注：1 对处于年平均相对湿度小于60?区一类环境下的受弯构件，其最大裂缝
宽度限值可采用括号内的数值；

2 在一类环境下，对钢筋混凝土屋架、托架及需作疲劳验算的吊车梁，其最

大裂缝宽度限值应取为0.20mm;对钢筋混凝土屋面梁和托梁，其最大裂
缝宽度限值应取为0.30mm;

3 在一类环境下，对预应力混凝土屋架、托架及双向板体系，应按二级裂缝

控制等级进行验算；对一类环境下的预应力混凝土屋面梁、托梁、单向
板，应按表中二 a类环境的要求进行验算；在一类和二 a类环境下需作疲

劳验算的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应按裂缝控制等级不低于二级的构件进行

验算；
4 表中规定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和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仅适用

于正截面的验算；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斜截面裂缝控制验算应符合本规范
第 7章的有关规定；

5 对于烟囱、筒仓和处于液体压力下的结构，其裂缝控制要求应符合专门标
准的有关规定；

6 对于处于四、五类环境下的结构构件，其裂缝控制要求应符合专门标准的
有关规定；

7 表中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为用于验算荷载作用引起的最大裂缝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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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对混凝土楼盖结构应根据使用功能的要求进行竖向自振

频率验算，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住宅和公寓不宜低于5Hz;
2 办公楼和旅馆不宜低于4Hz;

3 大跨度公共建筑不宜低于3Hz。

3.5 耐久性设计

3.5.1 混凝土结构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和环境类别进行耐久性

设计，耐久性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
2 提出对混凝土材料的耐久性基本要求；

3 确定构件中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4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耐久性技术措施；
5 提出结构使用阶段的检测与维护要求。

注：对临时性的混凝土结构，可不考虑混凝土的耐久性要求。

3.5.2 混凝土结构暴露的环境类别应按表3.5.2的要求划分。

表3.5.2 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环境类别 条 件

一 室内干燥环境；
无侵蚀性静水浸没环境

二 a

室内潮湿环境；
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
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环境；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冰冻线以下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

的环境

二b

干湿交替环境；
水位频繁变动环境；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

严寒和寒冷地区冰冻线以上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
环境

三 a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水位变动区环境；
受除冰盐影响环境；

海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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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5.2

环境类别 条 件

三b
盐渍土环境；

受除冰盐作用环境；

海岸环境

四 海水环境

五 受人为或自然的侵蚀性物质影响的环境

注：1 室内潮湿环境是指构件表面经常处于结露或湿润状态的环境；
2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的有关规定；
3 海岸环境和海风环境宜根据当地情况，考虑主导风向及结构所处迎风、背

风部位等因素的影响，由调查研究和工程经验确定；

4 受除冰盐影响环境是指受到除冰盐盐雾影响的环境；受除冰盐作用环境是指

被除冰盐溶液溅射的环境以及使用除冰盐地区的洗车房、停车楼等建筑；
5 暴露的环境是指混凝土结构表面所处的环境。

3.5.3 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的混凝土结构，其混凝土材料宜符

合表3.5.3的规定。

表3.5.3 结构混凝土材料的耐久性基本要求

环境等级 最大水胶比 最低强度等级
最大氯离子含量

(%)

最大碱含量

(kg/m3)一 0.60 C20 0.30 不限制

二 a 0.55 C25 0.20

二 b 0.50(0.55) C30(C25) 0.15

三 a 0.45(0.50) C35(C30) 0.15
3.0

三b 0.40 C40 0.10

注：1 氯离子含量系指其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比；
2 预应力构件混凝土中的最大氯离子含量为0.06???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

宜按表中的规定提高两个等级；

3 素混凝土构件的水胶比及最低强度等级的要求可适当放松；

4 有可靠工程经验时，二类环境中的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可降低一个等级；
5 处于严寒和寒冷地区二 b、三 a类环境中的混凝土应使用引气剂，并可采

用括号中的有关参数；

6 当使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对混凝土中的碱含量可不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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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混凝土结构及构件尚应采取下列耐久性技术措施：

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的预应力筋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表

面防护、孔道灌浆、加大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等措施，外露的锚固

端应采取封锚和混凝土表面处理等有效措施；

2 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结构，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应符合有
关标准的要求；

3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潮湿环境中，结构混凝土应满足抗冻

要求，混凝土抗冻等级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4 处于二、三类环境中的悬臂构件宜采用悬臂梁-板的结构

形式，或在其上表面增设防护层；

5 处于二、三类环境中的结构构件，其表面的预埋件、吊

钩、连接件等金属部件应采取可靠的防锈措施，对于后张预应力

混凝土外露金属锚具，其防护要求见本规范第10.3.13条；

6 处在三类环境中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可采用阻锈剂、环

氧树脂涂层钢筋或其他具有耐腐蚀性能的钢筋、采取阴极保护措

施或采用可更换的构件等措施。

3.5.5 一类环境中，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的混凝土结构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最低强度等级为C30;预应力混凝土

结构的最低强度等级为C40;

2 混凝土中的最大氯离子含量为0.06%;

3 宜使用非碱活性骨料，当使用碱活性骨料时，混凝土中

的最大碱含量为3.0kg/m3;

4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8.2.1条的规定；当

采取有效的表面防护措施时，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可适当减小。

3.5.6 二、三类环境中，设计使用年限100年的混凝土结构应

采取专门的有效措施。

3.5.7 耐久性环境类别为四类和五类的混凝土结构，其耐久性

要求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3.5.8 混凝土结构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尚应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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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定期检测、维修制度；

2 设计中可更换的混凝土构件应按规定更换；
3 构件表面的防护层，应按规定维护或更换；

4 结构出现可见的耐久性缺陷时，应及时进行处理。

3.6 防连续倒塌设计原则

3.6.1 混凝土结构防连续倒塌设计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采取减小偶然作用效应的措施；

2 采取使重要构件及关键传力部位避免直接遭受偶然作用

的措施；

3 在结构容易遭受偶然作用影响的区域增加冗余约束，布

置备用的传力途径；

4 增强疏散通道、避难空间等重要结构构件及关键传力部

位的承载力和变形性能；
5 配置贯通水平、竖向构件的钢筋，并与周边构件可靠地

锚固；

6 设置结构缝，控制可能发生连续倒塌的范围。

3.6.2 重要结构的防连续倒塌设计可采用下列方法：

1 局部加强法：提高可能遭受偶然作用而发生局部破坏的

竖向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位的安全储备，也可直接考虑偶然作

用进行设计。

2 拉结构件法：在结构局部竖向构件失效的条件下，可根

据具体情况分别按梁-拉结模型、悬索-拉结模型和悬臂-拉结模型

进行承载力验算，维持结构的整体稳固性。

3 拆除构件法：按一定规则拆除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验

算剩余结构体系的极限承载力；也可采用倒塌全过程分析进行

设计。
3.6.3 当进行偶然作用下结构防连续倒塌的验算时，作用宜考

虑结构相应部位倒塌冲击引起的动力系数。在抗力函数的计算

中，混凝土强度取强度标准值fk;普通钢筋强度取极限强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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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fstk,预应力筋强度取极限强度标准值fptk并考虑锚具的影

响。宜考虑偶然作用下结构倒塌对结构几何参数的影响。必要时

尚应考虑材料性能在动力作用下的强化和脆性，并取相应的强度

特征值。

3.7 既有结构设计原则

3.7.1 既有结构延长使用年限、改变用途、改建、扩建或需要

进行加固、修复等，均应对其进行评定、验算或重新设计。

3.7.2 对既有结构进行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及抗灾害能力

评定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的原则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评定结果、使用要求和后续使用年限确定既有结

构的设计方案；

2 既有结构改变用途或延长使用年限时，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验算宜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3 对既有结构进行改建、扩建或加固改造而重新设计时，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应符合本规范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4 既有结构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及构造要求宜符合本

规范的规定；

5 必要时可对使用功能作相应的调整，提出限制使用的

要求。

3.7.3 既有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优化结构方案，保证结构的整体稳固性；

2 荷载可按现行规范的规定确定，也可根据使用功能作适

当的调整；

3 结构既有部分混凝土、钢筋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强度的

实测值确定；当材料的性能符合原设计的要求时，可按原设计的

规定取值；

4 设计时应考虑既有结构构件实际的几何尺寸、截面配筋、

连接构造和已有缺陷的影响；当符合原设计的要求时，可按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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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规定取值；

5 应考虑既有结构的承载历史及施工状态的影响；对二阶

段成形的叠合构件，可按本规范第9.5节的规定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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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混 凝 土

4.1.1 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立方

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系指按标准方法制作、养护的边长为150mm

的立方体试件，在28d或设计规定龄期以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具

有95??证率的抗压强度值。

4.1.2 素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采用强度等级

400MPa及以上的钢筋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40,且不应

低于C30。

承受重复荷载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C30。

4.1.3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标准值fk应按表 4.1.3-1采用；

轴心抗拉强度的标准值f.应按表 4.1.3-2采用。

表4.1.3-1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N/mm2)

强度
C15 C20 C25 C30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fk 10.0|13.416.720.123.426.829.632.435.538.5|41.544.547.4 50.2

表4.1.3-2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N/mm2)

强度
C15 C20 C25 C30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fik 1.271.541.78|22.012.202.392.512.642.74|2.85|2.932.993.05 3.11

4.1.4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设计值fe应按表 4.1.4-1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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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抗拉强度的设计值f应按表4.1.4-2采用。

表4.1.4-1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强度
C15 C20 C25 C30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fe 7.2 9.6 11.9 14.3 16.7 19.1 21.1 23.1 25.3 27.529.731.8|33.8 35.9

表4.1.4-2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强度
C15 C20 C25 C30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fe 0.91 1.101.27 1.43|1.57 1.71 1.80 1.89 1.96 2.04 2.092.142.18 2.22

4.1.5 混凝土受压和受拉的弹性模量Ec宜按表4.1.5采用。

混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Ge可按相应弹性模量值的 40%

采用。
混凝土泊松比vc可按 0.2采用。

表4.1.5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10?N/mm2)

混凝土强

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Ee 2.202.552.80 3.003.153.25 3.35 3.453.55 3.60 3.653.703.75 3.80

注：1 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弹性模量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2 当混凝土中掺有大量矿物掺合料时，弹性模量可按规定龄期根据实测数据

确定。

4.1.6 混凝土轴心抗压疲劳强度设计值fe、轴心抗拉疲劳强度

设计值ff应分别按表4.1.4-1、表4.1.4-2 中的强度设计值乘疲

劳强度修正系数γ。确定。混凝土受压或受拉疲劳强度修正系数
y。应根据疲劳应力比值声。分别按表4.1.6-1、表4.1.6-2采用；
当混凝土承受拉-压疲劳应力作用时，疲劳强度修正系数 γ。
取 0.60。

疲劳应力比值p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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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1.6)

式中：o,min,mx——构件疲劳验算时，截面同一纤维上混凝土
的最小应力、最大应力。

表4.1.6-1 混凝土受压疲劳强度修正系数 γ。

o≤<0.10.1≤<0.20.2≤<0.30.3≤<0.40.4≤<0.5p≥0.5p
y。 0.68 0.74 0.80 0.86 0.93 1.00

表4.1.6-2 混凝土受拉疲劳强度修正系数 γ。

0<p.<0.1 0.1≤p<0.2|0.2≤p<0.3|0.3≤p<0.4 0.4≤p<0.5
Yp 0.63 0.66 0.69 0.72 0.74

pe 0.5≤p<0.6|0.6≤p<0.7|0.7≤p<0.8 p≥0.8
Yp 0.76 0.80 0.90 1.00 一—
注：直接承受疲劳荷载的混凝土构件，当采用蒸汽养护时，养护温度不宜高

于60℃。

4.1.7 混凝土疲劳变形模量E。应按表4.1.7采用。

表4.1.7 混凝土的疲劳变形模量(×10?N/mm2)

强度

等级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E 1.30 1.40 1.50 1.55 1.60 1.65 1.70 1.75 1.80 1.85 1.90

4.1.8 当温度在 0℃～100℃范围内时，混凝土的热工参数可按

下列规定取值：

线膨胀系数ac:1×10-5/℃;
导热系数λ:10.6kJ/(m·h·℃);

比热容c:0.96kJ/(kg·℃)。

4.2 钢 筋

4.2.1 混凝土结构的钢筋应按下列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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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纵向受力普通钢筋 可采用 HRB400、HRB500、
HRBF400、HRBF500、HRB335、RRB400、HPB300 钢 筋；
梁、柱和斜撑构件的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宜采用 HRB400、

HRB500、HRBF400、HRBF500钢筋。

2 箍筋宜采用HRB400、HRBF400、HRB335、HPB300、
HRB500、HRBF500钢筋。

3 预应力筋宜采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螺纹
钢筋。

4.2.2 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95??保证率。普通钢

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fk、极限强度标准值fk应按表 4.2.2-1采
用；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和预应力螺纹钢筋的极限强度标准值

fp及屈服强度标准值fk应按表4.2.2-2采用。

表4.2.2-1 普通钢筋强度标准值(N/mm2)

牌号 符 号
公称直径

d(mm)

屈服强度标准值

fk
极限强度标准值

fsk

HPB300 中 6～14 300 420

HRB335 虫 6～14 335 455

HRB400

HRBF400
RRB400

业
业F

业R

6～50 400 540

HRB500
HRBF500

亚
亚F

6～50 500 630

表4.2.2-2 预应力筋强度标准值(N/mm2)

种 类 符号
公称直径

d(mm)

屈服强度标准值

fpk
极限强度标准值

fpk

光面中强度预应力

钢丝
螺旋肋

φPM

φM
5、7、9

620 800

780 970

980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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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2.2-2

种 类 符号
公称直径

d (mm)

屈服强度标准值

fpk
极限强度标准值

fptk

预应力螺纹

钢筋
螺纹 φT

18、25、
32、40、

50

785 980

930 1080

1080 1230

消除应力钢丝

光面

螺旋肋

φP

φH

5
一 1570一 1860

7 一 1570

9
一 1470一 1570

钢绞线

1×3

(三股)

1×7

(七股)

φs

8.6、10.8、
12.9

一 1570一 1860— 1960

9.5、12.7、
15.2、17.8

一 1720一 1860一 1960

21.6 一 1860

注：极限强度标准值为1960N/mm2的钢绞线作后张预应力配筋时，应有可靠的工程

经验。

4.2.3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fy、抗压强度设计值f' 应

按表4.2.3-1采用；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fpy、抗压强度

设计值fpy应按表 4.2.3-2 采用。

当构件中配有不同种类的钢筋时，每种钢筋应采用各自的强

度设计值。

对轴心受压构件，当采用 HRB500、HRBF500 钢筋时，钢

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f,应取 400 N/mm2。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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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值fv应按表中fy的数值采用；但用作受剪、受扭、受冲切
承载力计算时，其数值大于360N/mm2时应取 360N/mm2。

表4.2.3-1 普通钢筋强度设计值(N/mm2)

牌 号 抗拉强度设计值f 抗压强度设计值fy
HPB300 270 270
HRB335 300 300

HRB400、HRBF400、RRB400 360 360

HRB500、HRBF500 435 435

表4.2.3-2 预应力筋强度设计值(N/mm2)

种 类 极限强度标准值fpuk抗拉强度设计值fpy 抗压强度设计值fy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800 510

970 650

1270 810

410

消除应力钢丝

1470 1040

1570 1110
1860 1320

410

钢绞线

1570 1110

1720 1220

1860 1320
1960 1390

390

预应力螺纹钢筋

980 650

1080 770

1230 900
400

注：当预应力筋的强度标准值不符合表4.2.3-2的规定时，其强度设计值应进行相

应的比例换算。

4.2.4 普通钢筋及预应力筋在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δg不应小于
表4.2.4规定的数值。

表4.2.4 普通钢筋及预应力筋在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限值

普 通 钢 筋

钢筋品种 HPB300
HRB335、HRB400、

HRBF400、HRB500、HRBF500
RRB400

预应力筋

0gt(%) 10.0 7.5 5.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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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弹性模量Es可按表4.2.5采用。

表4.2.5 钢筋的弹性模量(×10?N/mm2)

牌号或种类 弹性模量 E?

HPB300 2.10

HRB335、HRB400、HRB500
HRBF400、HRBF500、RRB400

预应力螺纹钢筋

2.00

消除应力钢丝、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2.05

钢绞线 1.95

4.2.6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f,和△fy应
根据钢筋疲劳应力比值p、p,分别按表 4.2.6-1、表4.2.6-2
线性内插取值。

表4.2.6-1 普通钢筋疲劳应力幅限值(N/mm2)

疲劳应力比值
疲劳应力幅限值△ff

HRB335 HRB400

0 175 175

0.1 162 162

0.2 154 156

0.3 144 149

0.4 131 137
0.5 115 123

0.6 97 106
0.7 77 85

0.8 54 60

0.9 28 31

注：当纵向受拉钢筋采用闪光接触对焊连接时，其接头处的钢筋疲劳应力幅限值

应按表中数值乘以0.8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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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2 预应力筋疲劳应力幅限值(N/mm2)

疲劳应力比值
钢绞线

fpk =1570
消除应力钢丝

fpk=1570
0.7 144 240
0.8 118 168

0.9 70 88

注：1 当。不小于0.9时，可不作预应力筋疲劳验算；
2 当有充分依据时，可对表中规定的疲劳应力幅限值作适当调整。

普通钢筋疲劳应力比值ps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d-二 (4.2.6-1)

式中：0s,、s,mx——构件疲劳验算时，同一层钢筋的最小应力、
最大应力。

预应力筋疲劳应力比值p。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 (4.2.6-2)

式中：op,mp,mx——构件疲劳验算时，同一层预应力筋的最小
应力、最大应力。

4.2.7 构件中的钢筋可采用并筋的配置形式。直径 28mm 及以

下的钢筋并筋数量不应超过3根；直径32mm的钢筋并筋数量宜

为2根；直径36mm 及以上的钢筋不应采用并筋。并筋应按单根

等效钢筋进行计算，等效钢筋的等效直径应按截面面积相等的原

则换算确定。

4.2.8 当进行钢筋代换时，除应符合设计要求的构件承载力、

最大力下的总伸长率、裂缝宽度验算以及抗震规定以外，尚应满

足最小配筋率、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接头面

积百分率及搭接长度等构造要求。

4.2.9 当构件中采用预制的钢筋焊接网片或钢筋骨架配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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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2.10 各种公称直径的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公称截面面积及

理论重量应按本规范附录A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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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构 分 析

5.1 基 本 原 则

5.1.1 混凝土结构应进行整体作用效应分析，必要时尚应对结

构中受力状况特殊部位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5.1.2 当结构在施工和使用期的不同阶段有多种受力状况时，

应分别进行结构分析，并确定其最不利的作用组合。

结构可能遭遇火灾、飓风、爆炸、撞击等偶然作用时，尚应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结构分析。

5.1.3 结构分析的模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结构分析采用的计算简图、几何尺寸、计算参数、边界

条件、结构材料性能指标以及构造措施等应符合实际工作状况；

2 结构上可能的作用及其组合、初始应力和变形状况等，

应符合结构的实际状况；

3 结构分析中所采用的各种近似假定和简化，应有理论、

试验依据或经工程实践验证；计算结果的精度应符合工程设计的

要求。

5.1.4 结构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满足力学平衡条件；

2 在不同程度上符合变形协调条件，包括节点和边界的约

束条件；

3 采用合理的材料本构关系或构件单元的受力-变形关系。

5.1.5 结构分析时，应根据结构类型、材料性能和受力特点等

选择下列分析方法：

1 弹性分析方法；

2 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

3 弹塑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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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塑性极限分析方法；

5 试验分析方法。

5.1.6 结构分析所采用的计算软件应经考核和验证，其技术条

件应符合本规范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应对分析结果进行判断和校核，在确认其合理、有效后方可

应用于工程设计。

5.2 分 析 模 型

5.2.1 混凝土结构宜按空间体系进行结构整体分析，并宜考虑

结构单元的弯曲、轴向、剪切和扭转等变形对结构内力的影响。

当进行简化分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体形规则的空间结构，可沿柱列或墙轴线分解为不同方

向的平面结构分别进行分析，但应考虑平面结构的空间协同

工作；
2 构件的轴向、剪切和扭转变形对结构内力分析影响不大

时，可不予考虑。

5.2.2 混凝土结构的计算简图宜按下列方法确定：

1 梁、柱、杆等一维构件的轴线宜取为截面几何中心的连

线，墙、板等二维构件的中轴面宜取为截面中心线组成的平面或

曲面；
2 现浇结构和装配整体式结构的梁柱节点、柱与基础连接

处等可作为刚接；非整体浇筑的次梁两端及板跨两端可近似作为

铰接；

3 梁、柱等杆件的计算跨度或计算高度可按其两端支承长

度的中心距或净距确定，并应根据支承节点的连接刚度或支承反

力的位置加以修正；

4 梁、柱等杆件间连接部分的刚度远大于杆件中间截面的

刚度时，在计算模型中可作为刚域处理。

5.2.3 进行结构整体分析时，对于现浇结构或装配整体式结构，

可假定楼盖在其自身平面内为无限刚性。当楼盖开有较大洞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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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局部会产生明显的平面内变形时，在结构分析中应考虑其

影响。

5.2.4 对现浇楼盖和装配整体式楼盖，宜考虑楼板作为翼缘对

梁刚度和承载力的影响。梁受压区有效翼缘计算宽度b可按表
5.2.4所列情况中的最小值取用；也可采用梁刚度增大系数法近

似考虑，刚度增大系数应根据梁有效翼缘尺寸与梁截面尺寸的相

对比例确定。

表5.2.4 受弯构件受压区有效翼缘计算宽度b

情 况
T形、I形截面 倒L形截面

肋形梁(板) 独立梁 肋形梁(板)

1 按计算跨度lo考虑 lo/3 lo/3 Lo/6

2 按梁(肋)净距sn考虑 b+sn — b+sn/2
按翼缘 hí/ho≥0.1 一 b+12h —

3 高度h 0.1>hí/ho≥0.05 b+12h{ b+6h b+5h{
考虑 h/h?<0.05 b+12h b b+5h{

注：1 表中b为梁的腹板厚度；
2 肋形梁在梁跨内设有间距小于纵肋间距的横肋时，可不考虑表中情况3的

规定；
3 加腋的T形、I形和倒L形截面，当受压区加腋的高度hh不小于hí且加

腋的长度bh不大于3hb时，其翼缘计算宽度可按表中情况3的规定分别增
加 2bn(T形、I形截面)和bh(倒L形截面);

4 独立梁受压区的翼缘板在荷载作用下经验算沿纵肋方向可能产生裂缝时，

其计算宽度应取腹板宽度b。

5.2.5 当地基与结构的相互作用对结构的内力和变形有显著影

响时，结构分析中宜考虑地基与结构相互作用的影响。

5.3 弹 性 分 析

5.3.1 结构的弹性分析方法可用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承载能

力极限状态作用效应的分析。

5.3.2 结构构件的刚度可按下列原则确定：

1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可按本规范表4.1.5采用；

2 截面惯性矩可按匀质的混凝土全截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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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端部加腋的杆件，应考虑其截面变化对结构分析的影响；

4 不同受力状态下构件的截面刚度，宜考虑混凝土开裂、

徐变等因素的影响予以折减。

5.3.3 混凝土结构弹性分析宜采用结构力学或弹性力学等分析

方法。体形规则的结构，可根据作用的种类和特性，采用适当的

简化分析方法。

5.3.4 当结构的二阶效应可能使作用效应显著增大时，在结构

分析中应考虑二阶效应的不利影响。

混凝土结构的重力二阶效应可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也

可采用本规范附录B的简化方法。当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时，

宜考虑混凝土构件开裂对构件刚度的影响。

5.3.5 当边界支承位移对双向板的内力及变形有较大影响时，

在分析中宜考虑边界支承竖向变形及扭转等的影响。

5.4 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

5.4.1 混凝土连续梁和连续单向板，可采用塑性内力重分布方

法进行分析。

重力荷载作用下的框架、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现浇梁以及

双向板等，经弹性分析求得内力后，可对支座或节点弯矩进行适

度调幅，并确定相应的跨中弯矩。

5.4.2 按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分析方法设计的结构和构件，应

选用符合本规范第 4.2.4条规定的钢筋，并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要求且采取有效的构造措施。

对于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构件，以及要求不出现裂缝或处于

三 a、三b类环境情况下的结构，不应采用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

的分析方法。

5.4.3 钢筋混凝土梁支座或节点边缘截面的负弯矩调幅幅度不

宜大于25???矩调整后的梁端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不应超过

0.35,且不宜小于0.10。

钢筋混凝土板的负弯矩调幅幅度不宜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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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梁的弯矩调幅幅度应符合本规范第10.1.8条

的规定。

5.4.4 对属于协调扭转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受相邻构件约束的

支承梁的扭矩宜考虑内力重分布的影响。

考虑内力重分布后的支承梁，应按弯剪扭构件进行承载力

计算。
注：当有充分依据时，也可采用其他设计方法。

5.5 弹塑性分析

5.5.1 重要或受力复杂的结构，宜采用弹塑性分析方法对结构

整体或局部进行验算。结构的弹塑性分析宜遵循下列原则：
1 应预先设定结构的形状、尺寸、边界条件、材料性能和

配筋等；

2 材料的性能指标宜取平均值，并宜通过试验分析确定，

也可按本规范附录C的规定确定；

3 宜考虑结构几何非线性的不利影响；

4 分析结果用于承载力设计时，宜考虑抗力模型不定性系

数对结构的抗力进行适当调整。

5.5.2 混凝土结构的弹塑性分析，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静力或

动力分析方法。结构的基本构件计算模型宜按下列原则确定：

1 梁、柱、杆等杆系构件可简化为一维单元，宜采用纤维

束模型或塑性铰模型；

2 墙、板等构件可简化为二维单元，宜采用膜单元、板单

元或壳单元；

3 复杂的混凝土结构、大体积混凝土结构、结构的节点或

局部区域需作精细分析时，宜采用三维块体单元。

5.5.3 构件、截面或各种计算单元的受力-变形本构关系宜符合

实际受力情况。某些变形较大的构件或节点进行局部精细分析

时，宜考虑钢筋与混凝土间的粘结-滑移本构关系。

钢筋、混凝土材料的本构关系宜通过试验分析确定，也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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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附录C采用。

5.6 塑性极限分析

5.6.1 对不承受多次重复荷载作用的混凝土结构，当有足够的

塑性变形能力时，可采用塑性极限理论的分析方法进行结构的承

载力计算，同时应满足正常使用的要求。

5.6.2 整体结构的塑性极限分析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可预测结构破坏机制的情况，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可根

据设定的结构塑性屈服机制，采用塑性极限理论进行分析；

2 对难于预测结构破坏机制的情况，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可

采用静力或动力弹塑性分析方法确定；

3 对直接承受偶然作用的结构构件或部位，应根据偶然作

用的动力特征考虑其动力效应的影响。

5.6.3 承受均布荷载的周边支承的双向矩形板，可采用塑性铰

线法或条带法等塑性极限分析方法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分析

与设计。

5.7 间接作用分析

5.7.1 当混凝土的收缩、徐变以及温度变化等间接作用在结构

中产生的作用效应可能危及结构的安全或正常使用时，宜进行间

接作用效应的分析，并应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和施工措施。

5.7.2 混凝土结构进行间接作用效应的分析，可采用本规范第

5.5节的弹塑性分析方法；也可考虑裂缝和徐变对构件刚度的影

响，按弹性方法进行近似分析。

33



6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本章适用于钢筋混凝土构件、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计算；素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D

的规定。

深受弯构件、牛腿、叠合式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本规范

第9章的有关规定。

6.1.2 对于二维或三维非杆系结构构件，当按弹性或弹塑性分

析方法得到构件的应力设计值分布后，可根据主拉应力设计值的

合力在配筋方向的投影确定配筋量，按主拉应力的分布区域确定

钢筋布置，并应符合相应的构造要求；当混凝土处于受压状态

时，可考虑受压钢筋和混凝土共同作用，受压钢筋配置应符合构

造要求。

6.1.3 采用应力表达式进行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验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设计状况和构件性能设计目标确定混凝土和钢筋

的强度取值。

2 钢筋应力不应大于钢筋的强度取值。

3 混凝土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的强度取值；多轴应力状态

混凝土强度取值和验算可按本规范附录C.4的有关规定进行。

6.2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I)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一般规定

6.2.1 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基本假定进行计算：

1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34



2 不考虑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3 混凝土受压的应力与应变关系按下列规定取用：

当Ee≤Eo时

og=f.[1-(1-)"] (6.2.1-1)

当Eo<ec≤Ecu时
0e=fe

n=2-6(f,k-50)
(6.2.1-2)

(6.2.1-3)

Eo=0.002+0.5(fu,k—50)×10-5 (6.2.1-4)

Ecu= 0.0033—(fcu,k—50)×10-? (6.2.1-5)

式中：σc———混凝土压应变为Ec时的混凝土压应力；
fe———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4.1.4-1

采用；
Eo ——混凝土压应力达到fe时的混凝土压应变，当计算

的E。值小于0.002时，取为0.002;

Ecu——正截面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当处于非均匀受压且

按公式(6.2.1-5)计算的值大于 0.0033 时，取为

0.0033;当处于轴心受压时取为Eo;

fu,k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第 4.1.1
条确定；

n———系数，当计算的n值大于2.0时，取为2.0。

4 纵向受拉钢筋的极限拉应变取为0.01。

5 纵向钢筋的应力取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但其

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fy≤σs≤fy
Opoi一fpy≤opi≤fpy

(6.2.1-6)

(6.2.1-7)

式中：σs、Opi———第i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应力，正值
代表拉应力，负值代表压应力；

Opoi——第i层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法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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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1.6-3)或公式(10.1.6-6)计算；

fy、fy——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
范表4.2.3-1、表4.2.3-2采用；

fy、fy———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
范表4.2.3-1、表4.2.3-2采用；

6.2.2 在确定中和轴位置时，对双向受弯构件，其内、外弯矩

作用平面应相互重合；对双向偏心受力构件，其轴向力作用点、

混凝土和受压钢筋的合力点以及受拉钢筋的合力点应在同一条直

线上。当不符合上述条件时，尚应考虑扭转的影响。

6.2.3 弯矩作用平面内截面对称的偏心受压构件，当同一主轴

M?不大于0.9且轴压比不大于0.9时，若构方向的杆端弯矩比

件的长细比满足公式(6.2.3)的要求，可不考虑轴向压力在该

方向挠曲杆件中产生的附加弯矩影响；否则应根据本规范第

6.2.4条的规定，按截面的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考虑轴向压力在挠

曲杆件中产生的附加弯矩影响。

le/i≤34—12(M?/M?) (6.2.3)

式中：M?、M?———分别为已考虑侧移影响的偏心受压构件两端

截面按结构弹性分析确定的对同一主轴的组

合弯矩设计值，绝对值较大端为M?,绝对值

较小端为 M?,当构件按单曲率弯曲时，

M?/M?取正值，否则取负值；

le——构件的计算长度，可近似取偏心受压构件相

应主轴方向上下支撑点之间的距离；

i———偏心方向的截面回转半径。

6.2.4 除排架结构柱外，其他偏心受压构件考虑轴向压力在挠

曲杆件中产生的二阶效应后控制截面的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M=CmysM? (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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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0.7+0.3M? (6.2.4-2)

m=1+1300(M?/N+ea)h(片)25 (6.2.4-3)

5.=0.5.A (6.2.4-4)

当Cmys小于1.0时取 1.0;对剪力墙及核心筒墙，可取

Cmys等于1.0。
式中：Cm——构件端截面偏心距调节系数，当小于 0.7 时

取 0.7;

yns ——弯矩增大系数；

N———与弯矩设计值M2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ea——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6.2.5条确定；

5c——截面曲率修正系数，当计算值大于1.0时取1.0;
h———截面高度；对环形截面，取外直径；对圆形截面，

取直径；

ho——截面有效高度；对环形截面，取 ho= r?+r?;对

圆形截面，取ho=r+r?;此处，r、r?和r?按本规

范第E.0.3 条和第E.0.4条确定；

A———构件截面面积。

6.2.5 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应计入轴向压力

在偏心方向存在的附加偏心距ea,其值应取 20mm 和偏心方向截

面最大尺寸的1/30两者中的较大值。

6.2.6 受弯构件、偏心受力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受压区

混凝土的应力图形可简化为等效的矩形应力图。

矩形应力图的受压区高度x可取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定

所确定的中和轴高度乘以系数β1。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C50

时，β取为0.8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时，β1取为0.74,其
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可由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fe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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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数α?确定。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C50时，α?取为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时，α?取为0.94,其间按线性
内插法确定。

6.2.7 纵向受拉钢筋屈服与受压区混凝土破坏同时发生时的相

对界限受压区高度ξb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钢筋混凝土构件

有屈服点普通钢筋

=+ (6.2.7-1)

无屈服点普通钢筋

=+ (6.2.7-2)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1+0.0- (6.2.7-3)

式中：5b——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取xb/ho;

xb——界限受压区高度；

h?——截面有效高度：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

缘的距离；

Es——钢筋弹性模量，按本规范表4.2.5采用；

opo——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
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10.1.6-3)

或公式(10.1.6-6)计算；

Ecu——非均匀受压时的混凝土极限压应变，按本规范公式
(6.2.1-5)计算；

β?———系数，按本规范第6.2.6条的规定计算。
注：当截面受拉区内配置有不同种类或不同预应力值的钢筋时，受弯

构件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应分别计算，并取其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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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纵向钢筋应力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纵向钢筋应力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普通钢筋

ou=E.em(Bhs-1) (6.2.8-1)

预应力筋

ow=E.e_(Bh-1)+om (6.2.8-2)

2 纵向钢筋应力也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普通钢筋

o=-(-B) (6.2.8-3)

预应力筋

w=-(后-B)+om (6.2.8-4)

3 按公式(6.2.8-1)～公式(6.2.8-4)计算的纵向钢筋

应力应符合本规范第6.2.1条第5款的相关规定。

式中：hoi——第i层纵向钢筋截面重心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x ——等效矩形应力图形的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Osi、Opi——第i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应力，正值代表
拉应力，负值代表压应力；

Opoi———第i层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
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10.1.6-

3)或公式(10.1.6-6)计算。

6.2.9 矩形、I形、T形截面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可按本节规

定计算；任意截面、圆形及环形截面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可按本

规范附录E的规定计算。

(Ⅱ)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6.2.10 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的倒T形截面受弯构件，

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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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4 口

αf
A'

f,A'
(σ-fm)A

A,

A

Ap

k

Ap

b

图6.2.10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M≤a?fbr(ho-晋)+f,A,(ho-a)
—(on-fpy)A'p(ho—ap) (6.2.10-1)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a?febx = fyA?-fyA'+fpyAp+(opo一fpy)Ap
(6.2.10-2)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尚应符合下列条件：

x≤5oho (6.2.10-3)

x≥2a' (6.2.10-4)

式中：M——弯矩设计值；

α?——系数，按本规范第6.2.6条的规定计算；
fe——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4.1.4-1

采用；

A?、A'———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Ap、A'p———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o′o———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

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b———矩形截面的宽度或倒T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ho———截面有效高度；

as、ap—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
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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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受压区全部纵向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
离，当受压区未配置纵向预应力筋或受压区纵向预

应力筋应力(oo-fpy)为拉应力时，公式
(6.2.10-4)中的a'用a':代替。

6.2.11 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图

6.2.11),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b b

A A

A Ap
A. AA -Ap

b b?b?

(a) x≤h (b)x>h

图6.2.11 I形截面受弯构件受压区高度位置

1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应按宽度为b的矩形截面计算：

fyA?+fpyAp≤α?febh+fyA's一(oσpo一fpy)A'p
(6.2.11-1)

2 当不满足公式(6.2.11-1)的条件时，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M≤a?f.br(ho-号)+a?f.(b)-b)h;(ho-笠)
+f,A'(ho—as)一(σo一fpy)A'p(h?-ap)

(6.2.11-2)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a?fe[bx+(b—b)h]=fyA?-fyA's+fpyAp+(opo—fpy)Ap
(6.2.11-3)

式中：h———T形、I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高度；

b———T形、I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计算宽度，按本规范

第6.2.12条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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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公式计算T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时，混凝土受压区

高度仍应符合本规范公式(6.2.10-3)和公式(6.2.10-4)的

要求。

6.2.12 T形、I形及倒L形截面受弯构件位于受压区的翼缘计

算宽度b可按本规范表5.2.4所列情况中的最小值取用。

6.2.13 受弯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本规范公式

(6.2.10-3)的要求。当由构造要求或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要求配置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大于受弯承载力要求的配筋面

积时，按本规范公式(6.2.10-2)或公式(6.2.11-3)计算的混

凝土受压区高度x,可仅计入受弯承载力条件所需的纵向受拉钢
筋截面面积。

6.2.14 当计算中计入纵向普通受压钢筋时，应满足本规范公式

(6.2.10-4)的条件；当不满足此条件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规定：

M≤fyAp(h—ap-a's)+fyA?(h-a?-as)

十(opo—fpy)A'p(ap-a'g) (6.2.14)

式中：as、ap———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至受拉边缘的
距离。

(Ⅲ)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6.2.15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当配置的箍筋符合本规范第

9.3节的规定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2.15):

N≤0.9φ(feA+fyAs) (6.2.15)

式中：N——轴向压力设计值；

φ——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按表6.2.15采用；

fe——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1.4-1
采用；

A——构件截面面积；

A',—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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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纵向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大于3??，公式(6.2.15)中的

A应改用(A-A?)代替。

表6.2.15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lo/b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lo/d ≤7 8.5 10.5 12 14 15.5 17 19 21 22.5 24

Lo/i ≤28 35 42 48 55 62 69 76 83 90 97

9 1.00 0.98 0.95 0.92 0.87 0.81 0.75 0.70 0.65 0.60 0.56

lo/b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l?/d 26 28 29.5 31 33 34.5 36.5 38 40 41.5 43

lo/i 104 111 118 125 132 139 146 153 160 167 174

9 0.52 0.48 0.44 0.40 0.36 0.32 0.29 0.26 0.23 0.21 0.19

注：1 Lo为构件的计算长度，对钢筋混凝土柱可按本规范第 6.2.20 条的规定

取用；

2 b为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d为圆形截面的直径，i为截面的最小回转半径。

A' -A

h

图6.2.15 配置箍筋的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

6.2.16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当配置的螺旋式或焊接环式

间接钢筋符合本规范第9.3.2条的规定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图6.2.16):

N≤0.9(fAor+f,As+2afywAs)(6.2.16-1)

A=mdA (6.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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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aw

的

Aoml

图6.2.16 配置螺旋式间接钢筋的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

式中：fyv———间接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2.3

条的规定采用；

Aoor———构件的核心截面面积，取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
的混凝土截面面积；

Ass——螺旋式或焊接环式间接钢筋的换算截面面积；

dor———构件的核心截面直径，取间接钢筋内表面之间的
距离；

Ass?——螺旋式或焊接环式单根间接钢筋的截面面积；

s———间接钢筋沿构件轴线方向的间距；

α——间接钢筋对混凝土约束的折减系数：当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超过C50时，取1.0,当混凝土强度等

级为C80时，取0.85,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注：1 按公式(6.2.16-1)算得的构件受压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大于按

本规范公式(6.2.15)算得的构件受压承载力设计值的

1.5倍；

2 当遇到下列任意一种情况时，不应计入间接钢筋的影响，而应

按本规范第6.2.15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1)当l?/d>12时；

2)当按公式(6.2.16-1)算得的受压承载力小于按本规范公

式(6.2.15)算得的受压承载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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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间接钢筋的换算截面面积 A小于纵向普通钢筋的全部

截面面积的25??。

6.2.17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
定(图6.2.17):

A' Aα?f f,A -
(o?)A

4A、 A
A.D

b

图6.2.17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1—截面重心轴

N≤a?febx+fyAs-osA?—(Gn-fy)Ap-opAp
(6.2.17-1)

Ne≤aif.br(h?-苦)+f,A,(h-as)
—(o一fpy)A'p(h?-ap)

e=e+p-a
e;=eo+e

(6.2.17-2)

(6.2.17-3)

(6.2.17-4)

式中：e———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和受拉预应力

筋的合力点的距离；

os、op——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
应力；

ei——初始偏心距；

a——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和受拉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截面
近边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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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取为M/N,当需要
考虑二阶效应时，M为按本规范第 5.3.4 条、第

6.2.4条规定确定的弯矩设计值；

ea—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6.2.5条确定。
按上述规定计算时，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的应力os、op可按下列情况确定：

1)当ξ不大于5b时为大偏心受压构件，取os为fy、op为
fpy,此处，ξ为相对受压区高度，取为x/ho;

2)当ξ大于ξb时为小偏心受压构件，σs、op按本规范第
6.2.8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2 当计算中计入纵向受压普通钢筋时，受压区高度应满足
本规范公式(6.2.10-4)的条件；当不满足此条件时，其正截面

受压承载力可按本规范第6.2.14条的规定进行计算，此时，应

将本规范公式(6.2.14)中的M以 Ne's代替，此处，es为轴向

压力作用点至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的距离；初始偏心距应

按公式(6.2.17-4)确定。

3 矩形截面非对称配筋的小偏心受压构件，当N大于febh

时，尚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Ne'≤f.m(ho-音)+f,A.(ho-a,)-(Gm-fm)A,。(ho-a)
(6.2.17-5)

é=h-a-(eo-ea) (6.2.17-6)

式中：e——轴向压力作用点至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

的合力点的距离；
h′o——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远边的距离。

4 矩形截面对称配筋(A'= A?)的钢筋混凝土小偏心受
压构件，也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A,=Ne-5,-0.5f)gf.m (6.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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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相对受压区高度ξ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fm+6(6.2.178
6.2.18 I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的受压翼缘计算宽度b应按本规
范第6.2.12条确定，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受压区高度x不大于h时，应按宽度为受压翼缘计算
宽度b?的矩形截面计算。

2 当受压区高度x大于h时(图 6.2.18),应符合下列

规定：
b

A
α?f

fA,
(o?)4

1
1力A

A -A

A 1力(1
b
b

图6.2.18 I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
1—截面重心轴

N≤a?fe [bx+(b-b)h']+f,A,

—osA?一(σp—fy)Ap—opAp (6.2.18-1)

Ne≤af.[bu(ho-号)+(bi-bhi(ho-2)]
+fyA?(h?-a's)一(on—fy)Ap(h?—ap)

(6.2.18-2)

公式中的钢筋应力σs、op以及是否考虑纵向受压普通钢筋的
作用，均应按本规范第6.2.17条的有关规定确定。

3 当x大于(h—h?)时，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计算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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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受压较小边翼缘受压部分的作用，此时，受压较小边翼缘计算

宽度br应按本规范第6.2.12条确定。

4 对采用非对称配筋的小偏心受压构件，当N大于feA

时，尚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Ne'≤f.[m(hó-号)+(b-b)h;(ho-2)
+[b-bh;(-a')]
+fyA,(h′o—as)一(om—fpy)Ap(h?p)

(6.2.18-3)

e′= y-a'-(eo—ea) (6.2.18-4)

式中：y′——截面重心至离轴向压力较近一侧受压边的距离，当

截面对称时，取h/2。

注：对仅在离轴向压力较近一侧有翼缘的T形截面，可取br为b;对

仅在离轴向压力较远一侧有翼缘的倒T形截面，可取b为b。

6.2.19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筋的矩形、T形或I形
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图 6.2.19),其正截面受压承载

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N≤α?fe [5bho+(b-b)h]+fyA's-osAs+Nsw

(6.2.19-1)

Ne≤aif.[s(1-0.5)bh3+(b6i-bhi(ho-2)]
+fyA'(h?-a's)+Msw (6.2.19-2)

Nm=(1+5.5B)fA (6.2.19-3)

M=[0.5-(5-B)]f,Ah (6.2.19-4)

式中：Asw——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面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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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w———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普通钢筋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表4.2.3-1采用；

Nsw——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普通钢筋所承担的轴

向压力，当ξ大于β1时，取为β1进行计算；
Msw——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普通钢筋的内力对

As重心的力矩，当ξ大于β1时，取为β1进行

计算；
w——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筋区段的高度hsw与截面有效

高度ho的比值(h?/ho),宜取 hsw为(h?—as)。

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普通
钢筋 A?中的应力σs以及在计

算中是否考虑受压普通钢筋和

受压较小边翼缘受压部分的作

用，应按本规范第 6.2.17 条

b'

h
A'

A

A,
和第 6.2.18 条的有关规定

确定。b
注：本条适用于截面腹部均匀

配置纵向普通钢筋的数量

每侧不少于4根的情况。

图6.2.19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筋

的I形截面

6.2.20 轴心受压和偏心受压柱的计算长度lo可按下列规定
确定：

1 刚性屋盖单层房屋排架柱、露天吊车柱和栈桥柱，其计

算长度l?可按表6.2.20-1取用。

表6.2.20-1 刚性屋盖单层房屋排架柱、露天吊车

柱和栈桥柱的计算长度

柱的类别

l?

排架方向
垂直排架方向

有柱间支撑 无柱间支撑

无吊车房屋柱
单跨 1.5 H 1.0H 1.2 H

两跨及多跨 1.25 H 1.0 H 1.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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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2.20-1

柱的类别

l?

排架方向
垂直排架方向

有柱间支撑 无柱间支撑

有吊车房屋柱
上 柱 2.0 H。 1.25 H 1.5 H

下 柱 1.0 H? 0.8 H? 1.0 H?

露天吊车柱和栈桥柱 2.0 H? 1.0 H? —
注：1 表中H为从基础顶面算起的柱子全高；H?为从基础顶面至装配式吊车梁

底面或现浇式吊车梁顶面的柱子下部高度；Hu为从装配式吊车梁底面或从
现浇式吊车梁顶面算起的柱子上部高度；

2 表中有吊车房屋排架柱的计算长度，当计算中不考虑吊车荷载时，可按无

吊车房屋柱的计算长度采用，但上柱的计算长度仍可按有吊车房屋采用；

3 表中有吊车房屋排架柱的上柱在排架方向的计算长度，仅适用于 Hu/H?

不小于0.3的情况；当Hu/H?小于0.3时，计算长度宜采用2.5 Hu。

2 一般多层房屋中梁柱为刚接的框架结构，各层柱的计算

长度l?可按表6.2.20-2取用。

表6.2.20-2 框架结构各层柱的计算长度

楼盖类型 柱的类别 l?

现浇楼盖
底层柱 1.0 H

其余各层柱 1.25 H

装配式楼盖
底层柱 1.25 H

其余各层柱 1.5 H

注：表中 H为底层柱从基础顶面到一层楼盖顶面的高度；对其余各层柱为上下两

层楼盖顶面之间的高度。

6.2.21 对截面具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对称轴的钢筋混凝土双向偏

心受压构件(图6.2.21),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可选用下列两种

方法之一进行计算：

1 按本规范附录E的方法计算，此时，附录E公式

(E.0.1-7)和公式(E.0.1-8)中的Mx、My应分别用 Ne;x、
Nei,代替，其中，初始偏心距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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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e

2
y

L b?

b

图 6.2.21 双向偏心受压构件截面
1—轴向压力作用点；2—受压区

eix= eox+eax (6.2.21-1)

eiy = eoy+eay (6.2.21-2)

式中：eox、eoy——轴向压力对通过截面重心的y轴、x轴的偏心
距，即Mox/N、Moy/N;

Mox、Moy———轴向压力在x轴、y轴方向的弯矩设计值，为
按本规范第5.3.4 条、6.2.4条规定确定的弯

矩设计值；

eax、eay———x轴、y轴方向上的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
6.2.5条的规定确定；

2 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N<- (6.2.21-3)

式中：Nuo ——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Nux——轴向压力作用于x轴并考虑相应的计算偏心距eix
后，按全部纵向普通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受压承

载力设计值；

Nu———轴向压力作用于y轴并考虑相应的计算偏心距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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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全部纵向普通钢筋计算的构件偏心受压承

载力设计值。

构件的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a,可按本规范公式

(6.2.15)计算，但应取等号，将N以Nuo代替，且不考虑稳定

系数φ及系数0.9。
构件的偏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ux,可按下列情况计算：

1)当纵向普通钢筋沿截面两对边配置时，Nux可按本规范

第6.2.17 条或第 6.2.18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取

等号，将N以Nux代替。

2)当纵向普通钢筋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时，Nux可按本规

范第6.2.19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取等号，将 N

以Nu代替。

构件的偏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Nuy可采用与 Nux相同的方法

计算。

(IV)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6.2.22 轴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N≤fyA?+fpyAp (6.2.22)

式中：N——轴向拉力设计值；

As、Ap——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6.2.23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小偏心受拉构件

当轴向拉力作用在钢筋 As与Ap的合力点和 A's与A′p的合
力点之间时(图6.2.23a):

Ne≤fyA,(ho—a's)+fyA'p(ho—ap)
(6.2.23-1)

Ne'≤fyA?(ho-as)+fpyAp(ho-ap)
(6.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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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偏心受拉构件

当轴向拉力不作用在钢筋As与Ap的合力点和 A'。与 A′的
合力点之间时(图6.2.23b):

N≤fyA?+fpyAp-fyA?+(oo一fpy)A'p—afebx
(6.2.23-3)

Ne≤af.bc(ho-2)+f,A',(ho-d5)
一(σo-fpy)Ap(ho—ap) (6.2.23-4)

此时，混凝土受压区的高度应满足本规范公式(6.2.10-3)

的要求。当计算中计入纵向受压普通钢筋时，尚应满足本规范公

式(6.2.10-4)的条件；当不满足时，可按公式(6.2.23-2)
计算。

3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不论大、小偏心受

拉情况，均可按公式(6.2.23-2)计算。
A

Ap-
N Ap-

A,-fnAp)e fA.
b

(a)小偏心受拉构件

ApA
α?f f'A'

(q?A
A ApJAp

fA.于
N b

(b)大偏心受拉构件

图6.2.23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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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筋的矩形、T形或I形

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本规

范公式(6.2.25-1)的规定，式中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

可按本规范公式(6.2.19-1)和公式(6.2.19-2)进行计算，但

应取等号，同时应分别取 N为0 和以M。代替Ne;。

6.2.25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双向偏心受拉构件，其

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N<+ (6.2.25-1)

式中：Na———构件的轴心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eo———轴向拉力作用点至截面重心的距离；

M。——按通过轴向拉力作用点的弯矩平面计算的正截面

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构件的轴心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u,按本规范公式

(6.2.22)计算，但应取等号，并以 Nu代替N。按通过轴向拉

力作用点的弯矩平面计算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可按

本规范第6.2节(I)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公式(6.2.25-1)中的e?/M。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3+(元) (6.2.25-2)

式中：eox、eoy ——轴向拉力对截面重心y轴、x轴的偏心距；

Mux、Muy———x轴、y轴方向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按本规范第6.2节(Ⅱ)的规定计算。

6.3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6.3.1 矩形、T形和I形截面受弯构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

条件：

当hw/b≤4时

V≤0.25βe.febho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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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hw/b≥6时

V≤0.2βefebh? (6.3.1-2)

当4<hw/b<6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式中：V——构件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βe——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超过
C50时，βe取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时，β

取 0.8;其间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b——矩形截面的宽度，T形截面或I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h?——截面的有效高度；

hw———截面的腹板高度：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T形截

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I形截面，取腹板

净高。
注：1 对T形或I形截面的简支受弯构件，当有实践经验时，公式

(6.3.1-1)中的系数可改用0.3;

2 对受拉边倾斜的构件，当有实践经验时，其受剪截面的控制条

件可适当放宽。

6.3.2 计算斜截面受剪承载力时，剪力设计值的计算截面应按

下列规定采用：

1 支座边缘处的截面(图6.3.2a、b截面1-1);

2 受拉区弯起钢筋弯起点处的截面(图 6.3.2a截面 2-2、

3-3);

(a)弯起钢筋 (b)箍筋

图6.3.2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剪力设计值的计算截面
1-1 支座边缘处的斜截面；2-2、3-3 受拉区弯起钢筋弯

起点的斜截面；4-4 箍筋截面面积或间距改变处的斜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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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箍筋截面面积或间距改变处的截面(图6.3.2b截面4-4);

4 截面尺寸改变处的截面。

注：1 受拉边倾斜的受弯构件，尚应包括梁的高度开始变化处、集中

荷载作用处和其他不利的截面；

2 箍筋的间距以及弯起钢筋前一排(对支座而言)的弯起点至后

一排的弯终点的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9.2.8条和第9.2.9条

的构造要求。

6.3.3 不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的一般板类受弯构件，其斜截面

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0.7βhf?bh? (6.3.3-1)

A=(0) (6.3.3-2)

式中：βh——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 ho小于 800mm 时，取
800mm;当ho大于2000mm时，取 2000mm。

6.3.4 当仅配置箍筋时，矩形、T形和I形截面受弯构件的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Vs+Vp

Va=awfiho+fwAh。
(6.3.4-1)

(6.3.4-2)

Vp= 0.05Np (6.3.4-3)

式中：Vcs——构件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Vp———由预加力所提高的构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αcv——斜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对于一般受弯构
件取0.7;对集中荷载作用下(包括作用有多种荷

载，其中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所产生

的剪力值占总剪力的75??上的情况)的独立梁，

1.5,取αcv为 λ为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可取λ等

于a/ho,当λ小于1.5时，取1.5,当λ大于3时，

取3,a取集中荷载作用点至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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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v——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即
nAsv?,此处，n为在同一个截面内箍筋的肢数，

Asv?为单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s ——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fyv———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2.3 条的

规定采用；

Np———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按本 规范第 10.1.13 条计算；当 Npo大 于

0.3feA。时，取0.3 feA?,此处，A?为构件的换

算截面面积。

注：1 对预加力Npo引起的截面弯矩与外弯矩方向相同的情况，以及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

均应取Vp为0;
2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计算预加力No时，应按本规范

第 7.1.9条的规定考虑预应力筋传递长度的影响。

6.3.5 当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时，矩形、T形和I形截面受弯

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Vs+Vp+0.8fyAgsin as+0.8fyAppsin ap
(6.3.5)

式中：V———配置弯起钢筋处的剪力设计值，按本规范第6.3.6
条的规定取用；

Vp———由预加力所提高的构件受剪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
范公式(6.3.4-3)计算，但计算预加力 Npo时不考

虑弯起预应力筋的作用；

Asb、Apb——分别为同一平面内的弯起普通钢筋、弯起预应力筋

的截面面积；

as、ap——分别为斜截面上弯起普通钢筋、弯起预应力筋的切
线与构件纵轴线的夹角。

6.3.6 计算弯起钢筋时，截面剪力设计值可按下列规定取用

(图6.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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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第一排(对支座而言)弯起钢筋时，取支座边缘处

的剪力值；

2 计算以后的每一排弯起钢筋时，取前一排(对支座而言)

弯起钢筋弯起点处的剪力值。
6.3.7 矩形、T形和I形截面的一般受弯构件，当符合下式要

求时，可不进行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其箍筋的构造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第9.2.9条的有关规定。

V≤αcvf?bho+0.05Npo (6.3.7)

式中：αv——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按本规范第6.3.4条

的规定采用。

6.3.8 受拉边倾斜的矩形、T形和I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斜截

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6.3.8):

81
0

V
2 ctanβ

C

图6.3.8 受拉边倾斜的受弯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V≤Vs+Vsp+0.8f,Agsin as (6.3.8-1)

v。=M-0.8(2rAca zf,Awt2tanp
(6.3.8-2)

式中：M———构件斜截面受压区末端的弯矩设计值；

Vs——构件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按本规范公式(6.3.4-2)计算，其中 ho取斜截面

受拉区始端的垂直截面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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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p———构件截面上受拉边倾斜的纵向非预应力和预应力受
拉钢筋的合力设计值在垂直方向的投影：对钢筋混

凝土受弯构件，其值不应大于fyA?sin β;对预应

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值不应大于(fpyAp十

fyA?)sin β,且不应小于opeApsin β;
Zsv——同一截面内箍筋的合力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

距离；

Zsb——同一弯起平面内的弯起普通钢筋的合力至斜截面受
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z———斜截面受拉区始端处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的水平分力

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可近似取为

0.9ho;
β——斜截面受拉区始端处倾斜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倾角；
c——斜截面的水平投影长度，可近似取为ho。

注：在梁截面高度开始变化处，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应按等截面高度

梁和变截面高度梁的有关公式分别计算，并应按不利者配置箍筋

和弯起钢筋。

6.3.9 受弯构件斜截面的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6.3.9):

M≤(f,A?+fyAp)z+∑ f,Ab≈+∑ fyApb≈pm+∑ fwAv≈sv

(6.3.9-1)

此时，斜截面的水平投影长度c可按下列条件确定：

V=∑fyAspsin as十∑ fpyApsin ap+ZfwAsv

(6.3.9-2)

式中：V———斜截面受压区末端的剪力设计值；

z——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受压区合

力点的距离，可近似取为0.9ho;

Zsb、≈pb———分别为同一弯起平面内的弯起普通钢筋、弯起预应
力筋的合力点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Zsv——同一斜截面上箍筋的合力点至斜截面受压区合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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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

在计算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的斜截面受弯承

载力时，公式中的fpy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锚固区内的纵向预应

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在锚固起点处应取为零，在锚固终点处应取

为fpy,在两点之间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此时，纵向预应力筋
的锚固长度la应按本规范第8.3.1条确定。

α

fA
fApf、A、

2

c

图6.3.9 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6.3.10 受弯构件中配置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当符合本规范第

8.3.1条～第8.3.5条、第9.2.2条～第9.2.4条、第9.2.7条

～第9.2.9条规定的构造要求时，可不进行构件斜截面的受弯承
载力计算。

6.3.11 矩形、T形和I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和偏

心受拉构件，其受剪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6.3.1条的规定。

6.3.12 矩形、T形和I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其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1.75F.mo+fwho+0.07N (6.3.12)

式中：λ——偏心受压构件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取为M/(Vh?);

60



N———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大于

0.3 f.A 时，取 0.3 fA,此处，A为构件的截面

面积。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λ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1 对框架结构中的框架柱，当其反弯点在层高范围内时，

可取为Hn/(2h?)。当λ小于1时，取1;当λ大于3时，取3。

此处，M为计算截面上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弯矩设计值，Hn

为柱净高。

2 其他偏心受压构件，当承受均布荷载时，取1.5;当承

受符合本规范第6.3.4条所述的集中荷载时，取为a/ho,且当λ

小于1.5时取1.5,当λ大于3时取 3。

6.3.13 矩形、T形和I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当

符合下列要求时，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其箍筋构造

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9.3.2条的规定。

v≤175f.Mo+0.07N (6.3.13)

式中：剪跨比λ和轴向压力设计值N应按本规范第6.3.12 条

确定。
6.3.14 矩形、T形和I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其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1.475f.mo+fwh。-0.2N (6.3.14)

式中：N———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

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6.3.12条确定。

当公式(6.3.14)右边的计算值小于fwAh。 时，应取等

于f~Ah,且f=h。。值不应小于0.36f?bho。

6.3.15 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和偏心受压、受拉构件，
其截面限制条件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本规范第6.3.1条～第

6.3.14 条计算，但上述条文公式中的截面宽度b和截面有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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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h。应分别以1.76r和1.6r代替，此处，r为圆形截面的半径。

计算所得的箍筋截面面积应作为圆形箍筋的截面面积。

6.3.16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其受剪截面应

符合下列要求：

Vx≤0.25β.febhocos θ (6.3.16-1)

Vy≤0.25βefehb?sinθ (6.3.16-2)

式中：Vx—x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ho,截面宽度为b;

Vy———y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b?,截面宽度为h;

0——斜向剪力设计值V的作用方向与x轴的夹角，θ=

arctan(Vy/Vx)。
6.3.17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其斜截面受剪

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

(6.3.17-1)

(6.3.17-2)

x轴、y轴方向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Vux、Vuy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V=1.75r.bho+fxAho+0.07N (6.3.17-3)

vw=1.75f.hb+fwAb。+0.07N (6.3.17-4)

式中：λx、λy ——分别为框架柱x轴、y轴方向的计算剪跨比，按
本规范第6.3.12条的规定确定；

Asvx、Asy ——分别为配置在同一截面内平行于x轴、y轴的箍
筋各肢截面面积的总和；

N——与斜向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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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N大于 0.3 feA时，取0.3 fA,此处，A为
构件的截面面积。

在计算截面箍筋时，可在公式(6.3.17-1)、公式(6.3.17-

2)中近似取Vux/Vuy等于1计算。

6.3.18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当符合下列要

求时，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其构造箍筋要求应符合

本规范第9.3.2条的规定。

Vx≤(1.75f.Mo+0.07N)cos 0 (6.3.18-1)

v,≤(1,75f.bo+0.07N)sino (6.3.18-2)

6.3.19 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柱，当斜向剪力设

计值V的作用方向与x轴的夹角θ在0°～10°或80°～90°时，可
仅按单向受剪构件进行截面承载力计算。

6.3.20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0.25β.febh? (6.3.20)

6.3.21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在偏心受压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规定：

v≤x=0.5(0.5f,bho+0.13NA)+fwAh。
(6.3.21)

式中：N———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N大

于0.2 febh时，取0.2 febh;
A———剪力墙的截面面积；

Aw———T形、I形截面剪力墙腹板的截面面积，对矩形截

面剪力墙，取为A;

Ash——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的水平分布钢筋的全部截面
面积；

sv———水平分布钢筋的竖向间距；

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取为M/(Vh?);当λ小于1.5
时，取1.5,当λ大于 2.2 时，取 2.2;此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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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弯矩设计值；当计算截

面与墙底之间的距离小于 h?/2 时，λ可按距墙底

h?/2处的弯矩值与剪力值计算。

当剪力设计值V不大于公式(6.3.21)中右边第一项时，

水平分布钢筋可按本规范第9.4.2条、9.4.4 条、9.4.6条的构

造要求配置。

6.3.22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在偏心受拉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

符合下列规定：

V≤x=0.5(0.5f,M。-0.13NA)+fwAh。
(6.3.22)

fwAh。 fwAh。当上式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时，取等于

式中：N———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

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6.3.21条采用。

6.3.23 剪力墙洞口连梁的受剪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6.3.1条的

规定，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0.7;6Mo+fwAh。 (6.3.23)

6.4 扭曲截面承载力计算

6.4.1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hw/b不大于6的矩形、

T形、I形截面和 hw/ tw不大于6的箱形截面构件(图6.4.1),

其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当hw/b(或 hw/tw)不大于4时

新+0.8w.≤0.25R.f。 (6.4.1-1)

当hw/b(或 hw/tw)等于6时

+0.8w≤0.2β.f。 (6.4.1-2)

当 hw/b(或 hw/tw)大于 4 但小于 6 时，按线性内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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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式中：T———扭矩设计值；

b——矩形截面的宽度，T形或I形截面取腹板宽度，箱

形截面取两侧壁总厚度 2tw;

W.———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按本规范第
6.4.3 条的规定计算；

hw———截面的腹板高度：对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ho;对

T形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对I形和箱

形截面，取腹板净高；

tw———箱形截面壁厚，其值不应小于bh/7,此处，bh为箱
形截面的宽度。

注：当hw/b大于6或hw/tw大于6时，受扭构件的截面尺寸要求及扭

曲截面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专门规定。

b
b1

h1
1、

b
b

1力
b
b

(a)矩形截面 (b)T形、I形截面 (c)箱形截面(t≤t)

图6.4.1 受扭构件截面

1—弯矩、剪力作用平面

6.4.2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构件，当符合下列

要求时，可不进行构件受剪扭承载力计算，但应按本规范第

9.2.5条、第9.2.9条和第 9.2.10条的规定配置构造纵向钢

筋和箍筋。

+w≤0.7f?+0.05M。 (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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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w≤0.7f+0.07 (6.4.2-2)

式中：Npo——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按本规范第10.1.13 条的规定计算，当 No大于

0.3f.A?时，取0.3f.Ao,此处，A?为构件的换算
截面面积；

N—与剪力、扭矩设计值V、T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

值，当N大于 0.3feA时，取 0.3fA,此处，A

为构件的截面面积。

6.4.3 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矩形截面

w.=6(3h-b) (6.4.3-1)

式中：b、h———分别为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长边尺寸。

2 T形和I形截面

W,=Ww+W'+W (6.4.3-2)

腹板、受压翼缘及受拉翼缘部分的矩形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

Ww、W'6和W,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腹板

ww=6(3h-b) (6.4.3-3)

2)受压翼缘

Wa=h(bi-b) (6.4.3-4)

3)受拉翼缘

wa=笠(bi-b) (6.4.3-5)

式中：b、h———分别为截面的腹板宽度、截面高度；

b、br———分别为截面受压区、受拉区的翼缘宽度；
hí、hf——分别为截面受压区、受拉区的翼缘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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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取用的翼缘宽度尚应符合b不大于b+6hí及b不大
于b+6hf的规定。

3 箱形截面

w.=詹(3h-b?)-b-622[3hw-(bh-2w)]
(6.4.3-6)

式中：bh、hh——分别为箱形截面的短边尺寸、长边尺寸。

6.4.4 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T≤0.35f:W.+1.2√gf;AA (6.4.4-1)

5=fA (6.4.4-2)

偏心距epo不大于 h/6 的预应力混凝土纯扭构件，当计算的

ζ值不小于1.7时，取1.7,并可在公式(6.4.4-1)的右边增加

0.05 Aow.,预加力影响项 此处，N的取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6.4.2 条的规定。

式中：5——受扭的纵向普通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值，5值不
应小于0.6,当ζ大于1.7时，取1.7;

As——受扭计算中取对称布置的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面

面积；
As——受扭计算中沿截面周边配置的箍筋单肢截面面积；

f———受扭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4.2.3条

采用；

Aor———截面核心部分的面积，取为boorhor,此处，boor、hor
分别为箍筋内表面范围内截面核心部分的短边、长

边尺寸；

Uor———截面核心部分的周长，取2(bor+hor)。

注：当ζ小于1.7或epo大于 h/6时，不应考虑预加力影响项，而应按

钢筋混凝土纯扭构件计算。

6.4.5 T形和I形截面纯扭构件，可将其截面划分为几个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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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分别按本规范第6.4.4条进行受扭承载力计算。每个矩形

截面的扭矩设计值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腹板

Tw=wT (6.4.5-1)

2 受压翼缘

T=WT (6.4.5-2)

3 受拉翼缘

T?=WT (6.4.5-3)

式中：Tw——腹板所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Tf、T?——分别为受压翼缘、受拉翼缘所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6.4.6 箱形截面钢筋混凝土纯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T≤0.35aJfW?+1.2√5fwAuA (6.4.6-1)

αh=2.5tw/bh (6.4.6-2)

式中：ah——箱形截面壁厚影响系数，当αh大于 1.0 时，
取1.0。

5———同本规范第6.4.4条。
6.4.7 在轴向压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

件，其受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T≤(0.35f?+0.07X)w.+1.2√5r,wAA
(6.4.7)

式中：N——与扭矩设计值T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N大

于0.3fA时，取0.3fA;

5——同本规范第6.4.4条。

6.4.8 在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剪扭构件，其受剪

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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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

V≤(1.5-B)(0.7,Mo+0.05No)+fwAn。
(6.4.8-1)

R=1+0.5 (6.4.8-2)

式中：Asv———受剪承载力所需的箍筋截面面积；

β——一般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当β

小于0.5时，取 0.5;当β大于1.0时，取1.0。
2)受扭承载力

T≤R(0.35+0.05A)w+1.2√sr,wAmA
(6.4.8-3)

式中：5——同本规范第6.4.4条。

2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

V≤(1.5-R)(1.75r.so+0.05No)+fwAh。
(6.4.8-4)

R=1+0.2a+)w (6.4.8-5)

式中：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6.3.4 条的规定

取用；

β——集中荷载作用下剪扭构件混凝土受扭承载力降低系

数：当β小于 0.5时，取0.5;当β大于 1.0时，
取1.0。

2)受扭承载力

受扭承载力仍应按公式(6.4.8-3)计算，但式中的β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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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6.4.8-5)计算。

6.4.9 T形和I形截面剪扭构件的受剪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受剪承载力可按本规范公式(6.4.8-1)与公式(6.4.8-

2)或公式(6.4.8-4)与公式(6.4.8-5)进行计算，但应将公

式中的T及W.分别代之以Tw及Wtw;
2 受扭承载力可根据本规范第6.4.5条的规定划分为几个矩

形截面分别进行计算。其中，腹板可按本规范公式(6.4.8-3)、公

式(6.4.8-2)或公式(6.4.8-3)、公式(6.4.8-5)进行计算，

但应将公式中的T及W,分别代之以 Tw及Wtw;受压翼缘及受拉

翼缘可按本规范第6.4.4条纯扭构件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将T

及W,分别代之以T及W'或T及W。

6.4.10 箱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剪扭构件的受剪扭承载力可按下列

规定计算：

1 一般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

V≤0.7(1.5-R)f,ho+fwAn。 (6.4.10-1)
2)受扭承载力

T≤0.35auRfW.+1.2√5rwAu(6.4.10-2)
式中：β——按本规范公式(6.4.8-2)计算，但式中的W,应代

之以αhW.;

αh——按本规范第6.4.6条的规定确定；
5———按本规范第6.4.4条的规定确定。

2 集中荷载作用下的独立剪扭构件

1)受剪承载力

V≤(1.5-R)1.75f.bho+fwAh。(6.4.10-3)
式中：βe——按本规范公式(6.4.8-5)计算，但式中的W,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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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αhWt。

2)受扭承载力

受扭承载力仍应按公式(6.4.10-2)计算，但式中的β值应

按本规范公式(6.4.8-5)计算。

6.4.11 在轴向拉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

件，其受扭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T≤(0.35f?-0.2A)w?+1.2√ξr wAA
(6.4.11)

式中：5——按本规范第6.4.4条的规定确定；
Ast?——受扭计算中沿截面周边配置的箍筋单肢截面面积；

As——对称布置受扭用的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N———与扭矩设计值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当N大于

1.75f,A时，取1.75f?A;
Aor———截面核心部分的面积，取bor hor,此处bor、hoor为箍

筋内表面范围内截面核心部分的短边、长边尺寸；

Uor——截面核心部分的周长，取2(bcor+hcor)。

6.4.12 在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矩形、T形、I形和

箱形截面的弯剪扭构件，可按下列规定进行承载力计算：

1 当V不大于0.35f.bh。或V不大于0.875f?bh?/(λ+1)

时，可仅计算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纯扭构件的受扭承

载力；

2 当T不大于0.175fW.或T不大于0.175ahf?Wt时，可

仅验算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6.4.13 矩形、T形、I形和箱形截面弯剪扭构件，其纵向钢筋

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剪扭构件的受

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相应的位置；箍筋截面面积应分

别按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和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

相应的位置。

6.4.14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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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受剪扭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受剪承载力

V≤(1.5-R)(175f.Mo+0.07N)+fwAh。
(6.4.14-1)

2 受扭承载力

T≤B(0.35f:+0.07)w.+1.2√5r,wAA
(6.4.14-2)

式中：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6.3.12条确定；

β——按本规范第6.4.8条计算并符合相关要求；

5——按本规范第6.4.4条的规定采用。

6.4.15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

凝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当T不大于(0.175f.+0.035N/A)W.
时，可仅计算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

载力。
6.4.16 在轴向压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偏心受压

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剪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

置在相应的位置；箍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和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相应的位置。

6.4.17 在轴向拉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受剪扭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剪承载力

V≤(1.5-R)(1.75f.6o-0.2N)+fwAh。
(6.4.17-1)

2 受扭承载力

T≤B(0.35f:-0.2X)w.+1.2√5f,Au
(6.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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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当公式(6.4.17-1)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时，取

fwAho;;当公式(6.4.17-2)右边的计算值小于 1.2 √5fw

AaA时，取1.2√5rwAmA
式中：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按本规范第6.3.12条确定；

Asv——受剪承载力所需的箍筋截面面积；

N———与剪力、扭矩设计值V、T相应的轴向拉力设计值；

β——按本规范第6.4.8条计算并符合相关要求；

5——按本规范第6.4.4条的规定采用。

6.4.18 在轴向拉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当T≤(0.175f.—0.1N/A)W,时，可仅计

算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6.4.19 在轴向拉力、弯矩、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钢筋混凝

土矩形截面框架柱，其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偏心受拉

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和剪扭构件的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

置在相应的位置；箍筋截面面积应分别按剪扭构件的受剪承载力

和受扭承载力计算确定，并应配置在相应的位置。

6.5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6.5.1 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不配置箍筋或弯起钢筋

的板的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6.5.1):

F?≤(0.7βhf.+0.25opc,m)umh? (6.5.1-1)

公式(6.5.1-1)中的系数 η,应按下列两个公式计算，并
取其中较小值：

n=0.4+1 (6.5.1-2)

p=0.5+4h (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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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局部荷载作用下 (b)集中反力作用下

图 6.5.1 板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1—冲切破坏锥体的斜截面；2—计算截面；

3—计算截面的周长；4—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式中：F?———局部荷载设计值或集中反力设计值；板柱节点，取

柱所承受的轴向压力设计值的层间差值减去柱顶冲

切破坏锥体范围内板所承受的荷载设计值；当有不

平衡弯矩时，应按本规范第6.5.6条的规定确定；

βh——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h不大于 800mm时，取β
为1.0;当h不小于2000mm时，取βh为0.9,其
间按线性内插法取用；

Ope,m——计算截面周长上两个方向混凝土有效预压应力按长
度的加权平均值，其值宜控制在 1.0N/mm2～

3.5N/mm2范围内；

um——计算截面的周长，取距离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
面积周边 h?/2处板垂直截面的最不利周长；

ho———截面有效高度，取两个方向配筋的截面有效高度平

均值；

n——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形状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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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计算截面周长与板截面有效高度之比的影响系数；
βs———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为矩形时的长边与短

边尺寸的比值，βs不宜大于4;当βs小于2时取2;

对圆形冲切面，β取2;
as——柱位置影响系数：中柱，αs取 40;边柱，αs取 30;

角柱，αs取20。

6.5.2 当板开有孔洞且孔洞至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边

缘的距离不大于6ho时，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中取用的计算截面

周长um,应扣除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积中心至开孔外边画

出两条切线之间所包含的长度(图6.5.2)。
≤6h? l

(1?≤l?)1

4

2
h/2 3

图6.5.2 邻近孔洞时的计算截面周长

1—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面；2—计算截面周长；

3—孔洞；4—应扣除的长度

注：当图中l?大于l?时，孔洞边长l?用 √l?L2代替。

6.5.3 在局部荷载或集中反力作用下，当受冲切承载力不满足

本规范第6.5.1条的要求且板厚受到限制时，可配置箍筋或弯起

钢筋，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9.1.11条的构造规定。此时，受冲切

截面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冲切截面

F?≤1.2f.ηumh? (6.5.3-1)

2 配置箍筋、弯起钢筋时的受冲切承载力

F?≤(0.5f.+0.25opc,m)ηumho+0.8fyvAswu+0.8fyAsbusin a
(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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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yv——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2.3 条的
规定采用；

Asu——与呈45°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箍筋截面

面积；

Asbu———与呈45°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弯起钢筋
截面面积；

α——弯起钢筋与板底面的夹角。
注：当有条件时，可采取配置栓钉、型钢剪力架等形式的抗冲切措施。

6.5.4 配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截面，尚应按本

规范第6.5.1条的规定进行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此时，um应取配

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0.5h?处的最不利周长。

6.5.5 矩形截面柱的阶形基础，在柱与基础交接处以及基础变

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图6.5.5):

F?≤0.7βhf.bmho (6.5.5-1)

N
M

,N
M

45° 45

1

45° 45

A B

J45 入

AB

(45

45° S

F 2

(a)柱与基础交接处

45°

FE 2
(b)基础变阶处

图6.5.5 计算阶形基础的受冲切承载力截面位置

1—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的斜截面；2—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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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sA (6.5.5-2)

bm=b+b (6.5.5-3)

式中：ho———柱与基础交接处或基础变阶处的截面有效高度，取

两个方向配筋的截面有效高度平均值；

Ps——按荷载效应基本组合计算并考虑结构重要性系数的

基础底面地基反力设计值(可扣除基础自重及其上

的土重),当基础偏心受力时，可取用最大的地基

反力设计值；

A——考虑冲切荷载时取用的多边形面积(图6.5.5中的
阴影面积 ABCDEF);

b?——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斜截面的上边长：当计算

柱与基础交接处的受冲切承载力时，取柱宽；当计

算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时，取上阶宽；

bb——柱与基础交接处或基础变阶处的冲切破坏锥体最不

利一侧斜截面的下边长，取b?+2ho。

6.5.6 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当考虑板柱节点计算截

面上的剪应力传递不平衡弯矩时，其集中反力设计值F?应以等

效集中反力设计值F,。代替，F,g可按本规范附录F的规定

计算。

6.6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6.6.1 配置间接钢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其局部受压区的截面

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F?≤1.35β.βifeAn

B=√会

(6.6.1-1)

(6.6.1-2)

式中：F?——局部受压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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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
土构件的张拉阶段验算中，可根据相应阶段的混凝

土立方体抗压强度fcu值按本规范表4.1.4-1 的规

定以线性内插法确定；

βe——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6.3.1条的规定
取用；

β———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A?——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n———混凝土局部受压净面积；对后张法构件，应在混凝

土局部受压面积中扣除孔道、凹槽部分的面积；

Ab———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按本规范第6.6.2 条

确定。

6.6.2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Ab,可由局部受压面积与计算底

面积按同心、对称的原则确定；常用情况，可按图 6.6.2取用。
b b b

A=A

A=A。 b

A,

b

A

b

(q<D)

b

A,

A, A

(q<D)
A。

图 6.6.2 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A?—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Ab—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6.6.3 配置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图 6.6.3)的局部受

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F?≤0.9(βeβife+2qpvβoor.fyo)An (6.6.3-1)

当为方格网式配筋时(图6.6.3a),钢筋网两个方向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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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l

d

F?

A

Ao
A, F?

A
A
A,

(a)方格网式配筋

(h≥1)
s/2

(h≥d。)

(b)螺旋式配筋

图6.6.3 局部受压区的间接钢筋

A?—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Ab—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Aor—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土核心面积

长度内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不宜大于1.5,其体积配筋率p.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

a=mAA+nAck (6.6.3-2)

当为螺旋式配筋时(图6.6.3b),其体积配筋率pv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p=4 (6.6.3-3)

式中：βor———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可按
本规范公式(6.6.1-2)计算，但公式中 A,应代之

以 Acor,且当 Aor大于 A,时，Aor取 Ab;当 Aor不

大于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A?的1.25 倍时，βor
取1.0;

α——间接钢筋对混凝土约束的折减系数，按本规范第

6.2.16条的规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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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间接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2.3
条的规定采用；

Aor———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

土核心截面面积，应大于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A,

其重心应与A?的重心重合，计算中按同心、对称

的原则取值；

pv———间接钢筋的体积配筋率；
n?、As?——分别为方格网沿l?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

截面面积；

n?、A?——分别为方格网沿l?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
截面面积；

As?——单根螺旋式间接钢筋的截面面积；

dcor———螺旋式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土截面直径；

s———方格网式或螺旋式间接钢筋的间距，宜取30mm~
80mm。

间接钢筋应配置在图6.6.3所规定的高度h范围内，方格网

式钢筋，不应少于4片；螺旋式钢筋，不应少于4圈。柱接头，

h 尚不应小于15d,d为柱的纵向钢筋直径。

6.7 疲 劳 验 算

6.7.1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疲劳应力验算时，可采用下列基本
假定：

1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2 受压区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图形取为三角形；

3 钢筋混凝土构件，不考虑受拉区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拉

力全部由纵向钢筋承受；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受拉区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图形取为三角形；

4 采用换算截面计算。

6.7.2 在疲劳验算中，荷载应取用标准值；吊车荷载应乘以动力

系数，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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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跨度不大于12m的吊车梁，可取用一台最大吊车的荷载。

6.7.3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疲劳验算时，应计算下列部位的混

凝土应力和钢筋应力幅：

1 正截面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应力和纵向受拉钢筋的

应力幅；

2 截面中和轴处混凝土的剪应力和箍筋的应力幅。

注：纵向受压普通钢筋可不进行疲劳验算。

6.7.4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疲劳应力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应力

c,mx≤f。 (6.7.4-1)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拉应力

ot,mx≤f
3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幅

(6.7.4-2)

△d≤△f
4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应力幅

(6.7.4-3)

△p≤△f (6.7.4-4)

式中：oc,mx——疲劳验算时截面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应
力，按本规范公式(6.7.5-1)计算；

Oc,mx——疲劳验算时预应力混凝土截面受拉区边缘纤维
的混凝土拉应力，按本规范第6.7.11条计算；

△o——疲劳验算时截面受拉区第i层纵向钢筋的应力
幅，按本规范公式(6.7.5-2)计算；

△o,——疲劳验算时截面受拉区最外层纵向预应力筋的
应力幅，按本规范公式(6.7.11-3)计算；

f、f——分别为混凝土轴心抗压、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
按本规范第4.1.6条确定；

△fy——钢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按本规范表4.2.6-1
采用；

△fy——预应力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按本规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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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采用。

注：当纵向受拉钢筋为同一钢种时，可仅验算最外层钢筋的应力幅。

6.7.5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的混凝土压应力以及钢筋的

应力幅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应力-- (6.7.5-1)

2 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幅

△o=o,m-o, (6.7.5-2)

=C-z (6.7.5-3)

-M- (6.7.5-4)

式中：M、M——疲劳验算时同一截面上在相应荷载组合下
产生的最大、最小弯矩值；

0,i,x——由弯矩M、M引起相应截面受拉区第i
层纵向钢筋的应力；

aE——钢筋的弹性模量与混凝土疲劳变形模量的
比值；

I。——疲劳验算时相应于弯矩M与M为相同
方向时的换算截面惯性矩；

xo——疲劳验算时相应于弯矩M与M为相同
方向时的换算截面受压区高度；

ho;———相应于弯矩Mm与M为相同方向时的截
面受压区边缘至受拉区第i层纵向钢筋截

面重心的距离。

当弯矩M与弯矩M的方向相反时，公式(6.7.5-3)中
hoi、xo和I。应以截面相反位置的hoi、x?I。代替。
6.7.6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疲劳验算时，换算截面的受压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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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xo、x?惯性矩I、I。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矩形及翼缘位于受拉区的T形截面

+aA,(ro-a,)-aA.(ho-xo)=0
(6.7.6-1)

=3+a[A.(ro-a)2+aA.(ho-xo2
(6.7.6-2)

2 I形及翼缘位于受压区的T形截面

1)当x?大于 h时(图6.7.6)

b_(6-b)(-h)2+a[A!,(r?-d)
-aEA。(h?—xo)=0 (6.7.6-3)

=3_(6-b)(x-h3+a[A,(z?-d,)2
+aeA。(ho—x?)2 (6.7.6-4)

2)当x。不大于 h时，按宽度为b的矩形截面计算。

b,'
A,'o

σ4

MI

σA, A,
b

图6.7.6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疲劳应力计算

3 x′、I。的计算，仍可采用上述x、I。的相应公式；当
弯矩M.与M的方向相反时，与x??xo相应的受压区位置分
别在该截面的下侧和上侧；当弯矩 M.与M的方向相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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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x′=xo、I。=I。。
注：1 当纵向受拉钢筋沿截面高度分多层布置时，公式(6.7.6-1)、

二Aa(hm-zo)公式(6.7.6-3)中aEA?(ho—xo)项可用

代替，公式(6.7.6-2)、公式(6.7.6-4)中a[A。(ho—xo)2

二A(Nm-zo)代替，此处，n为纵向受拉钢筋的项可用

总层数，As为第i层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2 纵向受压钢筋的应力应符合aEd≤f,的条件；当aEo>fy

时，本条各公式中a_A',应以fyAs/o。代替，此处，f,为纵向
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o为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处的混凝土
应力。

6.7.7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的疲劳验算及剪力的分配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截面中和轴处的剪应力符合下列条件时，该区段的剪
力全部由混凝土承受，此时，箍筋可按构造要求配置；

t1≤0.6f (6.7.7-1)

式中：r——截面中和轴处的剪应力，按本规范第6.7.8 条

计算；

f——混凝土轴心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1.6条确定。

2 截面中和轴处的剪应力不符合公式(6.7.7-1)的区段，

其剪力应由箍筋和混凝土共同承受。此时，箍筋的应力幅 △o
应符合下列规定：

△o≤△f (6.7.7-2)

式中：△o——箍筋的应力幅，按本规范公式(6.7.9-1)计算；

△f——箍筋的疲劳应力幅限值，按本规范表 4.2.6-1
采用。

6.7.8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中和轴处的剪应力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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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式中：Vmx——疲劳验算时在相应荷载组合下构件验算截面的最
大剪力值；

b——矩形截面宽度，T形、I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20———受压区合力点至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此时，

受压区高度xo按本规范公式(6.7.6-1)或公式

(6.7.6-3)计算。

6.7.9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上箍筋的应力幅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d=-0.19smo)s (6.7.9-1)

△Vmx=Vmx-v
y=△V/v

(6.7.9-2)

(6.7.9-3)

式中：△Vmx——疲劳验算时构件验算截面的最大剪力幅值；
v.—疲劳验算时在相应荷载组合下构件验算截面的

最小剪力值；

η——最大剪力幅相对值；
s——箍筋的间距；

Asv———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6.7.10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疲劳验算时，应计算下列部位的

应力、应力幅：

1 正截面受拉区和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应力及受拉区

纵向预应力筋、普通钢筋的应力幅；

2 截面重心及截面宽度剧烈改变处的混凝土主拉应力。

注：1 受压区纵向钢筋可不进行疲劳验算；

2 一级裂缝控制等级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钢筋可不进行疲劳
验算。

6.7.11 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正截面的

混凝土、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最小、最大应力和应力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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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受拉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应力

=c+M。或 (6.7.11-1)

0=0x+。c,mx或 (6.7.11-2)

2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应力及应力幅

△op=Op,mx-p,mi

。=om+a+G
。=om+a

(6.7.11-3)

(6.7.11-4)

(6.7.11-5)

3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及应力幅

△o=os,mx-os,mi

。=ca+。
=ca+ag

(6.7.11-6)

(6.7.11-7)

(6.7.11-8)

式中：0,m、c,mx——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混凝
土的最小、最大应力，最小、最大应力以

其绝对值进行判别；

opc——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由预加力在受拉
区或受压区边缘纤维处产生的混凝土法向

应力，按本规范公式(10.1.6-1)或公式

(10.1.6-4)计算；

M、M——疲劳验算时同一截面上在相应荷载组合下
产生的最大、最小弯矩值；

ae——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
比值：αe= E?/Ec;

Io———换算截面的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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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受拉区边缘或受压区边缘至换算截面重心
的距离；

0m、pmx——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最外层预应力筋的最
小、最大应力；

△o,—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最外层预应力筋的应
力幅；

Ope———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受拉区最外层预应
力筋的有效预应力，按本规范公式

(10.1.6-2)或公式(10.1.6-5)计算；

yos 、yop——受拉区最外层普通钢筋、预应力筋截面重
心至换算截面重心的距离；

0,、,x——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最外层普通钢筋的最
小、最大应力；

△os——疲劳验算时受拉区最外层普通钢筋的应
力幅；

0so——消压弯矩 Mpo作用下受拉区最外层普通钢

筋中产生的应力；此处，M。为受拉区最
外层普通钢筋重心处的混凝土法向预加应

力等于零时的相应弯矩值。

注：公式(6.7.11-1)、公式(6.7.11-2)中的 o、(M/Io)yo、

(M./Io)yo,当为拉应力时以正值代入；当为压应力时以负值代
入；公式(6.7.11-7)、公式(6.7.11-8)中的oso以负值代入。

6.7.1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混凝土的主拉应力应符合

下列规定：

o,≤f (6.7.12)

式中：op——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斜截面疲劳验算纤维处的混
凝土主拉应力，按本规范第 7.1.7 条的公式计算；

对吊车荷载，应计入动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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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7.1 裂缝控制验算

7.1.1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受

拉边缘应力或正截面裂缝宽度验算：

1 一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受拉边缘
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Ock一ope≤0 (7.1.1-1)

2 二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受拉边缘

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Ock一Ope≤fik (7.1.1-2)

3 三级裂缝控制等级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

可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效应计算，预应力混

凝土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可按荷载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

的效应计算。最大裂缝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Wmax≤Wim (7.1.1-3)

对环境类别为二 a类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荷载准永久组

合下，受拉边缘应力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om一ope≤fk (7.1.1-4)

式中：0ck、Oq——荷载标准组合、准永久组合下抗裂验算边缘的
混凝土法向应力；

0pe———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在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
的预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10.1.6-1)和公

式(10.1.6-4)计算；

fik———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4.1.3-2采用；

Wmax——按荷载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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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响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按本规范第

7.1.2 条计算；

Wim———最大裂缝宽度限值，按本规范第 3.4.5 条

采用。

7.1.2 在矩形、T形、倒T形和I形截面的钢筋混凝土受拉、

受弯和偏心受压构件及预应力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受弯构件中，按

荷载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缝宽度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wm=aa蛋(1.9c,+0.08) (7.1.2-1)

ψ=1.1-0.65 F
da=2nd
P=A+A

(7.1.2-2)

(7.1.2-3)

(7.1.2-4)

式中：α——构件受力特征系数，按表7.1.2-1采用；
ψ—裂缝间纵向受拉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当ψ<0.2

时，取ψ=0.2;当ψ>1.0时，取ψ=1.0;对直接

承受重复荷载的构件，取ψ=1.0;
os——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钢筋混凝土构件纵向受

拉普通钢筋应力或按标准组合计算的预应力混凝

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等效应力；
E?——钢筋的弹性模量，按本规范表4.2.5采用；

Cs———最外层纵向受拉钢筋外边缘至受拉区底边的距离

(mm):当c?<20时，取c?=20;当c?>65时，取

C?=65;
Pte—按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

配筋率；对无粘结后张构件，仅取纵向受拉普通

钢筋计算配筋率；在最大裂缝宽度计算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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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e<0.01时，取pie=0.01;
Ate———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对轴心受拉构件，取

构件截面面积；对受弯、偏心受压和偏心受拉构

件，取 Ae=0.5bh+(bq—b)hf,此处，bf、he为受
拉翼缘的宽度、高度；

A?———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Ap———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d——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mm);对无粘结后

张构件，仅为受拉区纵向受拉普通钢筋的等效直

径(mm);

d;———受拉区第i种纵向钢筋的公称直径；对于有粘结预

应力钢绞线束的直径取为√n?dpi,其中dpi为单根

钢绞线的公称直径，n?为单束钢绞线根数；

n;———受拉区第i种纵向钢筋的根数；对于有粘结预应力

钢绞线，取为钢绞线束数；

v;——受拉区第i种纵向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按表
7.1.2-2采用。

注：1 对承受吊车荷载但不需作疲劳验算的受弯构件，可将计算求得

的最大裂缝宽度乘以系数0.85;

2 对按本规范第 9.2.15 条配置表层钢筋网片的梁，按公式

(7.1.2-1)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可适当折减，折减系数可

取0.7;

3 对e?/h?≤0.55的偏心受压构件，可不验算裂缝宽度。

表7.1.2-1 构件受力特征系数

类 型
acr

钢筋混凝土构件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受弯、偏心受压 1.9 1.5

偏心受拉 2.4 一
轴心受拉 2.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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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2 钢筋的相对粘结特性系数

钢筋

类别

钢筋 先张法预应力筋 后张法预应力筋

光圆

钢筋

带肋

钢筋

带肋

钢筋

螺旋肋

钢丝
钢绞线

带肋

钢筋
钢绞线

光面

钢丝

W 0.7 1.0 1.0 0.8 0.6 0.8 0.5 0.4

注：对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其相对粘结特性系数应按表中系数的80?用。

7.1.3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钢筋混凝土构件、预

应力混凝土构件开裂截面处受压边缘混凝土压应力、不同位置处

钢筋的拉应力及预应力筋的等效应力宜按下列假定计算：

1 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2 受压区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图取为三角形；

3 不考虑受拉区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4 采用换算截面。

7.1.4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钢筋混凝土构件受拉

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或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

效应力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钢筋混凝土构件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应力

1)轴心受拉构件

oa=A (7.1.4-1)

2)偏心受拉构件

oa=A.(No-d (7.1.4-2)

3)受弯构件

oa=0.87hA (7.1.4-3)

4)偏心受压构件

o=NAez2 (7.1.4-4)

z=[0.87-0.12(1-r)()]。 (7.1.4-5)

91



e= η.eo+ y?

v?=b-b)
(7.1.4-6)

(7.1.4-7)

n.=1+4000h(方) (7.1.4-8)

式中：A?———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轴心受拉构件，

取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偏心受拉构件，

取受拉较大边的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受弯、

偏心受压构件，取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Nq、M?——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弯矩值；
e'——轴向拉力作用点至受压区或受拉较小边纵向普通

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e———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的

距离；
eo——荷载准永久组合下的初始偏心距，取为M?/Nq;

z———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

距离，且不大于0.87ho;

η.——使用阶段的轴向压力偏心距增大系数，当l?/h不
大于14时，取1.0;

ys——截面重心至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y———受压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b、h'———分别为受压区翼缘的宽度、高度；在公式(7.1.4-7)

中，当h大于0.2h?时，取0.2h?。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应力

1)轴心受拉构件

ow=Ao+A (7.1.4-9)

2)受弯构件

ok=M(-Ao+A-e (7.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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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o+M
ep=Vps —epo

(7.1.4-11)

(7.1.4-12)

式中：Ap———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对轴心受拉构件，
取全部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对受弯构件，取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截面面积；

Npo——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应按本规范第10.1.13条的规定计算；

Nk、Mk——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弯矩值；

z———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面受

压区合力点的距离，按公式(7.1.4-5)计算，其
中e按公式(7.1.4-11)计算；

α?——无粘结预应力筋的等效折减系数，取α?为0.3;对
灌浆的后张预应力筋，取α?为1.0;

ep——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Npo的作用点至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合
力点的距离；

yps——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合力点的偏心距；
ep ——计算截面上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Npo作用点的偏心距，应按本规范第10.1.13条的

规定计算。

7.1.5 在荷载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下，抗裂验算时截面边缘
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轴心受拉构件

o=A
o=A

(7.1.5-1)

(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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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弯构件

o=w。 (7.1.5-3)

o=w。 (7.1.5-4)

3 偏心受拉和偏心受压构件

ok=w+A
o=w+A

(7.1.5-5)

(7.1.5-6)

式中：A?——构件换算截面面积；

W?———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7.1.6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分别对截面上的混凝土主拉应

力和主压应力进行验算：

1 混凝土主拉应力

1)一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op≤0.85fik (7.1.6-1)

2)二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op≤0.95fk (7.1.6-2)

2 混凝土主压应力

对一、二级裂缝控制等级构件，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ocp≤0.60fk (7.1.6-3)

式中：op、Op———分别为混凝土的主拉应力、主压应力，按本
规范第7.1.7条确定。

此时，应选择跨度内不利位置的截面，对该截面的换算截面

重心处和截面宽度突变处进行验算。

注：对允许出现裂缝的吊车梁，在静力计算中应符合公式(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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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式(7.1.6-3)的规定。

7.1.7 混凝土主拉应力和主压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m)=xt±√(2)2+2
ox=o+M。

t=(Vk-2oAlsina)S

(7.1.7-1)

(7.1.7-2)

(7.1.7-3)

式中：σx——由预加力和弯矩值Mk在计算纤维处产生的混凝土
法向应力：

oy——由集中荷载标准值Fk产生的混凝土竖向压应力；
t——由剪力值Vk和弯起预应力筋的预加力在计算纤维

处产生的混凝土剪应力；当计算截面上有扭矩作用

时，尚应计入扭矩引起的剪应力；对超静定后张法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在计算剪应力时，尚应计

入预加力引起的次剪力；

Ope———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在计算纤维处由预加力产
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按本规范公式(10.1.6-1)

或公式(10.1.6-4)计算；

y?———换算截面重心至计算纤维处的距离；
I?——换算截面惯性矩；

Vk——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剪力值；

S?——计算纤维以上部分的换算截面面积对构件换算截面
重心的面积矩；

Ope—弯起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Apb——计算截面上同一弯起平面内的弯起预应力筋的截面

面积；

ap———计算截面上弯起预应力筋的切线与构件纵向轴线的
夹角。

注：公式(7.1.7-1)、公式(7.1.7-2)中的ox、0y、Oe和Mk yo/I?,

当为拉应力时，以正值代入；当为压应力时，以负值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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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对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在集中力作用点两侧各0.6h的

长度范围内，由集中荷载标准值Fk产生的混凝土竖向压应力和

剪应力的简化分布可按图 7.1.8确定，其应力的最大值可按下列

公式计算：

.-0.6F
tn=z
t=V
=I

(7.1.8-1)

(7.1.8-2)

(7.1.8-3)

(7.1.8-4)

式中：t、t1———分别为位于集中荷载标准值Fk作用点左侧、右

侧0.6h 处截面上的剪应力；

TF—集中荷载标准值Fk作用截面上的剪应力；

vt、Vk——分别为集中荷载标准值Fk作用点左侧、右侧截
面上的剪力标准值。

F |Fb/ o t'

0.5ht

0.5hT

b 0.1h0.6h 0.6h 0.6h 0.6h

(c)剪应力T分布(a)截面 (b)竖向压应力σ分布

图 7.1.8 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集中力作用点附近的应力分布

7.1.9 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进行正截面、斜截面抗裂

验算时，应考虑预应力筋在其预应力传递长度lu范围内实际应力值

的变化。预应力筋的实际应力可考虑为线性分布，在构件端部取为

零，在其预应力传递长度的末端取有效预应力值oe(图 7.1.9),预

应力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l应按本规范第10.1.9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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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图7.1.9 预应力传递长度范围内有效预应力值的变化

7.2 受弯构件挠度验算

7.2.1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度可按照结构

力学方法计算，且不应超过本规范表3.4.3规定的限值。

在等截面构件中，可假定各同号弯矩区段内的刚度相等，并

取用该区段内最大弯矩处的刚度。当计算跨度内的支座截面刚度

不大于跨中截面刚度的2倍或不小于跨中截面刚度的1/2时，该

跨也可按等刚度构件进行计算，其构件刚度可取跨中最大弯矩截

面的刚度。

7.2.2 矩形、T形、倒T形和I形截面受弯构件考虑荷载长期

作用影响的刚度 B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采用荷载标准组合时

B=M(0-1)+MB (7.2.2-1)

2 采用荷载准永久组合时

B=B (7.2.2-2)

式中：Mk———按荷载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取计算区段内的

最大弯矩值；

M?——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取计算区段内
的最大弯矩值；

B?———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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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标准组合计算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

刚度，按本规范第7.2.3条计算；

0——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按本

规范第7.2.5条取用。

7.2.3 按裂缝控制等级要求的荷载组合作用下，钢筋混凝土受弯

构件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短期刚度Bs,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B-15+02+ (7.2.3-1)

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

1)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B?=0.85EcI? (7.2.3-2)

2)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B.=k0.85EI
k=M

(7.2.3-3)

(7.2.3-4)

=(1.0+0:2)1+0.45x)-0.7
Mc=(opc+yfik)W?

n=bbh

(7.2.3-5)

(7.2.3-6)

(7.2.3-7)

式中：ψ——裂缝间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应变不均匀系数，按本规
范第7.1.2条确定；

αE——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即 E?/Ee;
p——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对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取

为 A?/(bh?);对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取为

(a?Ap+As)/(bho),对灌浆的后张预应力筋，取

α?=1.0,对无粘结后张预应力筋，取α?=0.3;
I?———换算截面惯性矩；

Yr———受拉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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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h——分别为受拉区翼缘的宽度、高度；

Kc——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的开裂弯矩 M。与弯

矩Mk的比值，当Kcr>1.0时，取Kc=1.0;

ope——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由预加力在抗裂验算边缘
产生的混凝土预压应力；

γ——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按本规范
第7.2.4条确定。

注：对预压时预拉区出现裂缝的构件，B,应降低10??

7.2.4 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γ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r=(0.7+12)rm (7.2.4)

式中：Ym——混凝土构件的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基本值，

可按正截面应变保持平面的假定，并取受拉区混

凝土应力图形为梯形、受拉边缘混凝土极限拉应

变为2fik/E。确定；对常用的截面形状，ym值可按

表7.2.4取用；

h———截面高度(mm):当h<400时，取 h=400;当h>
1600时，取h=1600;对圆形、环形截面，取h=2r,

此处，r为圆形截面半径或环形截面的外环半径。

表7.2.4 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基本值Ym

项次 1 2 3 4 5

截面

形状

矩形

截面

翼缘位于

受压区的

T形截面

对称I形截面或

箱形截面

翼缘位于受拉区

的倒T形截面

br/b≤2、
br/b>2、

h?/h
h?/h<0.2

为任意值

b?/b≤2、
b?/b>2、

h?/h
h?/h<0.2

为任意值

圆形和

环形截面

Ym 1.55 1.50 1.45 1.35 1.50 1.40 1.6—0.24n/r

注：1 对b>br的I形截面，可按项次2与项次3之间的数值采用；对b{<b?的I
形截面，可按项次3与项次 4之间的数值采用；

2 对于箱形截面，b系指各肋宽度的总和；
3 r?为环形截面的内环半径，对圆形截面取 r?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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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θ可按下列规

定取用：

1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当p=0时，取θ=2.0;当p=p时，取θ=1.6;当p为中间
数值时，0按线性内插法取用。此处，p=A?/(bho),p=A?/
(bh?)。

对翼缘位于受拉区的倒T形截面，0应增加 20??
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取θ=2.0。

7.2.6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预加力反拱值，可

用结构力学方法按刚度EI。进行计算，并应考虑预压应力长期
作用的影响，计算中预应力筋的应力应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简

化计算时，可将计算的反拱值乘以增大系数 2.0。

对重要的或特殊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长期反拱值，可

根据专门的试验分析确定或根据配筋情况采用考虑收缩、徐变影

响的计算方法分析确定。

7.2.7 对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采取措施控制反拱和挠度，并宜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考虑反拱后计算的构件长期挠度不符合本规范第

3.4.3条的有关规定时，可采用施工预先起拱等方式控制挠度；

2 对永久荷载相对于可变荷载较小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应考虑反拱过大对正常使用的不利影响，并应采取相应的设计和

施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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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构 造 规 定

8.1 伸 缩 缝

8.1.1 钢筋混凝土结构伸缩缝的最大间距可按表8.1.1确定。

表8.1.1 钢筋混凝土结构伸缩缝最大间距(m)

结构类别 室内或土中 露 天

排架结构 装配式 100 70

框架结构
装配式 75 50

现浇式 55 35

剪力墙结构
装配式 65 40

现浇式 45 30

挡土墙、地下室墙壁等类结构
装配式 40 30

现浇式 30 20

注：1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伸缩缝间距，可根据结构的具体情况取表中装配式结构

与现浇式结构之间的数值；

2 框架-剪力墙结构或框架-核心筒结构房屋的伸缩缝间距，可根据结构的具

体情况取表中框架结构与剪力墙结构之间的数值；

3 当屋面无保温或隔热措施时，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的伸缩缝间距宜按表

中露天栏的数值取用；

4 现浇挑檐、雨罩等外露结构的局部伸缩缝间距不宜大于12m。

8.1.2 对下列情况，本规范表8.1.1中的伸缩缝最大间距宜适

当减小：
1 柱高(从基础顶面算起)低于 8m的排架结构；

2 屋面无保温、隔热措施的排架结构；

3 位于气候干燥地区、夏季炎热且暴雨频繁地区的结构或

经常处于高温作用下的结构；

4 采用滑模类工艺施工的各类墙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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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混凝土材料收缩较大，施工期外露时间较长的结构。

8.1.3 如有充分依据，对下列情况本规范表8.1.1中的伸缩缝

最大间距可适当增大：

1 采取减小混凝土收缩或温度变化的措施；

2 采用专门的预加应力或增配构造钢筋的措施；

3 采用低收缩混凝土材料，采取跳仓浇筑、后浇带、控制
缝等施工方法，并加强施工养护。

当伸缩缝间距增大较多时，尚应考虑温度变化和混凝土收缩

对结构的影响。

8.1.4 当设置伸缩缝时，框架、排架结构的双柱基础可不断开。

8.2 混凝土保护层

8.2.1 构件中普通钢筋及预应力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
下列要求。

1 构件中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公称直

径d;

2 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的混凝土结构，最外层钢筋的保护

层厚度应符合表8.2.1的规定；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的混凝土

结构，最外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表 8.2.1 中数值的

1.4倍。

表8.2.1 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c(mm)

环境类别 板、墙、壳 梁、柱、杆一 15 20

二 a 20 25

二 b 25 35

三 a 30 40

三 b 40 50

注：1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大于C25时，表中保护层厚度数值应增加 5mm;

2 钢筋混凝土基础宜设置混凝土垫层，基础中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从
垫层顶面算起，且不应小于40mm。

102



8.2.2 当有充分依据并采取下列措施时，可适当减小混凝土保

护层的厚度。

1 构件表面有可靠的防护层；

2 采用工厂化生产的预制构件；

3 在混凝土中掺加阻锈剂或采用阴极保护处理等防锈措施；

4 当对地下室墙体采取可靠的建筑防水做法或防护措施时，

与土层接触一侧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可适当减少，但不应小

于25mm。
8.2.3 当梁、柱、墙中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大于50mm

时，宜对保护层采取有效的构造措施。当在保护层内配置防

裂、防剥落的钢筋网片时，网片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

于25mm。

8.3 钢筋的锚固

8.3.1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受拉钢筋的锚固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本锚固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普通钢筋

l=afja (8.3.1-1)

预应力筋

l=afpa (8.3.1-2)

式中：lab———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

fy、fpy——普通钢筋、预应力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当混凝土强度等级高
于C60时，按C60取值；

d———锚固钢筋的直径；

α——锚固钢筋的外形系数，按表8.3.1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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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1 锚固钢筋的外形系数α

钢筋类型 光圆钢筋 带肋钢筋 螺旋肋钢丝 三股钢绞线 七股钢绞线

α 0.16 0.14 0.13 0.16 0.17

注：光圆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弯后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3d,但作受压钢筋时
可不做弯钩。

2 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应根据锚固条件按下列公式计算，

且不应小于200mm:

la=Salab (8.3.1-3)

式中：la———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5a———锚固长度修正系数，对普通钢筋按本规范第 8.3.2
条的规定取用，当多于一项时，可按连乘计算，但

不应小于0.6;对预应力筋，可取1.0。

梁柱节点中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要求应按本规范第 9.3节

(Ⅱ)中的规定执行。

3 当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大于 5d时，锚固长度范围

内应配置横向构造钢筋，其直径不应小于 d/4;对梁、柱、斜撑

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5d,对板、墙等平面构件间距不应大于

10d,且均不应大于100mm,此处 d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8.3.2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的锚固长度修正系数ζa应按下列规定
取用：

1 当带肋钢筋的公称直径大于25mm 时取1.10;

2 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取1.25;

3 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的钢筋取1.10;

4 当纵向受力钢筋的实际配筋面积大于其设计计算面积时，

修正系数取设计计算面积与实际配筋面积的比值，但对有抗震设

防要求及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构件，不应考虑此项修正；

5 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为3d时修正系数可取 0.80,保

护层厚度不小于5d时修正系数可取 0.70,中间按内插取值，此

处d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8.3.3 当纵向受拉普通钢筋末端采用弯钩或机械锚固措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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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弯钩或锚固端头在内的锚固长度(投影长度)可取为基本锚

固长度lm的60??弯钩和机械锚固的形式(图8.3.3)和技术

要求应符合表8.3.3的规定。

表8.3.3 钢筋弯钩和机械锚固的形式和技术要求

锚固形式 技术要求

90°弯钩 末端90°弯钩，弯钩内径4d,弯后直段长度12d

135°弯钩 末端135°弯钩，弯钩内径4d,弯后直段长度5d

一侧贴焊锚筋 末端一侧贴焊长5d同直径钢筋

两侧贴焊锚筋 末端两侧贴焊长3d同直径钢筋

焊端锚板 末端与厚度d的锚板穿孔塞焊

螺栓锚头 末端旋入螺栓锚头

注：1 焊缝和螺纹长度应满足承载力要求；

2 螺栓锚头和焊接锚板的承压净面积不应小于锚固钢筋截面积的4倍；

3 螺栓锚头的规格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 螺栓锚头和焊接锚板的钢筋净间距不宜小于4d,否则应考虑群锚效应的不

利影响；

5 截面角部的弯钩和一侧贴焊锚筋的布筋方向宜向截面内侧偏置。

12d
Y90

D=4d

(a)90°弯钩

135°

K
D=4d

(b)135°弯钩

关

5d

(c)一侧贴焊锚筋

3d
□

(d)两侧贴焊锚筋 (e)穿孔塞焊锚板 (f)螺栓锚头

图8.3.3 弯钩和机械锚固的形式和技术要求

8.3.4 混凝土结构中的纵向受压钢筋，当计算中充分利用其抗

压强度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相应受拉锚固长度的70??

受压钢筋不应采用末端弯钩和一侧贴焊锚筋的锚固措施。

受压钢筋锚固长度范围内的横向构造钢筋应符合本规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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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条的有关规定。

8.3.5 承受动力荷载的预制构件，应将纵向受力普通钢筋末端

焊接在钢板或角钢上，钢板或角钢应可靠地锚固在混凝土中。钢

板或角钢的尺寸应按计算确定，其厚度不宜小于10mm。

其他构件中受力普通钢筋的末端也可通过焊接钢板或型钢实

现锚固。

8.4 钢筋的连接

8.4.1 钢筋连接可采用绑扎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机械连接

接头及焊接接头的类型及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混凝土结构中受力钢筋的连接接头宜设置在受力较小处。在

同一根受力钢筋上宜少设接头。在结构的重要构件和关键传力部

位，纵向受力钢筋不宜设置连接接头。

8.4.2 轴心受拉及小偏心受拉杆件的纵向受力钢筋不得采用绑

扎搭接；其他构件中的钢筋采用绑扎搭接时，受拉钢筋直径不宜

大于25mm,受压钢筋直径不宜大于28mm。

8.4.3 同一构件中相邻纵向受力钢筋的绑扎搭接接头宜互相错

开。钢筋绑扎搭接接头连接区段的长度为1.3倍搭接长度，凡搭

接接头中点位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搭接接头均属于同一连接区

段(图8.4.3)。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力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

L
1.3l,

图8.4.3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的绑扎搭接接头

注：图中所示同一连接区段内的搭接接头钢筋为两根，当钢筋直径

相同时，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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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为该区段内有搭接接头的纵向受力钢筋与全部纵向受力钢筋

截面面积的比值。当直径不同的钢筋搭接时，按直径较小的钢筋

计算。

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对梁

类、板类及墙类构件，不宜大于25???柱类构件，不宜大于

50??当工程中确有必要增大受拉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时，

对梁类构件，不宜大于50???板、墙、柱及预制构件的拼接

处，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宽。

并筋采用绑扎搭接连接时，应按每根单筋错开搭接的方式连

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应按同一连接区段内所有的单根钢筋计算。

并筋中钢筋的搭接长度应按单筋分别计算。

8.4.4 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应根据位于同

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且不

应小于300mm。

l?=Sila (8.4.4)

式中：l?——纵向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

5i———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按表 8.4.4 取

用。当纵向搭接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表的中间值
时，修正系数可按内插取值。

表8.4.4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

纵向搭接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 ≤25 50 100

5 1.2 1.4 1.6

8.4.5 构件中的纵向受压钢筋当采用搭接连接时，其受压搭接

长度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8.4.4条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的 70%,

且不应小于200mm。

8.4.6 在梁、柱类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搭接长度范围内的横向

构造钢筋应符合本规范第8.3.1条的要求；当受压钢筋直径大于

25mm时，尚应在搭接接头两个端面外100mm的范围内各设置

两道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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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 纵向受力钢筋的机械连接接头宜相互错开。钢筋机械连

接区段的长度为35d,d为连接钢筋的较小直径。凡接头中点位

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机械连接接头均属于同一连接区段。

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纵向受拉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

于50???对板、墙、柱及预制构件的拼接处，可根据实际情

况放宽。纵向受压钢筋的接头百分率可不受限制。

机械连接套筒的保护层厚度宜满足有关钢筋最小保护层厚度

的规定。机械连接套筒的横向净间距不宜小于 25mm;套筒处箍

筋的间距仍应满足相应的构造要求。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结构构件中的机械连接接头，除应满足设
计要求的抗疲劳性能外，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纵向受力钢筋接

头面积百分率不应大于 50??

8.4.8 细晶粒热轧带肋钢筋以及直径大于 28mm的带肋钢筋，

其焊接应经试验确定；余热处理钢筋不宜焊接。

纵向受力钢筋的焊接接头应相互错开。钢筋焊接接头连接区

段的长度为35d且不小于500mm,d为连接钢筋的较小直径，

凡接头中点位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焊接接头均属于同一连接

区段。

纵向受拉钢筋的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但对预制

构件的拼接处，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宽。纵向受压钢筋的接头百分

率可不受限制。

8.4.9 需进行疲劳验算的构件，其纵向受拉钢筋不得采用绑扎

搭接接头，也不宜采用焊接接头，除端部锚固外不得在钢筋上焊

有附件。

当直接承受吊车荷载的钢筋混凝土吊车梁、屋面梁及屋架下

弦的纵向受拉钢筋采用焊接接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闪光接触对焊，并去掉接头的毛刺及卷边；

2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焊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

大于25焊接接头连接区段的长度应取为45d,d为纵向受力

钢筋的较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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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疲劳验算时，焊接接头应符合本规范第 4.2.6 条疲劳应

力幅限值的规定。

8.5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8.5.1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Pmin

不应小于表8.5.1规定的数值。

表8.5.1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pmin(%)

受 力 类 型 最小配筋百分率

受压构件

全部纵

向钢筋

强度等级500MPa 0.50

强度等级 400MPa 0.55

强度等级300MPa、335MPa 0.60

一侧纵向钢筋 0.20

受弯构件、偏心受拉、轴心受拉构件一侧的受拉钢筋 0.20和45f/fy中的较大值

注：1 受压构件全部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当采用C60以上强度等级的混凝

土时，应按表中规定增加0.10;

2 板类受弯构件(不包括悬臂板)的受拉钢筋，当采用强度等级 400MPa、

500MPa的钢筋时，其最小配筋百分率应允许采用0.15和45f/f,中的较

大值；

3 偏心受拉构件中的受压钢筋，应按受压构件一侧纵向钢筋考虑；

4 受压构件的全部纵向钢筋和一侧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以及轴心受拉构件和小

偏心受拉构件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均应按构件的全截面面积计算；

5 受弯构件、大偏心受拉构件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应按全截面面积扣除受

压翼缘面积(b{-b)h后的截面面积计算；

6 当钢筋沿构件截面周边布置时，“一侧纵向钢筋”系指沿受力方向两个对

边中一边布置的纵向钢筋。

8.5.2 卧置于地基上的混凝土板，板中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可适当降低，但不应小于0.15??

8.5.3 对结构中次要的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当构造所需截面

高度远大于承载的需求时，其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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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8.5.3-1)

ha=1.05。M (8.5.3-2)

式中：p。——构件按全截面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
Pmin—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按本规范第8.5.1条

取用；
h——构件截面的临界高度，当小于 h/2时取h/2;

h———构件截面的高度；

b———构件的截面宽度；

M———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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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构构件的基本规定

9.1 板

(I)基 本 规 定

9.1.1 混凝土板按下列原则进行计算：
1 两对边支承的板应按单向板计算；

2 四边支承的板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不大于 2.0时，应按双向板

计算；

2)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大于 2.0,但小于3.0时，宜

按双向板计算；

3)当长边与短边长度之比不小于 3.0时，宜按沿短边方

向受力的单向板计算，并应沿长边方向布置构造钢筋。

9.1.2 现浇混凝土板的尺寸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板的跨厚比：钢筋混凝土单向板不大于30,双向板不大

于40;无梁支承的有柱帽板不大于35,无梁支承的无柱帽板不

大于30。预应力板可适当增加；当板的荷载、跨度较大时宜适

当减小。

2 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厚度不应小于表9.1.2规定的数值。

表9.1.2 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最小厚度(mm)

板 的 类 别 最小厚度

屋面板 60

单向板
民用建筑楼板 60

工业建筑楼板 70

行车道下的楼板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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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9.1.2

板 的 类 别 最小厚度

双向板 80

密肋楼盖
面板 50

肋高 250

悬臂板(根部)
悬臂长度不大于500mm 60

悬臂长度1200mm 100

无梁楼板 150

现浇空心楼盖 200

9.1.3 板中受力钢筋的间距，当板厚不大于150mm 时不宜大
于200mm;当板厚大于150mm时不宜大于板厚的1.5倍，且不

宜大于250mm。

9.1.4 采用分离式配筋的多跨板，板底钢筋宜全部伸入支座；

支座负弯矩钢筋向跨内延伸的长度应根据负弯矩图确定，并满足

钢筋锚固的要求。

简支板或连续板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伸入支座的锚固长度不应

小于钢筋直径的5倍，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当连续板内温度、

收缩应力较大时，伸入支座的长度宜适当增加。

9.1.5 现浇混凝土空心楼板的体积空心率不宜大于50??
采用箱形内孔时，顶板厚度不应小于肋间净距的1/15且不

应小于 50mm。当底板配置受力钢筋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50mm。内孔间肋宽与内孔高度比不宜小于1/4,且肋宽不应小

于60mm,对预应力板不应小于 80mm。

采用管形内孔时，孔顶、孔底板厚均不应小于 40mm,肋宽

与内孔径之比不宜小于1/5,且肋宽不应小于50mm,对预应力
板不应小于60mm。

(Ⅱ)构 造 配 筋

9.1.6 按简支边或非受力边设计的现浇混凝土板，当与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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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墙整体浇筑或嵌固在砌体墙内时，应设置板面构造钢筋，并

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200mm,且单

位宽度内的配筋面积不宜小于跨中相应方向板底钢筋截面面积的

1/3。与混凝土梁、混凝土墙整体浇筑单向板的非受力方向，钢

筋截面面积尚不宜小于受力方向跨中板底钢筋截面面积的1/3。

2 钢筋从混凝土梁边、柱边、墙边伸入板内的长度不宜小于

l?/4,砌体墙支座处钢筋伸入板内的长度不宜小于l?/7,其中计算跨

度l。对单向板按受力方向考虑，对双向板按短边方向考虑。

3 在楼板角部，宜沿两个方向正交、斜向平行或放射状布

置附加钢筋。

4 钢筋应在梁内、墙内或柱内可靠锚固。

9.1.7 当按单向板设计时，应在垂直于受力的方向布置分布钢

筋，单位宽度上的配筋不宜小于单位宽度上的受力钢筋的15%,

且配筋率不宜小于0.15???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6mm,间距

不宜大于250mm;当集中荷载较大时，分布钢筋的配筋面积尚

应增加，且间距不宜大于200mm。

当有实践经验或可靠措施时，预制单向板的分布钢筋可不受

本条的限制。

9.1.8 在温度、收缩应力较大的现浇板区域，应在板的表面双向

配置防裂构造钢筋。配筋率均不宜小于 0.10间距不宜大于

200mm。防裂构造钢筋可利用原有钢筋贯通布置，也可另行设置钢

筋并与原有钢筋按受拉钢筋的要求搭接或在周边构件中锚固。

楼板平面的瓶颈部位宜适当增加板厚和配筋。沿板的洞边、

凹角部位宜加配防裂构造钢筋，并采取可靠的锚固措施。

9.1.9 混凝土厚板及卧置于地基上的基础筏板，当板的厚度大

于2m时，除应沿板的上、下表面布置的纵、横方向钢筋外，尚

宜在板厚度不超过1m范围内设置与板面平行的构造钢筋网片，

网片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纵横方向的间距不宜大

于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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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 当混凝土板的厚度不小于150mm时，对板的无支承边

的端部，宜设置U形构造钢筋并与板顶、板底的钢筋搭接，搭
接长度不宜小于U形构造钢筋直径的15倍且不宜小于200mm;

也可采用板面、板底钢筋分别向下、上弯折搭接的形式。

(Ⅲ)板 柱 结 构

9.1.11 混凝土板中配置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时，应符合下列

构造要求：

1 板的厚度不应小于150mm;

2 按计算所需的箍筋及相应的架立钢筋应配置在与45°冲

切破坏锥面相交的范围内，且从集中荷载作用面或柱截面边缘向

外的分布长度不应小于1.5h?(图9.1.1la);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且应做成封闭式，间距不应大于 h?/3,且不应大
2h/3

≤h/3 0 ≥1.5h >30
≤100材 h/2450 -3 4- 种 45°

力
≥20d 30°~45°

1 -2 -2

A-A B-B

1-

A

力5.1
A
-3

≥1.5h?

B

-4

B

(a)用箍筋作抗冲切钢筋 (b)用弯起钢筋作抗冲切钢筋

图9.1.11 板中抗冲切钢筋布置

注：图中尺寸单位 mm。

1—架立钢筋；2—冲切破坏锥面；3—箍筋；4—弯起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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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0mm;
3 按计算所需弯起钢筋的弯起角度可根据板的厚度在30°～

45°之间选取；弯起钢筋的倾斜段应与冲切破坏锥面相交(图

9.1.11b),其交点应在集中荷载作用面或柱截面边缘以外

(1/2～2/3)h的范围内。弯起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2mm,且每

一方向不宜少于3根。

9.1.12 板柱节点可采用带柱帽或托板的结构形式。板柱节点的

形状、尺寸应包容45°的冲切破坏锥体，并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

的要求。

柱帽的高度不应小于板的厚度h;托板的厚度不应小于h/4。

柱帽或托板在平面两个方向上的尺寸均不宜小于同方向上柱截面

宽度b与4h的和(图9.1.12)。

≥b+4h ≥b+4h

445° 45°

≥h/4<h

b

(a)柱帽

b

(b)托板

图 9.1.12 带柱帽或托板的板柱结构

9.2 梁

(I)纵 向 配 筋

9.2.1 梁的纵向受力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伸入梁支座范围内的钢筋不应少于2根。

2 梁高不小于300mm时，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0mm;梁高

小于300mm时，钢筋直径不应小于8mm。

3 梁上部钢筋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应小于30mm和1.5d;

梁下部钢筋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应小于25mm和d。当下部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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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2层时，2层以上钢筋水平方向的中距应比下面2 层的中距

增大一倍；各层钢筋之间的净间距不应小于25mm和d,d为钢

筋的最大直径。

4 在梁的配筋密集区域宜采用并筋的配筋形式。

9.2.2 钢筋混凝土简支梁和连续梁简支端的下部纵向受力钢筋，

从支座边缘算起伸入支座内的锚固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V不大于 0.7f,bh。时，不小于 5d;当 V大于

0.7f?bh。时，对带肋钢筋不小于12d,对光圆钢筋不小于15d,

d为钢筋的最大直径；

2 如纵向受力钢筋伸入梁支座范围内的锚固长度不符合本

条第1款要求时，可采取弯钩或机械锚固措施，并应满足本规范

第8.3.3 条的规定；

3 支承在砌体结构上的钢筋混凝土独立梁，在纵向受力钢

筋的锚固长度范围内应配置不少于2个箍筋，其直径不宜小于

d/4,d为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大直径；间距不宜大于10d,当采

取机械锚固措施时箍筋间距尚不宜大于 5d,d为纵向受力钢筋

的最小直径。

注：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25及以下的简支梁和连续梁的简支端，当距

支座边1.5h范围内作用有集中荷载，且V大于 0.7f?bo时，对

带肋钢筋宜采取有效的锚固措施，或取锚固长度不小于15d,d

为锚固钢筋的直径。

9.2.3 钢筋混凝土梁支座截面负弯矩纵向受拉钢筋不宜在受拉

区截断，当需要截断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V不大于0.7f?bh。时，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

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不小于20d处截断，且从该钢筋

强度充分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1.2la;

2 当V大于0.7f?bh。时，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不小于 ho且不小于20d处截断，且从该

钢筋强度充分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1.2la与ho之和；

3 若按本条第1、2款确定的截断点仍位于负弯矩对应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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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区内，则应延伸至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

面以外不小于1.3h?且不小于20d 处截断，且从该钢筋强度充分

利用截面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1.2la与1.7h?之和。

9.2.4 在钢筋混凝土悬臂梁中，应有不少于2 根上部钢筋伸至

悬臂梁外端，并向下弯折不小于12d;其余钢筋不应在梁的上部

截断，而应按本规范第9.2.8条规定的弯起点位置向下弯折，并

按本规范第9.2.7 条的规定在梁的下边锚固。

9.2.5 梁内受扭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pu,mim应符合下列规定：

u=0.6 (9.2.5)

当T/(Vb)>2.0时，取T/(Vb)=2.0。

式中：pu,min——受扭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取 Asu/(bh);
b——受剪的截面宽度，按本规范第6.4.1条的规定取

用，对箱形截面构件，b应以bh代替；

Asu——沿截面周边布置的受扭纵向钢筋总截面面积。

沿截面周边布置受扭纵向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200mm 及梁

截面短边长度；除应在梁截面四角设置受扭纵向钢筋外，其余受

扭纵向钢筋宜沿截面周边均匀对称布置。受扭纵向钢筋应按受拉

钢筋锚固在支座内。

在弯剪扭构件中，配置在截面弯曲受拉边的纵向受力钢筋，

其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按本规范第8.5.1条规定的受弯构件受拉钢

筋最小配筋率计算的钢筋截面面积与按本条受扭纵向钢筋配筋率

计算并分配到弯曲受拉边的钢筋截面面积之和。

9.2.6 梁的上部纵向构造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梁端按简支计算但实际受到部分约束时，应在支座区上

部设置纵向构造钢筋。其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梁跨中下部纵向受力

钢筋计算所需截面面积的1/4,且不应少于2根。该纵向构造钢筋

自支座边缘向跨内伸出的长度不应小于l?/5,lo为梁的计算跨度。

2 对架立钢筋，当梁的跨度小于 4m时，直径不宜小于

8mm;当梁的跨度为4m～6m时，直径不应小于10mm;当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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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大于6m时，直径不宜小于12mm。

(Ⅱ)横 向 配 筋

9.2.7 混凝土梁宜采用箍筋作为承受剪力的钢筋。

当采用弯起钢筋时，弯起角宜取 45°或 60°;在弯终点外应

留有平行于梁轴线方向的锚固长度，且在受拉区不应小于20d,
在受压区不应小于10d,d为弯起钢筋的直径；梁底层钢筋中的

角部钢筋不应弯起，顶层钢筋中的角部钢筋不应弯下。

9.2.8 在混凝土梁的受拉区中，弯起钢筋的弯起点可设在按正截

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之前，但弯起钢筋与梁中

心线的交点应位于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之外(图9.2.8);同时弯

起点与按计算充分利用该钢筋的截面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h?/2。

≥hJ2
2、

3、 4

,6

a b

4

≥h/2
1

5

3

图9.2.8 弯起钢筋弯起点与弯矩图的关系

1—受拉区的弯起点；2—按计算不需要钢筋“b”的截面；

3—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图；4—按计算充分利用钢筋“a”或

“b”强度的截面；5—按计算不需要钢筋“a”的截面；6—梁中心线

当按计算需要设置弯起钢筋时，从支座起前一排的弯起点至后

一排的弯终点的距离不应大于本规范表 9.2.9中“V>0.7f,M?

十0.05No”时的箍筋最大间距。弯起钢筋不得采用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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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梁中箍筋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承载力计算不需要箍筋的梁，当截面高度大于300mm
时，应沿梁全长设置构造箍筋；当截面高度 h=150mm～

300mm时，可仅在构件端部 l?/4范围内设置构造箍筋，l。为跨

度。但当在构件中部lo/2范围内有集中荷载作用时，则应沿梁
全长设置箍筋。当截面高度小于150mm时，可以不设置箍筋。

2 截面高度大于 800mm的梁，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

对截面高度不大于 800mm的梁，不宜小于6mm。梁中配有计算

需要的纵向受压钢筋时，箍筋直径尚不应小于 d/4,d为受压钢

筋最大直径。

3 梁中箍筋的最大间距宜符合表9.2.9的规定；当V大于

0.7f,bh?+0.05N时，箍筋的配筋率psv [psv=Agv/(bs)] 尚不
应小于0.24f./fyv。

表9.2.9 梁中箍筋的最大间距(mm)

梁高h V>0.7f?bho+0.05Np V≤0.7f?bo+0.05Np

150<h≤300 150 200

300<h≤500 200 300

500<h≤800 250 350
h>800 300 400

4 当梁中配有按计算需要的纵向受压钢筋时，箍筋应符合

以下规定：

1)箍筋应做成封闭式，且弯钩直线段长度不应小于5d,

d为箍筋直径。

2)箍筋的间距不应大于15d,并不应大于400mm。当一

层内的纵向受压钢筋多于 5根且直径大于18mm时，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0d,d为纵向受压钢筋的最小

直径。

3)当梁的宽度大于 400mm且一层内的纵向受压钢筋多

于3根时，或当梁的宽度不大于400mm但一层内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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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压钢筋多于4根时，应设置复合箍筋。

9.2.10 在弯剪扭构件中，箍筋的 配筋率 psv不应小于
0.28f./fv。

箍筋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9.2.9的规定，其中受扭所需的箍

筋应做成封闭式，且应沿截面周边布置。当采用复合箍筋时，位

于截面内部的箍筋不应计入受扭所需的箍筋面积。受扭所需箍筋

的末端应做成135°弯钩，弯钩端头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10d,d

为箍筋直径。

在超静定结构中，考虑协调扭转而配置的箍筋，其间距不宜

大于0.75b,此处b按本规范第 6.4.1条的规定取用，但对箱形

截面构件，b均应以bh代替。

(Ⅲ)局 部 配 筋

9.2.11 位于梁下部或梁截面高度范围内的集中荷载，应全部由

附加横向钢筋承担；附加横向钢筋宜采用箍筋。

箍筋应布置在长度为2h?与3b之和的范围内(图9.2.11)。

当采用吊筋时，弯起段应伸至梁的上边缘，且末端水平段长度不

应小于本规范第9.2.7条的规定。

附加横向钢筋所需的总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

α
3

α

2
1b

2h?+3b

50 50b

(a)附加箍筋 (b)附加吊筋

图9.2.11 梁截面高度范围内有集中荷载作用时附加横向钢筋的布置

注：图中尺寸单位 mm。

1—传递集中荷载的位置；2—附加箍筋；3—附加吊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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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Fwsin (9.2.11)

式中：Asv——承受集中荷载所需的附加横向钢筋总截面面积；

当采用附加吊筋时，Asv应为左、右弯起段截面面

积之和；

F———作用在梁的下部或梁截面高度范围内的集中荷载

设计值；

α——附加横向钢筋与梁轴线间的夹角。

9.2.12 折梁的内折角处应增设箍筋(图9.2.12)。箍筋应能承

受未在受压区锚固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小

于全部纵向钢筋合力的35??

s/2 s/2

-3α/4

A. A
α

A A,

图9.2.12 折梁内折角处的配筋

由箍筋承受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按下列公式计算：

未在受压区锚固的纵向受拉钢筋的合力为：

N?=2fyA?cos2 (9.2.12-1)

全部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的35??：

N?=0.7f,A,cos (9.2.12-2)

式中：A?———全部纵向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As?——未在受压区锚固的纵向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

α——构件的内折角。
按上述条件求得的箍筋应设置在长度s等于 htan(3α/8)的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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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 梁的腹板高度hw不小于450mm时，在梁的两个侧面

应沿高度配置纵向构造钢筋。每侧纵向构造钢筋(不包括梁

上、下部受力钢筋及架立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200mm,截

面面积不应小于腹板截面面积(bhw)的0.1但当梁宽较

大时可以适当放松。此处，腹板高度hw按本规范第 6.3.1 条

的规定取用。

9.2.14 薄腹梁或需作疲劳验算的钢筋混凝土梁，应在下部1/2

梁高的腹板内沿两侧配置直径 8mm～14mm的纵向构造钢筋，

其间距为100mm～150mm并按下密上疏的方式布置。在上部

1/2梁高的腹板内，纵向构造钢筋可按本规范第9.2.13条的规定

配置。

9.2.15 当梁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 50mm且配置表层钢筋

网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层钢筋宜采用焊接网片，其直径不宜大于8mm,间距

不应大于150mm;网片应配置在梁底和梁侧，梁侧的网片钢筋

应延伸至梁高的2/3处。

2 两个方向上表层网片钢筋的截面积均不应小于相应混凝

土保护层(图9.2.15 阴影部分)面积的1??

1/3h

3、

2 2

图9.2.15 配置表层钢筋网片的构造要求
1—梁侧表层钢筋网片；2—梁底表层钢筋网片；3—配置网片钢筋区域

9.2.16 深受弯构件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附录G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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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柱、梁柱节点及牛腿

(I)柱

9.3.1 柱中纵向钢筋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2mm;全部纵向钢筋的配

筋率不宜大于5%;

2 柱中纵向钢筋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50mm,且不宜大

于300mm:

3 偏心受压柱的截面高度不小于600mm时，在柱的侧面

上应设置直径不小于10mm 的纵向构造钢筋，并相应设置复合

箍筋或拉筋；

4 圆柱中纵向钢筋不宜少于8根，不应少于6根，且宜沿

周边均匀布置；

5 在偏心受压柱中，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侧面上的纵向

受力钢筋以及轴心受压柱中各边的纵向受力钢筋，其中距不宜大

于300mm。

注：水平浇筑的预制柱，纵向钢筋的最小净间距可按本规范第 9.2.1

条关于梁的有关规定取用。

9.3.2 柱中的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箍筋直径不应小于d/4,且不应小于6mm,d为纵向钢

筋的最大直径；
2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400mm及构件截面的短边尺寸，且

不应大于15d,d为纵向钢筋的最小直径；

3 柱及其他受压构件中的周边箍筋应做成封闭式；对圆柱

中的箍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本规范第8.3.1条规定的锚固长

度，且末端应做成135°弯钩，弯钩末端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5d,

d为箍筋直径；

4 当柱截面短边尺寸大于400mm且各边纵向钢筋多于3根

时，或当柱截面短边尺寸不大于 400mm但各边纵向钢筋多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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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时，应设置复合箍筋；

5 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大于 3??，箍筋直径
不应小于8mm,间距不应大于10d,且不应大于200mm,d为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直径。箍筋末端应做成135°弯钩，且弯钩

末端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10倍；
6 在配有螺旋式或焊接环式箍筋的柱中，如在正截面受压

承载力计算中考虑间接钢筋的作用时，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80mm

及 dor/5,且不宜小于40mm,dor为按箍筋内表面确定的核心截

面直径。

9.3.3 I形截面柱的翼缘厚度不宜小于 120mm,腹板厚度不宜

小于100mm。当腹板开孔时，宜在孔洞周边每边设置2～3根直

径不小于 8mm的补强钢筋，每个方向补强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宜

小于该方向被截断钢筋的截面面积。

腹板开孔的I形截面柱，当孔的横向尺寸小于柱截面高度的

一半、孔的竖向尺寸小于相邻两孔之间的净间距时，柱的刚度可

按实腹I形截面柱计算，但在计算承载力时应扣除孔洞的削弱部

分。当开孔尺寸超过上述规定时，柱的刚度和承载力应按双肢柱

计算。

(Ⅱ)梁 柱 节 点

9.3.4 梁纵向钢筋在框架中间层端节点的锚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梁上部纵向钢筋伸入节点的锚固：

1)当采用直线锚固形式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la,且应

伸过柱中心线，伸过的长度不宜小于 5d,d为梁上部

纵向钢筋的直径。

2)当柱截面尺寸不满足直线锚固要求时，梁上部纵向钢

筋可采用本规范第8.3.3条钢筋端部加机械锚头的锚

固方式。梁上部纵向钢筋宜伸至柱外侧纵向钢筋内边，

包括机械锚头在内的水平投影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4lab(图9.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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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上部纵向钢筋也可采用90°弯折锚固的方式，此时

梁上部纵向钢筋应伸至柱外侧纵向钢筋内边并向节点

内弯折，其包含弯弧在内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应小于

0.4lab,弯折钢筋在弯折平面内包含弯弧段的投影长度

不应小于15d(图9.3.4b)。

≥0.4/ >0.41,

>5d
15d

1
L,

(a)钢筋端部加锚头锚固 (b)钢筋末端90°弯折锚固

图9.3.4 梁上部纵向钢筋在中间层端节点内的锚固

2 框架梁下部纵向钢筋伸入端节点的锚固：

1)当计算中充分利用该钢筋的抗拉强度时，钢筋的锚固

方式及长度应与上部钢筋的规定相同。

2)当计算中不利用该钢筋的强度或仅利用该钢筋的抗压

强度时，伸入节点的锚固长度应分别符合本规范第

9.3.5条中间节点梁下部纵向钢筋锚固的规定。

9.3.5 框架中间层中间节点或连续梁中间支座，梁的上部纵向

钢筋应贯穿节点或支座。梁的下部纵向钢筋宜贯穿节点或支座。

当必须锚固时，应符合下列锚固要求：

1 当计算中不利用该钢筋的强度时，其伸入节点或支座的

锚固长度对带肋钢筋不小于12d,对光面钢筋不小于15d,d为

钢筋的最大直径；

2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压强度时，钢筋应按受压钢

筋锚固在中间节点或中间支座内，其直线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7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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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钢筋可采用直线

方式锚固在节点或支座内，锚固长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受拉锚固长

度la(图9.3.5a);

4 当柱截面尺寸不足时，宜按本规范第9.3.4条第1 款的

规定采用钢筋端部加锚头的机械锚固措施，也可采用90°弯折锚

固的方式；

5 钢筋可在节点或支座外梁中弯矩较小处设置搭接接头，

搭接长度的起始点至节点或支座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1.5h?(图

9.3.5b)。

≥1

≥1 ≥l, ≥1.5h?

(a)下部纵向钢筋在节点中直线锚固 (b)下部纵向钢筋在节点或支座范围外的搭接

图9.3.5 梁下部纵向钢筋在中间节点或中间支座范围的锚固与搭接

9.3.6 柱纵向钢筋应贯穿中间层的中间节点或端节点，接头应

设在节点区以外。

柱纵向钢筋在顶层中节点的锚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柱纵向钢筋应伸至柱顶，且自梁底算起的锚固长度不应

小于la。

2 当截面尺寸不满足直线锚固要求时，可采用90°弯折锚

固措施。此时，包括弯弧在内的钢筋垂直投影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5lab,在弯折平面内包含弯弧段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宜小于12d

(图9.3.6a)。

3 当截面尺寸不足时，也可采用带锚头的机械锚固措施。
此时，包含锚头在内的竖向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0.5lab(图

9.3.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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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 ≥12d

≥0.51 <0.51

(a)柱纵向钢筋90°弯折锚固 (b)柱纵向钢筋端头加锚板锚固

图9.3.6 顶层节点中柱纵向钢筋在节点内的锚固

4 当柱顶有现浇楼板且板厚不小于100mm时，柱纵向钢

筋也可向外弯折，弯折后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宜小于12d。

9.3.7 顶层端节点柱外侧纵向钢筋可弯入梁内作梁上部纵向钢

筋；也可将梁上部纵向钢筋与柱外侧纵向钢筋在节点及附近部位

搭接，搭接可采用下列方式：

1 搭接接头可沿顶层端节点外侧及梁端顶部布置，搭接长

度不应小于1.5lab(图9.3.7a)。其中，伸入梁内的柱外侧钢筋

截面面积不宜小于其全部面积的65???宽范围以外的柱外侧
钢筋宜沿节点顶部伸至柱内边锚固。当柱外侧纵向钢筋位于柱顶

第一层时，钢筋伸至柱内边后宜向下弯折不小于 8d后截断(图

9.3.7a),d为柱纵向钢筋的直径；当柱外侧纵向钢筋位于柱顶
≥1.5I

P8<
>171

(a)搭接接头沿顶层端节点外侧及梁端顶部布置 (b)搭接接头沿节点外侧直线布置

图9.3.7 顶层端节点梁、柱纵向钢筋在节点内的锚固与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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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时，可不向下弯折。当现浇板厚度不小于100mm时，梁

宽范围以外的柱外侧纵向钢筋也可伸入现浇板内，其长度与伸入

梁内的柱纵向钢筋相同。

2 当柱外侧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1.2??，伸入梁内的柱

纵向钢筋应满足本条第1款规定且宜分两批截断，截断点之间的

距离不宜小于20d,d为柱外侧纵向钢筋的直径。梁上部纵向钢

筋应伸至节点外侧并向下弯至梁下边缘高度位置截断。

3 纵向钢筋搭接接头也可沿节点柱顶外侧直线布置(图

9.3.7b),此时，搭接长度自柱顶算起不应小于1.7lab。当梁上

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率大于1.2??，弯入柱外侧的梁上部纵向钢

筋应满足本条第1款规定的搭接长度，且宜分两批截断，其截断

点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20d,d为梁上部纵向钢筋的直径。

4 当梁的截面高度较大，梁、柱纵向钢筋相对较小，从梁

底算起的直线搭接长度未延伸至柱顶即已满足1.5lab的要求时，

应将搭接长度延伸至柱顶并满足搭接长度1.7lab的要求；或者从

梁底算起的弯折搭接长度未延伸至柱内侧边缘即已满足1.5lab的

要求时，其弯折后包括弯弧在内的水平段的长度不应小于15d,

d为柱纵向钢筋的直径。

5 柱内侧纵向钢筋的锚固应符合本规范第 9.3.6条关于顶

层中节点的规定。

9.3.8 顶层端节点处梁上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As应符合下

列规定：

A.≤0.352.f.bh (9.3.8)

式中：bb——梁腹板宽度；

ho ——梁截面有效高度。

梁上部纵向钢筋与柱外侧纵向钢筋在节点角部的弯弧内半

径，当钢筋直径不大于25mm时，不宜小于6d;大于25mm时，

不宜小于8d。钢筋弯弧外的混凝土中应配置防裂、防剥落的构

造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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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 在框架节点内应设置水平箍筋，箍筋应符合本规范第

9.3.2 条柱中箍筋的构造规定，但间距不宜大于250mm。对四

边均有梁的中间节点，节点内可只设置沿周边的矩形箍筋。当顶

层端节点内有梁上部纵向钢筋和柱外侧纵向钢筋的搭接接头时，

节点内水平箍筋应符合本规范第8.4.6条的规定。

(Ⅲ)牛 腿

9.3.10 对于 a不大于h。的柱牛腿(图 9.3.10),其截面尺寸

应符合下列要求：

≥0.41

1

F?(F、)

3 F(F)

15d

α
a

4 C

2

图9.3.10 牛腿的外形及钢筋配置

注：图中尺寸单位 mm。

1—上柱；2—下柱；3—弯起钢筋；4—水平箍筋

1 牛腿的裂缝控制要求

Fa<A1-0.5).5+ (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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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vk———作用于牛腿顶部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竖向

力值；

Fhk——作用于牛腿顶部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水平

拉力值；
β——裂缝控制系数：支承吊车梁的牛腿取 0.65;其他

牛腿取 0.80;

a———竖向力作用点至下柱边缘的水平距离，应考虑安

装偏差 20mm;当考虑安装偏差后的竖向力作用

点仍位于下柱截面以内时取等于0;

b——牛腿宽度；

ho———牛腿与下柱交接处的垂直截面有效高度，取

h?—ag十c·tana,当α大于45°时，取45°,c为下

柱边缘到牛腿外边缘的水平长度。

2 牛腿的外边缘高度 h?不应小于 h/3,且不应小

于200mm。

3 在牛腿顶受压面上，竖向力Fvk所引起的局部压应力不

应超过0.75fe。

9.3.11 在牛腿中，由承受竖向力所需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和承

受水平拉力所需的锚筋截面面积所组成的纵向受力钢筋的总截面

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A.≥0.85,h+1.2j (9.3.11)

当 a小于0.3h?时，取 a等于0.3ho。

式中：Fv——作用在牛腿顶部的竖向力设计值；

Fh——作用在牛腿顶部的水平拉力设计值。
9.3.12 沿牛腿顶部配置的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HRB400级

或 HRB500 级热轧带肋钢筋。全部纵向受力钢筋及弯起钢筋宜

沿牛腿外边缘向下伸入下柱内150mm后截断(图9.3.10)。

纵向受力钢筋及弯起钢筋伸入上柱的锚固长度，当采用直线

锚固时不应小于本规范第8.3.1条规定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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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柱尺寸不足时，钢筋的锚固应符合本规范第9.3.4条梁上部

钢筋在框架中间层端节点中带90°弯折的锚固规定。此时，锚固

长度应从上柱内边算起。

承受竖向力所需的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0.20%

及0.45f/fy,也不宜大于0.60钢筋数量不宜少于4根直径

12mm 的钢筋。

当牛腿设于上柱柱顶时，宜将牛腿对边的柱外侧纵向受力钢

筋沿柱顶水平弯入牛腿，作为牛腿纵向受拉钢筋使用。当牛腿顶

面纵向受拉钢筋与牛腿对边的柱外侧纵向钢筋分开配置时，牛腿

顶面纵向受拉钢筋应弯入柱外侧，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8.4.4条有

关钢筋搭接的规定。

9.3.13 牛腿应设置水平箍筋，箍筋直径宜为6mm～12mm,间

距宜为100mm～150mm;在上部 2h?/3 范围内的箍筋总截面面

积不宜小于承受竖向力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的1/2。

当牛腿的剪跨比不小于0.3时，宜设置弯起钢筋。弯起钢筋

宜采用HRB400级或 HRB500 级热轧带肋钢筋，并宜使其与集

中荷载作用点到牛腿斜边下端点连线的交点位于牛腿上部l/6～

l/2 之间的范围内，l为该连线的长度(图9.3.10)。弯起钢筋截

面面积不宜小于承受竖向力的受拉钢筋截面面积的1/2,且不宜

少于2根直径12mm的钢筋。纵向受拉钢筋不得兼作弯起钢筋。

9.4 墙

9.4.1 竖向构件截面长边、短边(厚度)比值大于4时，宜按

墙的要求进行设计。

支撑预制楼(屋面)板的墙，其厚度不宜小于140mm;对

剪力墙结构尚不宜小于层高的1/25,对框架-剪力墙结构尚不宜

小于层高的1/20。

当采用预制板时，支承墙的厚度应满足墙内竖向钢筋贯通的

要求。

9.4.2 厚度大于160mm的墙应配置双排分布钢筋网；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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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部位的剪力墙，当其厚度不大于160mm时，也宜配置双排

分布钢筋网。

双排分布钢筋网应沿墙的两个侧面布置，且应采用拉筋连

系；拉筋直径不宜小于6mm,间距不宜大于600mm。
9.4.3 在平行于墙面的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作用下，墙体宜根

据结构分析所得的内力和本规范第6.2 节的有关规定，分别按偏

心受压或偏心受拉进行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并按本规范第6.3节

的有关规定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在集中荷载作用处，尚

应按本规范第6.6节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在承载力计算中，剪力墙的翼缘计算宽度可取剪力墙的间

距、门窗洞间翼墙的宽度、剪力墙厚度加两侧各6倍翼墙厚度、

剪力墙墙肢总高度的1/10 四者中的最小值。

9.4.4 墙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直径不宜小于8mm,间距不宜大

于300mm。可利用焊接钢筋网片进行墙内配筋。

(,为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和墙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

p(,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小于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率

0.20???要部位的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率宜适当提高。

墙中温度、收缩应力较大的部位，水平分布钢筋的配筋率宜

适当提高。

9.4.5 对于房屋高度不大于10m且不超过3层的墙，其截面厚

度不应小于120mm,其水平与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率均不宜小

于0.15??

9.4.6 墙中配筋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墙竖向分布钢筋可在同一高度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

于1.2l。

2 墙水平分布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2la。同排水平分

布钢筋的搭接接头之间以及上、下相邻水平分布钢筋的搭接接头

之间，沿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宜小于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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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墙中水平分布钢筋应伸至墙端，并向内水平弯折10d,d

为钢筋直径。

4 端部有翼墙或转角的墙，内墙两侧和外墙内侧的水平分

布钢筋应伸至翼墙或转角外边，并分别向两侧水平弯折15d。在

转角墙处，外墙外侧的水平分布钢筋应在墙端外角处弯入翼墙，

并与翼墙外侧的水平分布钢筋搭接。

5 带边框的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宜分别贯穿柱、梁或

锚固在柱、梁内。

9.4.7 墙洞口连梁应沿全长配置箍筋，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间距不宜大于150mm。在顶层洞口连梁纵向钢筋伸入墙

内的锚固长度范围内，应设置间距不大于150mm的箍筋，箍筋

直径宜与跨内箍筋直径相同。同时，门窗洞边的竖向钢筋应满足

受拉钢筋锚固长度的要求。

墙洞口上、下两边的水平钢筋除应满足洞口连梁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的要求外，尚不应少于2根直径不小于12mm的钢筋。对

于计算分析中可忽略的洞口，洞边钢筋截面面积分别不宜小于洞

口截断的水平分布钢筋总截面面积的一半。纵向钢筋自洞口边伸

入墙内的长度不应小于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9.4.8 剪力墙墙肢两端应配置竖向受力钢筋，并与墙内的竖向

分布钢筋共同用于墙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每端的竖向受力

钢筋不宜少于4根直径为12mm或2根直径为16mm的钢筋，并

宜沿该竖向钢筋方向配置直径不小于6mm、间距为250mm的箍

筋或拉筋。

9.5 叠 合 构 件

(I)水平叠合构件

9.5.1 二阶段成形的水平叠合受弯构件，当预制构件高度不足

全截面高度的40??，施工阶段应有可靠的支撑。

施工阶段有可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可按整体受弯构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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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算，但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和叠合面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范

附录H计算。

施工阶段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应对底部预制构件及浇筑

混凝土后的叠合构件按本规范附录H的要求进行二阶段受力

计算。
9.5.2 混凝土叠合梁、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梁的叠合层混凝土的厚度不宜小于100mm,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预制梁的箍筋应全部伸入叠合层，且各

肢伸入叠合层的直线段长度不宜小于10d,d为箍筋直径。预制

梁的顶面应做成凹凸差不小于6mm的粗糙面。

2 叠合板的叠合层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40mm,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宜低于C25。预制板表面应做成凹凸差不小于4mm 的

粗糙面。承受较大荷载的叠合板以及预应力叠合板，宜在预制底

板上设置伸入叠合层的构造钢筋。

9.5.3 在既有结构的楼板、屋盖上浇筑混凝土叠合层的受弯构

件，应符合本规范第9.5.2条的规定，并按本规范第3.3节、第

3.7节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计算。

(Ⅱ)竖向叠合构件

9.5.4 由预制构件及后浇混凝土成形的叠合柱和墙，应按施工

阶段及使用阶段的工况分别进行预制构件及整体结构的计算。

9.5.5 在既有结构柱的周边或墙的侧面浇筑混凝土而成形的竖

向叠合构件，应考虑承载历史以及施工支顶的情况，并按本规范

第3.3节、第3.7节规定的原则进行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的承载

力计算。
9.5.6 依托既有结构的竖向叠合柱、墙在使用阶段的承载力

计算中，应根据实测结果考虑既有构件部分几何参数变化的

影响。

竖向叠合柱、墙既有构件部分混凝土、钢筋的强度设计值按

本规范第3.7.3条确定；后浇混凝土部分混凝土、钢筋的强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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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规范第4章的规定乘以强度利用的折减系数确定，且宜考虑

施工时支顶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9.5.7 柱外二次浇筑混凝土层的厚度不应小于60mm,混凝土

强度等级不应低于既有柱的强度。粗糙结合面的凹凸差不应小于

6mm,并宜通过植筋、焊接等方法设置界面构造钢筋。后浇层

中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4mm;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

且不应小于柱内相应箍筋的直径，箍筋间距应与柱内相同。

墙外二次浇筑混凝土层的厚度不应小于50mm,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既有墙的强度。粗糙结合面的凹凸差应不小于4mm,并

宜通过植筋、焊接等方法设置界面构造钢筋。后浇层中竖向、水平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且不应小于墙中相应钢筋的直径。

9.6 装配式结构

9.6.1 装配式、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各类预制构件及连接

构造应按下列原则进行设计：

1 应在结构方案和传力途径中确定预制构件的布置及连接

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结构分析和构件及连接设计；

2 预制构件的设计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并符合标准化

要求；
3 预制构件的连接宜设置在结构受力较小处，且宜便于施

工；结构构件之间的连接构造应满足结构传递内力的要求；

4 各类预制构件及其连接构造应按从生产、施工到使用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工况进行验算，对预制非承重构件尚应符合

本规范第9.6.8条的规定。

9.6.2 预制混凝土构件在生产、施工过程中应按实际工况的荷

载、计算简图、混凝土实体强度进行施工阶段验算。验算时应将

构件自重乘以相应的动力系数：对脱模、翻转、吊装、运输时可

取1.5,临时固定时可取1.2。

注：动力系数尚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减。

9.6.3 装配式、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各类预制构件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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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应便于构件安装、装配整体式。对计算时不考虑传递内力

的连接，也应有可靠的固定措施。

9.6.4 装配整体式结构中框架梁的纵向受力钢筋和柱、墙中的

竖向受力钢筋宜采用机械连接、焊接等形式；板、墙等构件中的

受力钢筋可采用搭接连接形式；混凝土接合面应进行粗糙处理或

做成齿槽；拼接处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预制构件的混凝土

灌缝。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梁柱节点处，柱的纵向钢筋应贯穿节点；

梁的纵向钢筋应满足本规范第9.3节的锚固要求。

当柱采用装配式榫式接头时，接头附近区段内截面的轴心受

压承载力宜为该截面计算所需承载力的1.3～1.5倍。此时，可

采取在接头及其附近区段的混凝土内加设横向钢筋网、提高后浇

混凝土强度等级和设置附加纵向钢筋等措施。

9.6.5 采用预制板的装配整体式楼盖、屋盖应采取下列构造

措施：

1 预制板侧应为双齿边；拼缝上口宽度不应小于30mm;

空心板端孔中应有堵头，深度不宜少于60mm;拼缝中应浇灌强

度等级不低于C30的细石混凝土；

2 预制板端宜伸出锚固钢筋互相连接，并宜与板的支承结

构(圈梁、梁顶或墙顶)伸出的钢筋及板端拼缝中设置的通长钢

筋连接。

9.6.6 整体性要求较高的装配整体式楼盖、屋盖，应采用预制

构件加现浇叠合层的形式；或在预制板侧设置配筋混凝土后浇

带，并在板端设置负弯矩钢筋、板的周边沿拼缝设置拉结钢筋与

支座连接。

9.6.7 装配整体式结构中预制承重墙板沿周边设置的连接钢筋

应与支承结构及相邻墙板互相连接，并浇筑混凝土与周边楼盖、

墙体连成整体。

9.6.8 非承重预制构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与支承结构之间宜采用柔性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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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框架内镶嵌或采用焊接连接时，应考虑其对框架抗侧

移刚度的影响；

3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构造应具有一定的变形适应性。

9.7 预埋件及连接件

9.7.1 受力预埋件的锚板宜采用 Q235、Q345 级钢，锚板厚度

应根据受力情况计算确定，且不宜小于锚筋直径的60???拉

和受弯预埋件的锚板厚度尚宜大于 b/8,b为锚筋的间距。

受力预埋件的锚筋应采用HRB400或 HPB300 钢筋，不应

采用冷加工钢筋。

直锚筋与锚板应采用T形焊接。当锚筋直径不大于 20mm

时宜采用压力埋弧焊；当锚筋直径大于 20mm时宜采用穿孔塞

焊。当采用手工焊时，焊缝高度不宜小于6mm,且对300MPa

级钢筋不宜小于0.5d,对其他钢筋不宜小于0.6d,d为锚筋的

直径。

9.7.2 由锚板和对称配置的直锚筋所组成的受力预埋件(图

9.7.2),其锚筋的总截面面积 A?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有剪力、法向拉力和弯矩共同作用时，应按下列两个

公式计算，并取其中的较大值：

A.≥vf+0.8f+1.30M (9.7.2-1)

N

M

1-

V

t

2

1、

o o

e

2

5

1 b+
图9.7.2 由锚板和直锚筋组成的预埋件

1—锚板；2—直锚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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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s,+0.4gaf, (9.7.2-2)

2 当有剪力、法向压力和弯矩共同作用时，应按下列两个

公式计算，并取其中的较大值：

A.≥Y-0.3N+M30.4a (9.7.2-3)

A.≥0.40.4 (9.7.2-4)

当M小于0.4Nz时，取 0.4Nz。

上述公式中的系数αy、ab,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4.0-0.080) (9.7.2-5)

ab=0.6+0.25i (9.7.2-6)

当av大于0.7时，取0.7;当采取防止锚板弯曲变形的措施时，

可取αb等于1.0。

式中：fy———锚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4.2 节采用，

但不应大于300N/mm2;
V-——剪力设计值；

N———法向拉力或法向压力设计值，法向压力设计值不应

大于0.5fA,此处，A为锚板的面积；

M———弯矩设计值；

ar——锚筋层数的影响系数；当锚筋按等间距布置时：两
层取1.0;三层取 0.9;四层取 0.85;

av———锚筋的受剪承载力系数；
d———锚筋直径；

αb—锚板的弯曲变形折减系数；

t-———锚板厚度；

z———沿剪力作用方向最外层锚筋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9.7.3 由锚板和对称配置的弯折锚筋及直锚筋共同承受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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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埋件(图 9.7.3),其弯折锚

筋的截面面积 Asb应符合下列

规定：

C

A,-

Am≥1.4￥-1.25a,A A
(9.7.3) V

式中系数αy按本规范第 9.7.2

条取用。当直锚筋按构造要求

设置时，A?应取为0。

图9.7.3 由锚板和弯折锚筋及

直锚筋组成的预埋件

注：弯折锚筋与钢板之间的夹角不宜小于15°,也不宜大于45°。

9.7.4 预埋件锚筋中心至锚板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2d 和

20mm。预埋件的位置应使锚筋位于构件的外层主筋的内侧。

预埋件的受力直锚筋直径不宜小于 8mm,且不宜大于

25mm。直锚筋数量不宜少于4根，且不宜多于4排；受剪预埋

件的直锚筋可采用2根。

对受拉和受弯预埋件(图9.7.2),其锚筋的间距b、b?和锚

筋至构件边缘的距离c、C?,均不应小于3d和45mm。

对受剪预埋件(图 9.7.2),其锚筋的间距b及b?不应大于

300mm,且b?不应小于6d和 70mm;锚筋至构件边缘的距离c?

不应小于6d和70mm,b、c均不应小于3d和45mm。

受拉直锚筋和弯折锚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8.3.1

条规定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当锚筋采用 HPB300 级钢筋时末

端还应有弯钩。当无法满足锚固长度的要求时，应采取其他有效

的锚固措施。受剪和受压直锚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15d,d为

锚筋的直径。

9.7.5 预制构件宜采用内埋式螺母、内埋式吊杆或预留吊装孔，

并采用配套的专用吊具实现吊装，也可采用吊环吊装。

内埋式螺母或内埋式吊杆的设计与构造，应满足起吊方便和

吊装安全的要求。专用内埋式螺母或内埋式吊杆及配套的吊具，

应根据相应的产品标准和应用技术规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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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吊环应采用 HPB300钢筋或 Q235B圆钢，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吊环锚入混凝土中的深度不应小于30d并应焊接或绑扎

在钢筋骨架上，d为吊环钢筋或圆钢的直径。
2 应验算在荷载标准值作用下的吊环应力，验算时每个吊

环可按两个截面计算。对 HPB300 钢筋，吊环应力不应大于

65N/mm2;对Q235B圆钢，吊环应力不应大于50N/mm2。

3 当在一个构件上设有4个吊环时，应按 3个吊环进行

计算。
9.7.7 混凝土预制构件吊装设施的位置应能保证构件在吊装、

运输过程中平稳受力。设置预埋件、吊环、吊装孔及各种内埋式

预留吊具时，应对构件在该处承受吊装荷载作用的效应进行承载

力的验算，并应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避免吊点处混凝土局部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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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除应根据设计状况进行承载力

计算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外，尚应对施工阶段进行验算。

10.1.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应计入预应力作用效应；对超静

定结构，相应的次弯矩、次剪力及次轴力等应参与组合计算。

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结构有利时，预

应力作用分项系数γp应取1.0,不利时γp应取1.2;对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预应力作用分项系数γp应取1.0。
对参与组合的预应力作用效应项，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承载

力有利时，结构重要性系数γo应取1.0;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承

载力不利时，结构重要性系数 yo应按本规范第3.3.2 条确定。

10.1.3 预应力筋的张拉控制应力oon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

Ocn≤0.75fptk (10.1.3-1)

2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

Ocon≤0.70fpk (10.1.3-2)

3 预应力螺纹钢筋

Ocon≤0.85fpyk (10.1.3-3)

式中：fptk———预应力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fpyk———预应力螺纹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中强度预应力钢丝的张拉控制应力

值不应小于0.4fptk;预应力螺纹钢筋的张拉应力控制值不宜小

于0.5fpyk。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上述张拉控制应力限值可相应提高

0.05fptk或0.05fp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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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提高构件在施工阶段的抗裂性能而在使用阶段受

压区内设置的预应力筋；

2)要求部分抵消由于应力松弛、摩擦、钢筋分批张拉以

及预应力筋与张拉台座之间的温差等因素产生的预应

力损失。

10.1.4 施加预应力时，所需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应经计算

确定，但不宜低于设计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75??

注：当张拉预应力筋是为防止混凝土早期出现的收缩裂缝时，可不受

上述限制，但应符合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规定。

10.1.5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由预应力引起的内力

和变形可采用弹性理论分析，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按弹性分析计算时，次弯矩 M?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M?=M,—M?
M?= Npepn

(10.1.5-1)

(10.1.5-2)

式中：Np——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预加力，按本规范公

式(10.1.7-3)计算；

epn——净截面重心至预加力作用点的距离，按本规范公
式(10.1.7-4)计算；

M?———预加力Np对净截面重心偏心引起的弯矩值；
M?———由预加力Np的等效荷载在结构构件截面上产生的

弯矩值。

次剪力可根据构件次弯矩的分布分析计算，次轴力宜根据结

构的约束条件进行计算。

2 在设计中宜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支座、柱、墙等约束

构件对梁、板预应力作用效应的不利影响。

10.1.6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及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

应力，可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先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o=N±N。s (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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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10.1.6-2)Ope= 0con—σi—αEOpc
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10.1.6-3)Opo =0con—o?
2 后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ox=N±Nmy+op (10.1.6-4)

相应阶段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10.1.6-5)Ope=0con—oi
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Oo =0con一o+αEOpe (10.1.6-6)

式中：An———净截面面积，即扣除孔道、凹槽等削弱部分以外
的混凝土全部截面面积及纵向非预应力筋截面面

积换算成混凝土的截面面积之和；对由不同混凝

土强度等级组成的截面，应根据混凝土弹性模量

比值换算成同一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截面面积；

A?—换算截面面积：包括净截面面积以及全部纵向预

应力筋截面面积换算成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I?、In———换算截面惯性矩、净截面惯性矩；

ep、em——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预加力作用点的距
离，按本规范第10.1.7条的规定计算；

yo、yn———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所计算纤维处的距离；
o?——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失值，按本规范第10.2.1条～第

10.2.7条的规定计算；

αE——钢 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 弹性模量的比值：
αE = Es/Ee,此处，Es按本规范表4.2.5采用，

E。按本规范表4.1.5采用；

Np、Np——先张法构件、后张法构件的预加力，按本规范第
10.1.7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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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由预应力次内力引起的混凝土截面法向应力。
注：在公式(10.1.6-1)、公式(10.1.6-4)中，右边第二项与第一项

的应力方向相同时取加号，相反时取减号；公式(10.1.6-2)、公

式(10.1.6-6)适用于 ope为压应力的情况，当oe为拉应力时，

应以负值代入。

10.1.7 预加力及其作用点的偏心距(图10.1.7)宜按下列公

式计算：

4

1

(a)先张法构件

σ'sA
1o'? 4

N 《
0?Ap
o?A

-2

(b)后张法构件

σ'gA,
σ'?

N。

0%A

图10.1.7 预加力作用点位置

1—换算截面重心轴；2—净截面重心轴

1 先张法构件
No=ooAp+σoAp—o?A?—σi?A's(10.1.7-1)

em=OAow-+0AA-0?A.y+6dAA
(10.1.7-2)

2 后张法构件：

Np=opeAp+σeA′p—o?A?—o′sA',(10.1.7-3)

em=OAAo+oAo-06A.-oAA.y
(10.1.7-4)

式中：opo、σpo———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
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筋应力；

ope、σe———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Ap、Ap———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As、A,——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yp、yp——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合力点至换算截面重

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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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ys——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换算截面重
心的距离；

oi?、σ5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在各自合力点处混
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按本

规范第10.2.5条的规定计算；

ym、ypm——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合力点至净截面重心
的距离；

yn、ysn——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净截面重心
的距离。

注：1 当公式(10.1.7-1)～公式(10.1.7-4)中的Ap=0时，可取

式中os =0;

2 当计算次内力时，公式(10.1.7-3)、公式(10.1.7-4)中的

os 和os可近似取零。

10.1.8 对允许出现裂缝的后张法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及

连续梁，在重力荷载作用下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可考虑

内力重分布，并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要求。当截面相对

受压区高度ξ不小于0.1且不大于0.3时，其任一跨内的支座截

面最大负弯矩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M=(1—β)(McQ+M?) (10.1.8-1)

β= 0.2(1-2.5ξ) (10.1.8-2)

且调幅幅度不宜超过重力荷载下弯矩设计值的20??

式中：M——支座控制截面弯矩设计值；

McQ——控制截面按弹性分析计算的重力荷载弯矩设计值；
5——截面相对受压区高度，应按本规范第6章的规定

计算；

β———弯矩调幅系数。

10.1.9 先张法构件预应力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lt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lu=ard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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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ope———放张时预应力筋的有效预应力；

d———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按本规范附录 A采用；

α———预应力筋的外形系数，按本规范表8.3.1采用；

fk———与放张时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fa相应的轴心抗

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4.1.3-2 以线性内插法

确定。

当采用骤然放张预应力的施工工艺时，对光面预应力钢丝，

lu的起点应从距构件末端l/4 处开始计算。

10.1.10 计算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的正截面和

斜截面受弯承载力时，锚固长度范围内的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

值在锚固起点处应取为零，在锚固终点处应取为fpy,两点之间

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预应力筋的锚固长度la应按本规范第

8.3.1条确定。

当采用骤然放张预应力的施工工艺时，对光面预应力钢丝的

锚固长度应从距构件末端lu/4处开始计算。

10.1.11 对制作、运输及安装等施工阶段预拉区允许出现拉应

力的构件，或预压时全截面受压的构件，在预加力、自重及施工

荷载作用下(必要时应考虑动力系数)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应

力宜符合下列规定(图10.1.11):

oa≤fik (10.1.11-1)

Occ≤0.8fck (10.1.11-2)

简支构件的端部区段截面预拉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拉应力允
σ σ

M M
-2NN

己 -1 -1
N Np

0e o。
(a)先张法构件 (b)后张法构件

图10.1.11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施工阶段验算

1—换算截面重心轴；2—净截面重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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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于fk,但不应大于1.2fik。

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ow或a=om+A±w。 (10.1.11-3)

式中：0ct——相应施工阶段计算截面预拉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拉

应力；

Oc——相应施工阶段计算截面预压区边缘纤维的混凝土压
应力；

fk、fk——与各施工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fu相应的抗

拉强度标准值、抗压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4.1.3-2、表4.1.3-1 以线性内插法分别确定；

Nk、Mk———构件自重及施工荷载的标准组合在计算截面产生的

轴向力值、弯矩值；

W?———验算边缘的换算截面弹性抵抗矩。

注：1 预拉区、预压区分别系指施加预应力时形成的截面拉应力区、

压应力区；

2 公式(10.1.11-3)中，当oc为压应力时取正值，当oc为拉

应力时取负值；当Nk为轴向压力时取正值，当Nk为轴向拉

力时取负值；当Mk产生的边缘纤维应力为压应力时式中符号

取加号，拉应力时式中符号取减号；

3 当有可靠的工程经验时，叠合式受弯构件预拉区的混凝土法向

拉应力可按σa不大于2fik控制。

10.1.12 施工阶段预拉区允许出现拉应力的构件，预拉区纵向

钢筋的配筋率(A's+A'p)/A不宜小于0.15对后张法构件不

应计入 Ap,其中，A为构件截面面积。预拉区纵向普通钢筋的
直径不宜大于14mm,并应沿构件预拉区的外边缘均匀配置。

注：施工阶段预拉区不允许出现裂缝的板类构件，预拉区纵向钢筋的

配筋可根据具体情况按实践经验确定。

10.1.13 先张法和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在承载力和

裂缝宽度计算中，所用的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加力

Np及其作用点的偏心距epo,均应按本规范公式(10.1.7-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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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0.1.7-2)计算，此时，先张法和后张法构件预应力筋的

应力opo 、σpo均应按本规范第10.1.6条的规定计算。
10.1.14 无粘结预应力矩形截面受弯构件，在进行正截面承载

力计算时，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设计值opu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Opu= Ope+△op (10.1.14-1)

△op=(240-335p)(0.45+5.5t)云
(10.1.14-2)

5=As+fA (10.1.14-3)

对于跨数不少于3跨的连续梁、连续单向板及连续双向板，

△op取值不应小于50N/mm2。

无粘结预应力筋的应力设计值opu尚应符合下列条件：

Opu≤fpy (10.1.14-4)

式中：ope——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无粘结预应力筋中的有效
预应力(N/mm2);

△op——无粘结预应力筋中的应力增量(N/mm2);

邻———综合配筋特征值，不宜大于 0.4;对于连续梁、
板，取各跨内支座和跨中截面综合配筋特征值的

平均值；

h———受弯构件截面高度；

hp——无粘结预应力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l?———连续无粘结预应力筋两个锚固端间的总长度；

l?———与l?相关的由活荷载最不利布置图确定的荷载跨

长度之和。

翼缘位于受压区的T形、I形截面受弯构件，当受压区高度

大于翼缘高度时，综合配筋特征值ξ可按下式计算：

5=9Ao+f,A.f(6-b)h (10.1.14-5)

式中：h———T形、I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高度；

b——T形、I形截面受压区的翼缘计算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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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受拉区，纵向普通钢

筋截面面积A,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向板
A?≥0.002oh (10.1.15-1)

式中：b——截面宽度；

h ———截面高度。

纵向普通钢筋直径不应小于8mm,间距不应大于200mm。
2 梁

A,应取下列两式计算结果的较大值：

A.≥言(9,,)A。 (10.1.15-2)

A?≥0.003bh (10.1.15-3)

式中：h?———纵向受拉普通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边缘的距离。

纵向受拉普通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4mm,且宜均匀分布在梁

的受拉边缘。
对按一级裂缝控制等级设计的梁，当无粘结预应力筋承担不

小于75??弯矩设计值时，纵向受拉普通钢筋面积应满足承载

力计算和公式(10.1.15-3)的要求。

10.1.16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板柱结构中的双向平板，其纵向

普通钢筋截面面积Ag及其分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柱边的负弯矩区，每一方向上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

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As≥0.00075hl (10.1.16-1)

式中：l——平行于计算纵向受力钢筋方向上板的跨度；

h ——板的厚度。

由上式确定的纵向普通钢筋，应分布在各离柱边1.5h的板

宽范围内。每一方向至少应设置4根直径不小于16mm的钢筋。

纵向钢筋间距不应大于300mm,外伸出柱边长度至少为支座每

一边净跨的1/6。在承载力计算中考虑纵向普通钢筋的作用时，

其伸出柱边的长度应按计算确定，并应符合本规范第8.3节对锚

固长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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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当正弯矩区每一方向上抗裂验算边

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满足下列规定时，正弯矩区可仅按构造配

置纵向普通钢筋：

Ok一ope≤0.4fik (10.1.16-2)

3 在荷载标准组合下，当正弯矩区每一个方向上抗裂验算

边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超过0.4fik且不大于1.0fik时，纵向普

通钢筋的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A.≥0.5, (10.1.16-3)

式中：Nk——在荷载标准组合下构件混凝土未开裂截面受拉区

的合力；
fy——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当f,大于360N/mm2

时，取360N/mm2。

纵向普通钢筋应均匀分布在板的受拉区内，并应靠近受拉边

缘通长布置。

4 在平板的边缘和拐角处，应设置暗圈梁或设置钢筋混凝

土边梁。暗圈梁的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2mm,且不应少于4

根；箍筋直径不应小于6mm,间距不应大于150mm。

注：在温度、收缩应力较大的现浇双向平板区域内，应按本规范第
9.1.8条配置普通构造钢筋网。

10.1.17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应
符合下列要求：

Ma≥Mer (10.1.17)

式中：Mu——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范公式

(6.2.10-1)、公式(6.2.11-2)或公式(6.2.14)

计算，但应取等号，并将M以M。代替；

M——构件的正截面开裂弯矩值，按本规范公式

(7.2.3-6)计算。

10.2 预应力损失值计算

10.2.1 预应力筋中的预应力损失值可按表10.2.1的规定计算。

150



当计算求得的预应力总损失值小于下列数值时，应按下列数

值取用：

先张法构件 100N/mm2;

后张法构件 80N/mm2。

表10.2.1 预应力损失值(N/mm2)

引起损失的因素 符号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 o1

按 本 规范 第
10.2.2条的规定计
算

按本规范第10.2.2

条和第10.2.3条的规
定计算

预应力筋
的摩擦

与孔道壁之

间的摩擦

张拉端锚口摩擦

在转向装置

处的摩擦

02

一 按本规范第10.2.4
条的规定计算

按实测值或厂家提供的数据确定

按实际情况确定

混凝土加热养护时，预应力筋

与承受拉力的设备之间的温差
013 2A —

预应力筋的应力松弛 0/4

消除应力钢丝、钢绞线
普通松弛：

0.4(-0.5)om
低松弛：
当Oom≤0.7fpk时

0.125(-0.5)cm
当0.7fpk<0om≤0.8fpk时

0.2(-0.575)cm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0.08omn
预应力螺纹钢筋：0.03oan

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 05 按本规范第10.2.5条的规定计算

用螺旋式预应力筋作配筋的环
形构件，当直径d不大于3m时，

由于混凝土的局部挤压
O/6 一 30

注：1 表中 △t为混凝土加热养护时，预应力筋与承受拉力的设备之间的温

差(℃);

2 当oan/ fptk ≤0.5时，预应力筋的应力松弛损失值可取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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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直线预应力筋由于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

力损失值σon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on=fE (10.2.2)

式中：a———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mm),可按表
10.2.2采用；

l———张拉端至锚固端之间的距离(mm)。

表10.2.2 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a (mm)

锚具类别 a

支承式锚具(钢丝束镦头锚具等)
螺帽缝隙 1

每块后加垫板的缝隙 1

夹片式锚具
有顶压时 5

无顶压时 6～8

注：1 表中的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也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2 其他类型的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块体拼成的结构，其预应力损失尚应计及块体间填缝的预压

变形。当采用混凝土或砂浆为填缝材料时，每条填缝的预压变形

值可取为1mm。

10.2.3 后张法构件曲线预应力筋或折线预应力筋由于锚具变形

和预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on,应根据曲线预应力筋或
折线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反向摩擦影响长度l范围内的预应

力筋变形值等于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的条件确定，反向摩

擦系数可按表10.2.4 中的数值采用。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lf及常用束形的后张预应力筋在反向摩

擦影响长度l范围内的预应力损失值on可按本规范附录J计算。

10.2.4 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σn,

宜按下列公式计算：

op=om(1-) (10.2.4-1)

当(kr+μθ)不大于0.3时，σ2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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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kr+p0)oon (10.2.4-2)

注：当采用夹片式群锚体系时，在0an中宜扣除锚口摩擦损失。

式中：x———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孔道长度，可近似取该段孔
道在纵轴上的投影长度(m);

0——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曲线孔道各部分切线的夹角之

和(rad);

κ——考虑孔道每米长度局部偏差的摩擦系数，按表
10.2.4采用；

μ———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系数，按表10.2.4
采用。

表10.2.4 摩擦系数

孔道成型方式 K
μ

钢绞线、钢丝束 预应力螺纹钢筋

预埋金属波纹管 0.0015 0.25 0.50

预埋塑料波纹管 0.0015 0.15 —
预埋钢管 0.0010 0.30

抽芯成型 0.0014 0.55 0.60

无粘结预应力筋 0.0040 0.09

注：摩擦系数也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在公式(10.2.4-1)中，对按抛物线、圆弧曲线变化的空间

曲线及可分段后叠加的广义空间曲线，夹角之和θ可按下列近似

公式计算：

抛物线、圆弧曲线：θ=√a2+ah (10.2.4-3)

广义空间曲线： 0=Z√△a2+△ar (10.2.4-4)

式中：av、αh——按抛物线、圆弧曲线变化的空间曲线预应力筋

在竖直向、水平向投影所形成抛物线、圆弧曲

线的弯转角；

△av、△ah——广义空间曲线预应力筋在竖直向、水平向投影

所形成分段曲线的弯转角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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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受拉区和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

预应力损失值σ?、σ5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 一般情况

先张法构件

-0+350 (10.2.5-1)

-0+5u (10.2.5-2)

后张法构件

-5+0 (10.2.5-3)

-5+ (10.2.5-4)

式中：op、σe——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的混凝土
法向压应力；

f'u——施加预应力时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p、p——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配筋
率：对先张法构件，p=(Ap+A?)/Ao,p=
(Ap+A's)/A?;对后张法构件，p=(Ap+

A?)/An,p=(A'p+Ag)/An;对于对称配置
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构件，配筋率p、p应
按钢筋总截面面积的一半计算。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op、

σpc应按本规范第10.1.6条及第10.1.7 条的规定计算。此时，
预应力损失值仅考虑混凝土预压前(第一批)的损失，其普通钢

筋中的应力o?、os值应取为零；ope、σc值不得大于0.5fcu;当
σpe为拉应力时，公式(10.2.5-2)、公式(10.2.5-4)中的σc应
取为零。计算混凝土法向应力ope、σpe时，可根据构件制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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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自重的影响。

当结构处于年平均相对湿度低于40??环境下，o和σ′5值
应增加30??

2 对重要的结构构件，当需要考虑与时间相关的混凝土收

缩、徐变及预应力筋应力松弛预应力损失值时，宜按本规范附录

K进行计算。

10.2.6 后张法构件的预应力筋采用分批张拉时，应考虑后批张

拉预应力筋所产生的混凝土弹性压缩或伸长对于先批张拉预应力

筋的影响，可将先批张拉预应力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值σon增加或

减小αEOpci。此处，σci为后批张拉预应力筋在先批张拉预应力筋

重心处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10.2.7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各阶段的预应力损失值宜按表

10.2.7的规定进行组合。

表10.2.7 各阶段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混凝土预压前(第一批)的损失 on+on+oi?+o? on+on
混凝土预压后(第二批)的损失 015 ou+o?+o1?

注：先张法构件由于预应力筋应力松弛引起的损失值o?在第一批和第二批损失中
所占的比例，如需区分，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0.3 预应力混凝土构造规定

10.3.1 先张法预应力筋之间的净间距不宜小于其公称直径的

2.5倍和混凝土粗骨料最大粒径的1.25倍，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预应力钢丝，不应小于15mm;三股钢绞线，不应小于 20mm;

七股钢绞线，不应小于25mm。当混凝土振捣密实性具有可靠保

证时，净间距可放宽为最大粗骨料粒径的1.0倍。

10.3.2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宜采取下列构造措施：

1 单根配置的预应力筋，其端部宜设置螺旋筋；

2 分散布置的多根预应力筋，在构件端部 10d且不小于

100mm长度范围内，宜设置3～5片与预应力筋垂直的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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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此处 d为预应力筋的公称直径；

3 采用预应力钢丝配筋的薄板，在板端100mm长度范围

内宜适当加密横向钢筋；

4 槽形板类构件，应在构件端部 100mm长度范围内沿构

件板面设置附加横向钢筋，其数量不应少于2根。

10.3.3 预制肋形板，宜设置加强其整体性和横向刚度的横肋。

端横肋的受力钢筋应弯入纵肋内。当采用先张长线法生产有端横

肋的预应力混凝土肋形板时，应在设计和制作上采取防止放张预

应力时端横肋产生裂缝的有效措施。

10.3.4 在预应力混凝土屋面梁、吊车梁等构件靠近支座的斜向

主拉应力较大部位，宜将一部分预应力筋弯起配置。

10.3.5 预应力筋在构件端部全部弯起的受弯构件或直线配筋的

先张法构件，当构件端部与下部支承结构焊接时，应考虑混凝土

收缩、徐变及温度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宜在构件端部可能产

生裂缝的部位设置纵向构造钢筋。

10.3.6 后张法预应力筋所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等的形式和质

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3.7 后张法预应力筋及预留孔道布置应符合下列构造规定：

1 预制构件中预留孔道之间的水平净间距不宜小于50mm,

且不宜小于粗骨料粒径的1.25倍；孔道至构件边缘的净间距不

宜小于30mm,且不宜小于孔道直径的50??

2 现浇混凝土梁中预留孔道在竖直方向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孔道外径，水平方向的净间距不宜小于1.5倍孔道外径，且不应

小于粗骨料粒径的1.25倍；从孔道外壁至构件边缘的净间距，

梁底不宜小于50mm,梁侧不宜小于 40mm,裂缝控制等级为三

级的梁，梁底、梁侧分别不宜小于60mm和50mm。

3 预留孔道的内径宜比预应力束外径及需穿过孔道的连接

器外径大6mm～15mm,且孔道的截面积宜为穿入预应力束截面

积的3.0～4.0倍。

4 当有可靠经验并能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时，预留孔道可

156



水平并列贴紧布置，但并排的数量不应超过2束。

5 在现浇楼板中采用扁形锚固体系时，穿过每个预留孔道

的预应力筋数量宜为3～5根；在常用荷载情况下，孔道在水平

方向的净间距不应超过8倍板厚及1.5m 中的较大值。

6 板中单根无粘结预应力筋的间距不宜大于板厚的6倍，

且不宜大于1m;带状束的无粘结预应力筋根数不宜多于5根，

带状束间距不宜大于板厚的12倍，且不宜大于2.4m。

7 梁中集束布置的无粘结预应力筋，集束的水平净间距不

宜小于50mm,束至构件边缘的净距不宜小于 40mm。

10.3.8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端部锚固区，应按下列规定

配置间接钢筋：

1 采用普通垫板时，应按本规范第6.6节的规定进行局部

受压承载力计算，并配置间接钢筋，其体积配筋率不应小于

0.5垫板的刚性扩散角应取 45°;

2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时，局部压力设计值对有粘结预应

力混凝土构件取 1.2 倍张拉控制力，对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取

1.2 倍张拉控制力和(fptkAp)中的较大值；
3 当采用整体铸造垫板时，其局部受压区的设计应符合相

关标准的规定；

4 在局部受压间接钢筋配置区以外，在构件端部长度l不

小于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邻近边缘的距离

e 的3倍、但不大于构件端部截面高度h的1.2倍，高度为2e的

附加配筋区范围内，应均匀配置附加防劈裂箍筋或网片(图

10.3.8),配筋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0.18(1-)号 (10.3.8-1)

且体积配筋率不应小于0.5??

式中：P———作用在构件端部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

合力设计值，可按本条第2 款的规定确定；

l、lb——分别为沿构件高度方向A、Ab的边长或直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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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按本规范第6.6.2 条确定；

fy——附加防劈裂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4.2.3 条的规定采用。

3<

P-
0.2h

1 2 AA

b

2

(>3e且<1.2h)

图10.3.8 防止端部裂缝的配筋范围

1—局部受压间接钢筋配置区；2—附加防劈裂配筋区；

3—附加防端面裂缝配筋区

5 当构件端部预应力筋需集中布置在截面下部或集中布置

在上部和下部时，应在构件端部 0.2h范围内设置附加竖向防端

面裂缝构造钢筋(图 10.3.8),其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列公式

要求：

A≥T (10.3.8-2)

T,=(0.25-卡)p (10.3.8-3)

式中：T?——锚固端端面拉力；

P———作用在构件端部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

的合力设计值，可按本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

e——截面重心线上部或下部预应力筋的合力点至截面
近边缘的距离；

h———构件端部截面高度。

当e大于0.2h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配置构造钢筋。竖

向防端面裂缝钢筋宜靠近端面配置，可采用焊接钢筋网、封闭式

箍筋或其他的形式，且宜采用带肋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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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端部截面上部和下部均有预应力筋时，附加竖向钢筋的总

截面面积应按上部和下部的预应力合力分别计算的较大值采用。

在构件端面横向也应按上述方法计算抗端面裂缝钢筋，并与

上述竖向钢筋形成网片筋配置。

10.3.9 当构件在端部有局部凹进

时，应增设折线构造钢筋(图 2

10.3.9)或其他有效的构造钢筋。 1

10.3.10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

件中，当采用曲线预应力束时，其

曲率半径 rp宜按下列公式确定，
但不宜小于 4m。

图10.3.9 端部凹进处构造钢筋
1—折线构造钢筋；2—竖向构造钢筋

rp≥0.35fd (10.3.10)

式中：P———预应力束的合力设计值，可按本规范第10.3.8条

第2 款的规定确定；

rp———预应力束的曲率半径(m);
dp——预应力束孔道的外径；

fe——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当验算张拉阶段曲率

半径时，可取与施工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cu对应的抗压强度设计值fe,按本规范表4.1.4-1
以线性内插法确定。

对于折线配筋的构件，在预应力束弯折处的曲率半径可适当

减小。当曲率半径 rp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可在曲线预应力束弯

折处内侧设置钢筋网片或螺旋筋。

10.3.11 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当沿构件凹面布置曲线预应

力束时(图10.3.11),应进行防崩裂设计。当曲率半径 rp满足

下列公式要求时，可仅配置构造U形插筋。

rp≥:(0.54?+c) (10.3.11-1)

当不满足时，每单肢U形插筋的截面面积应按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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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Am≥2 (10.3.11-2)

式中：P——预应力束的合力设计值，可按本规范第10.3.8条
第2款的规定确定；

fr——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或与施工张拉阶段混

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fcu相应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按本规范表4.1.4-2 以线性内插法确定；

Cp———预应力束孔道净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Asvi———每单肢插筋截面面积；

sy——U形插筋间距；

fy——U形插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2.3-1采
用，当大于360N/mm2时取 360N/mm2。

S, 2|I

2

1<
o一P

sangrp1

(a)抗崩裂U形插筋布置 (b)I—1剖面

图10.3.11 抗崩裂U形插筋构造示意

1—预应力束；2—沿曲线预应力束均匀布置的U形插筋

U形插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la;当实际锚固长度le小于la

时，每单肢U形插筋的截面面积可按 Asv?/k 取值。其中，k取

le/15d和le/200中的较小值，且k不大于1.0。

当有平行的几个孔道，且中心距不大于2dp时，预应力筋的
合力设计值应按相邻全部孔道内的预应力筋确定。

10.3.12 构件端部尺寸应考虑锚具的布置、张拉设备的尺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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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受压的要求，必要时应适当加大。

10.3.13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外露金属锚具，应采取可靠的防腐

及防火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粘结预应力筋外露锚具应采用注有足量防腐油脂的塑

料帽封闭锚具端头，并应采用无收缩砂浆或细石混凝土封闭；

2 对处于二 b、三 a、三b类环境条件下的无粘结预应力锚

固系统，应采用全封闭的防腐蚀体系，其封锚端及各连接部位应

能承受10kPa的静水压力而不得透水；

3 采用混凝土封闭时，其强度等级宜与构件混凝土强度等

级一致，且不应低于C30。封锚混凝土与构件混凝土应可靠粘

结，如锚具在封闭前应将周围混凝土界面凿毛并冲洗干净，且宜

配置1～2片钢筋网，钢筋网应与构件混凝土拉结；

4 采用无收缩砂浆或混凝土封闭保护时，其锚具及预应力

筋端部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一类环境时 20mm,二 a、二 b
类环境时50mm,三a、三b类环境时 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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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混凝土结构构件抗震设计

11.1 一 般 规 定

11.1.1 抗震设防的混凝土结构，除应符合本规范第1章～第

10章的要求外，尚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规定的抗震设计原则，按本章的规定进行结构构件的

抗震设计。

11.1.2 抗震设防的混凝土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

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和相应的抗

震设防标准。
注：本章甲类、乙类、丙类建筑分别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

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中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标准设防类建筑的

简称。

11.1.3 房屋建筑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抗震设计，应根据设防类

别、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

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建筑的抗震等级应按表

11.1.3 确定。

表11.1.3 丙类建筑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6

设 防 烈 度

7 8 9

框架
结构

高度(m) ≤24 >24 ≤24 >24 ≤24 >24 ≤24

普通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大跨度框架 三 二 一 一

框架-
剪力墙
结构

高度(m) ≤60>60 24 >24且
≤60 60 24 >24且

≤60 >60 >24且24 ≤50

框架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一
剪力墙 三 三 二 二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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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1.1.3

结构类型
6

设 防 烈 度

7 8 9

剪力墙
结构

高度(m) ≤80 >80 >24≤24
且≤80

>80 >24且24
≤80 >80K≤24 24～60

剪力墙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 二 一
>24且 >24且

高度(m) ≤8080 ≤24 >80 24
≤80 <80

部分框

剪力墙
一般部位 四 三 四 三 二 三 二支剪力

墙结构 加强部位 三 二 三 二 二一 一
框支层框架 二 二 — —

框架框架- 三 二 — 一
核心筒核心筒筒体 二 二 一 一

结构 内筒 三 二 — —
筒中筒

外筒 三 二 — 一
板柱-
剪力墙
结构

高度(m) <35>35 <35 >35 ≤35 >35

板柱及
周边框架

三 二 二 二 一
剪力墙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单层厂
房结构

铰接排架 四 三 二 一
注：1 建筑场地为I类时，除6度设防烈度外应允许按表内降低一度所对应的抗

震等级采取抗震构造措施，但相应的计算要求不应降低；

2 接近或等于高度分界时，应允许结合房屋不规则程度及场地、地基条件确

定抗震等级；

3 大跨度框架指跨度不小于18m的框架；

4 表中框架结构不包括异形柱框架；
5 房屋高度不大于60m的框架-核心筒结构按框架-剪力墙结构的要求设计时，

应按表中框架-剪力墙结构确定抗震等级。

11.1.4 确定钢筋混凝土房屋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时，尚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对框架-剪力墙结构，在规定的水平地震力作用下，框架

底部所承担的倾覆力矩大于结构底部总倾覆力矩的5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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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抗震等级应按框架结构确定。

2 与主楼相连的裙房，除应按裙房本身确定抗震等级外，

相关范围不应低于主楼的抗震等级；主楼结构在裙房顶板对应

的相邻上下各一层应适当加强抗震构造措施。裙房与主楼分离

时，应按裙房本身确定抗震等级。

3 当地下室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地下一层的

抗震等级应与上部结构相同，地下一层以下确定抗震构造措施的

抗震等级可逐层降低一级，但不应低于四级。地下室中无上部结

构的部分，其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三级

或四级。

4 甲、乙类建筑按规定提高一度确定其抗震等级时，如其

高度超过对应的房屋最大适用高度，则应采取比相应抗震等级更

有效的抗震构造措施。

11.1.5 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应从地下室顶板算起。

2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可

取框支层加框支层以上两层的高度和落地剪力墙总高度的1/10二

者的较大值。其他结构的剪力墙，房屋高度大于24m时，底部

加强部位的高度可取底部两层和墙肢总高度的1/10二者的较大

值；房屋高度不大于24m时，底部加强部位可取底部一层。

3 当结构计算嵌固端位于地下一层的底板或以下时，按本

条第1、2 款确定的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尚宜向下延伸到计算嵌

固端。

11.1.6 考虑地震组合验算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时，均应按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YRE进行调整，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YRE应

按表11.1.6采用。

正截面抗震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6.2节的规定计算，但应在

相关计算公式右端项除以相应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YRE。

当仅计算竖向地震作用时，各类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YrE均应取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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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6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斜截面承载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力计算
结构构

偏心受压柱
件类别 受弯 偏心受拉 各类构件及

剪力墙轴压比小 轴压比不
构件 构件 框架节点

于0.15 小于0.15

受冲切 局部受

承载力 压承载

计算 力计算

YRE 0.75 0.75 0.8 0.85 0.85 0.85 0.85 1.0

注：预埋件锚筋截面计算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YRE应取为1.0。

11.1.7 混凝土结构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和连接除应符合
本规范第8.3节和第8.4节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纵向受拉钢筋的抗震锚固长度l应按下式计算：

l=SEla (11.1.7-1)

式中：S——纵向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修正系数，对一、二
级抗震等级取1.15,对三级抗震等级取1.05,对

四级抗震等级取1.00;

la——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按本规范第 8.3.1条

确定。

2 当采用搭接连接时，纵向受拉钢筋的抗震搭接长度le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le=5il正 (11.1.7-2)

式中：5——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按本规范第
8.4.4 条确定。

3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可采用绑扎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

4 纵向受力钢筋连接的位置宜避开梁端、柱端箍筋加密区；

如必须在此连接时，应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

5 混凝土构件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纵向受力钢筋接头面

积百分率不宜超过50??

11.1.8 箍筋宜采用焊接封闭箍筋、连续螺旋箍筋或连续复合螺

旋箍筋。当采用非焊接封闭箍筋时，其末端应做成135°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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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钩端头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10倍；在纵向钢筋搭

接长度范围内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搭接钢筋较小直径的5倍，且

不宜大于100mm。

11.1.9 考虑地震作用的预埋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直锚钢筋截面面积可按本规范第9章的有关规定计算并

增大25且应适当增大锚板厚度。

2 锚筋的锚固长度应符合本规范第9.7节的有关规定并增

加10???不能满足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在靠近锚板处，宜

设置一根直径不小于10mm的封闭箍筋。

3 预埋件不宜设置在塑性铰区；当不能避免时应采取有效

措施。

11.2 材 料

11.2.1 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剪力墙不宜超过C60;其他构件，9度时不宜超过C60,

8度时不宜超过C70。

2 框支梁、框支柱以及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梁、柱及节点，

不应低于C30;其他各类结构构件，不应低于C20。

11.2.2 梁、柱、支撑以及剪力墙边缘构件中，其受力钢筋宜

采用热轧带肋钢筋；当采用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 1499.2中牌号带“E”的热轧带

肋钢筋时，其强度和弹性模量应按本规范第 4.2 节有关热轧带

肋钢筋的规定采用。

11.2.3 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和斜撑构件，其纵

向受力普通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的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小

于1.25;
2 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不应大

于1.30;

3 钢筋最大拉力下的总伸长率实测值不应小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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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框 架 梁

11.3.1 梁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中，计入纵向受压钢筋的梁端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级抗震等级

x≤0.25h? (11.3.1-1)

二、三级抗震等级
x≤0.35h? (11.3.1-2)

式中：x——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h?——截面有效高度。

11.3.2 考虑地震组合的框架梁端剪力设计值Vb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
1 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

级框架

Vo=1.1(M+M+Vc (11.3.2-1)

2 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Vi=1.3(M+ME)+Vc (11.3.2-2)

二级抗震等级

Vo=1.2(M+MB+Va (11.3.2-3)

三级抗震等级

Vo=1.1(M?+ME)+Vcm (11.3.2-4)

四级抗震等级，取地震组合下的剪力设计值。

式中：Mbua、Mjua———框架梁左、右端按实配钢筋截面面积(计

入受压钢筋及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的楼

板钢筋)、材料强度标准值，且考虑承载

力抗震调整系数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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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对应的弯矩值；

Mb、Mp——考虑地震组合的框架梁左、右端弯矩设

计值；
VGb——考虑地震组合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

剪力设计值，可按简支梁计算确定；

ln——梁的净跨。

在公式(11.3.2-1)中，Mb与Mbu之和，应分别按顺时针

和逆时针方向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

公式(11.3.2-2)～公式(11.3.2-4)中，Mb与M之和，

应分别取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计算的两端考虑地震组合的弯矩设

计值之和的较大值；一级抗震等级，当两端弯矩均为负弯矩时，

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值应取零。

11.3.3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T形和I形截面框架梁，当跨高

比大于 2.5时，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0.20B.f.bho) (11.3.3-1)

当跨高比不大于2.5时，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0.15R.f.bho) (11.3.3-2)

11.3.4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T形和I形截面的框架梁，其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0.6afibho+fwAno] (11.3.4)

式中：acv———截面混凝土受剪承载力系数，按本规范第6.3.4
条取值。

11.3.5 框架梁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200mm;

2 截面高度与宽度的比值不宜大于4;
3 净跨与截面高度的比值不宜小于4。

11.3.6 框架梁的钢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表11.3.6-1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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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6-1 框架梁纵向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抗震等级
梁 中 位 置

支 座 跨 中

一级 0.40和80 f?/f,中的较大值 0.30和65 fi/fy中的较大值

二级 0.30和65 f./fy中的较大值 0.25和55 f/fy中的较大值

三、四级 0.25和55 f./fy中的较大值 0.20和45 fi/fy中的较大值

2 框架梁梁端截面的底部和顶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

比值，除按计算确定外，一级抗震等级不应小于0.5;二、三级

抗震等级不应小于0.3;

3 梁端箍筋的加密区长度、箍筋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

应按表11.3.6-2采用；当梁端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大于2??，
表中箍筋最小直径应增大2mm。

表11.3.6-2 框架梁梁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抗震
等级

加密区长度
(mm)

箍筋最大间距
(mm)

最小直径
(mm)

2倍梁高和 500 中的
一级

较大值
纵向钢筋直径的6倍，梁高的1/4

和100中的最小值
10

纵向钢筋直径的8倍，梁高的1/4
二级 8

和100中的最小值

1.5倍梁高和500中的 纵向钢筋直径的8倍，梁高的1/4
三级 8

较大值 和150中的最小值

纵向钢筋直径的8倍，梁高的1/4
四级 6

和150中的最小值

注：箍筋直径大于12mm、数量不少于4肢且肢距不大于150mm 时，一、二级的
最大间距应允许适当放宽，但不得大于150mm。

11.3.7 梁端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2.5??沿梁全长

顶面和底面至少应各配置两根通长的纵向钢筋，对一、二级抗震

等级，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4mm,且分别不应少于梁两端顶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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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纵向受力钢筋中较大截面面积的1/4;对三、四级抗震等

级，钢筋直径不应小于12mm。
11.3.8 梁箍筋加密区长度内的箍筋肢距：一级抗震等级，不宜

大于200mm和20倍箍筋直径的较大值；二、三级抗震等级，不

宜大于250mm和20倍箍筋直径的较大值；各抗震等级下，均不

宜大于300mm。

11.3.9 梁端设置的第一个箍筋距框架节点边缘不应大于

50mm。非加密区的箍筋间距不宜大于加密区箍筋间距的2 倍。

沿梁全长箍筋的面积配筋率psv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级抗震等级

pm≥0.30f (11.3.9-1)

二级抗震等级

pm≥0.28f (11.3.9-2)

三、四级抗震等级

pm≥0.26f (11.3.9-3)

11.4 框架柱及框支柱

11.4.1 除框架顶层柱、轴压比小于0.15的柱以及框支梁与框

支柱的节点外，框架柱节点上、下端和框支柱的中间层节点上、

下端的截面弯矩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

级框架
SMe=1.2ZMbu (11.4.1-1)

2 框架结构

二级抗震等级

三级抗震等级

四级抗震等级

ΣMe=1.5ΣMb (11.4.1-2)

SMe=1.3ΣMp (11.4.1-3)

ΣMe=1.2ZMb (1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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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SMc=1.4ΣMb (11.4.1-5)

二级抗震等级
SMe=1.2ΣM (11.4.1-6)

三、四级抗震等级
SMc=1.1ΣMb (11.4.1-7)

式中：SM.———考虑地震组合的节点上、下柱端的弯矩设计值

之和；柱端弯矩设计值的确定，在一般情况下，

可将公式(11.4.1-1)～公式(11.4.1-5)计算

的弯矩之和，按上、下柱端弹性分析所得的考

虑地震组合的弯矩比进行分配；

ΣMbua——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采
用实配钢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且考虑承载力

抗震调整系数计算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所对应

的弯矩值之和的较大值。当有现浇板时，梁端

的实配钢筋应包含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内楼板

的纵向钢筋；

ΣM,——同一节点左、右梁端，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
计算的两端考虑地震组合的弯矩设计值之和的

较大值；一级抗震等级，当两端弯矩均为负弯

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值应取零。

11.4.2 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框架结构的底层，柱下端截

面组合的弯矩设计值，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1.7、1.5、1.3 和

1.2。底层柱纵向钢筋应按柱上、下端的不利情况配置。

注：底层指无地下室的基础以上或地下室以上的首层。

11.4.3 框架柱、框支柱的剪力设计值Vc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

级框架

V=1.2M+M (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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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框架结构

二级抗震等级

V。=1.3(M+M (11.4.3-2)

三级抗震等级

V。=1.2(M+M (11.4.3-3)

四级抗震等级

V。=1.1(M:+M (11.4.3-4)

3 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V=1.4(M:+M (11.4.3-5)

二级抗震等级

Va=1.2(M:+M (11.4.3-6)

三、四级抗震等级

V。=1.1M+M) (11.4.3-7)

式中：Mcu、Mcua———框架柱上、下端按实配钢筋截面面积和材

料强度标准值，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

数计算的正截面抗震承载力所对应的弯

矩值；

Me、Me———考虑地震组合，且经调整后的框架柱上、

下端弯矩设计值；

Hn——柱的净高。

在公式(11.4.3-1)中，Mcu与Mh之和应分别按顺时针和

逆时针方向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N可取重力荷载代表值

产生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在公式(11.4.3-2)～公式(11.4.3-5)中，Me与Mt之和

应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进行计算，并取其较大值。M、

Mt的取值应符合本规范第11.4.1条和第11.4.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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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一、二级抗震等级的框支柱，由地震作用引起的附加轴

向力应分别乘以增大系数 1.5、1.2;计算轴压比时，可不考虑

增大系数。

11.4.5 各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角柱，其弯矩、剪力设计值应在按

本规范第11.4.1条～第11.4.3 条调整的基础上再乘以不小于

1.1的增大系数。

11.4.6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截面框架柱和框支柱，其受剪截面

应符合下列条件：

剪跨比λ大于2的框架柱

v.<(0.2β.f.bho) (11.4.6-1)

框支柱和剪跨比λ不大于2的框架柱

v.<1(0.15R.f.bho) (11.4.6-2)

式中：λ———框架柱、框支柱的计算剪跨比，取M/(Vh。);此

处，M宜取柱上、下端考虑地震组合的弯矩设计值
的较大值，V取与M对应的剪力设计值，h?为柱截

面有效高度；当框架结构中的框架柱的反弯点在柱

层高范围内时，可取λ等于Hn/(2h?),此处，Hn

为柱净高。

11.4.7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截面框架柱和框支柱，其斜截面受

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5.oh?+fw=h。+0.056N] (11.4.7)

式中：λ———框架柱、框支柱的计算剪跨比；当λ小于1.0时，

取1.0;当λ大于3.0时，取3.0;

N———考虑地震组合的框架柱、框支柱轴向压力设计值，

当N大于0.3fe A时，取0.3fe A。

11.4.8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截面框架柱和框支柱，当出现拉力

时，其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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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5.bho+f,A≈n。-0.2N] (11.4.8)

式中：N———考虑地震组合的框架柱轴向拉力设计值。

fvA-h。当上式右边括号内的计算值小于 时，取等于

f,A=ho,且fAn。值不应小于0.36f,bh?。

11.4.9 考虑地震组合的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架

柱，其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0.2Rf.bh,cos 0 (11.4.9-1)

v,<10.2.fhbsino (11.4.9-2)

式中：Vx——x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ho,截面宽度为b;

Vy——y轴方向的剪力设计值，对应的截面有效高度为
b?,截面宽度为h;

0——斜向剪力设计值V的作用方向与x 轴的夹角，取

为arctan(Vy/Vx)。
11.4.10 考虑地震组合时，矩形截面双向受剪的钢筋混凝土框

架柱，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条件：

+
+

(11.4.10-1)

(11.4.10-2)

va=i[1.05f:bho+fAn?+0.056N] (11.4.10-3)

vw=i[1,05fbo?+fwA=6+0.056N] (11.4.10-4)

式中：λx、λy——框架柱的计算剪跨比，按本规范6.3.12 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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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确定；

Asv、Asy——配置在同一截面内平行于x轴、y轴的箍筋各

肢截面面积的总和；

N———与斜向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当N大于0.3fA时，取0.3feA,此处，A为

构件的截面面积。

在计算截面箍筋时，在公式(11.4.10-1)、公式(11.4.10-

2)中可近似取Vux/Vuy等于1计算。

11.4.11 框架柱的截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矩形截面柱，抗震等级为四级或层数不超过2层时，其
最小截面尺寸不宜小于 300mm,一、二、三级抗震等级且层数

超过2层时不宜小于400mm;圆柱的截面直径，抗震等级为四

级或层数不超过2 层时不宜小于 350mm,一、二、三级抗震等

级且层数超过2层时不宜小于450mm;
2 柱的剪跨比宜大于2;

3 柱截面长边与短边的边长比不宜大于3。

11.4.12 框架柱和框支柱的钢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框架柱和框支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

小于表11.4.12-1规定的数值，同时，每一侧的配筋百分率不应

小于0.2;对V类场地上较高的高层建筑，最小配筋百分率应增

加0.1;

表11.4.12-1 柱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

柱 类 型
抗 震 等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中柱、边柱 0.9(1.0) 0.7(0.8) 0.6(0.7) 0.5(0.6)

角柱、框支柱 1.1 0.9 0.8 0.7

注：1 表中括号内数值用于框架结构的柱；

2 采用335MPa级、400MPa级纵向受力钢筋时，应分别按表中数值增加 0.1

和 0.05采用；

3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60以上时，应按表中数值增加 0.1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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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框架柱和框支柱上、下两端箍筋应加密，加密区的箍筋

最大间距和箍筋最小直径应符合表11.4.12-2的规定；

表11.4.12-2 柱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抗震等级
箍筋最大间距

(mm)

箍筋最小直径

(mm)

一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6倍和100中的较小值 10

二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8倍和100 中的较小值 8

三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8倍和150(柱根100)中的较小值 8

四级 纵向钢筋直径的8倍和150(柱根100)中的较小值 6(柱根 8)

注：柱根系指底层柱下端的箍筋加密区范围。

3 框支柱和剪跨比不大于2的框架柱应在柱全高范围内加

密箍筋，且箍筋间距应符合本条第2 款一级抗震等级的要求；

4 一级抗震等级框架柱的箍筋直径大于12mm且箍筋肢距

不大于150mm及二级抗震等级框架柱的直径不小于10mm 且箍

筋肢距不大于200mm 时，除底层柱下端外，箍筋间距应允许采

用150mm;四级抗震等级框架柱剪跨比不大于 2时，箍筋直径

不应小于8mm。

11.4.13 框架边柱、角柱及剪力墙端柱在地震组合下处于小偏

心受拉时，柱内纵向受力钢筋总截面面积应比计算值增加 25??

框架柱、框支柱中全部纵向受力钢筋配筋率不应大于5??

柱的纵向钢筋宜对称配置。截面尺寸大于400mm的柱，纵向

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 200mm。当按一级抗震等级设计，且柱
的剪跨比不大于 2 时，柱每侧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宜大于

1.2??
11.4.14 框架柱的箍筋加密区长度，应取柱截面长边尺寸(或

圆形截面直径)、柱净高的1/6 和500mm 中的最大值；一、二级

抗震等级的角柱应沿柱全高加密箍筋。底层柱根箍筋加密区长度

应取不小于该层柱净高的1/3;当有刚性地面时，除柱端箍筋加

密区外尚应在刚性地面上、下各500mm 的高度范围内加密

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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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5 柱箍筋加密区内的箍筋肢距：一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

200mm;二、三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250mm和 20 倍箍筋直径
中的较大值；四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300mm。每隔一根纵向钢

筋宜在两个方向有箍筋或拉筋约束；当采用拉筋且箍筋与纵向钢

筋有绑扎时，拉筋宜紧靠纵向钢筋并勾住箍筋。

11.4.16 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的各类结构的框架柱、框

支柱，其轴压比不宜大于表11.4.16规定的限值。对IV类场地上

较高的高层建筑，柱轴压比限值应适当减小。

表11.4.16 柱轴压比限值

结 构 体 系
抗 震 等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框架结构 0.65 0.75 0.85 0.90

框架-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 0.75 0.85 0.90 0.95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 0.60 0.70

注：1 轴压比指柱地震作用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与柱的全截面面积和混凝土轴

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之比值；

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65、C70时，轴压比限值宜按表中数值减小 0.05;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75、C80时，轴压比限值宜按表中数值减小0.10;

3 表内限值适用于剪跨比大于2、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于C60 的柱；剪跨比

不大于2的柱轴压比限值应降低 0.05;剪跨比小于1.5的柱，轴压比限值

应专门研究并采取特殊构造措施；

4 沿柱全高采用井字复合箍，且箍筋间距不大于100mm、肢距不大于

200mm、直径不小于12mm,或沿柱全高采用复合螺旋箍，且螺距不大于

100mm、肢距不大于200mm、直径不小于12mm,或沿柱全高采用连续复

合矩形螺旋箍，且螺旋净距不大于 80mm、肢距不大于200mm、直径不小

于10mm时，轴压比限值均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10;

5 当柱截面中部设置由附加纵向钢筋形成的芯柱，且附加纵向钢筋的总截面

面积不少于柱截面面积的0.8??，轴压比限值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05;

此项措施与注4的措施同时采用时，轴压比限值可按表中数值增加 0.15,

但箍筋的配箍特征值λ仍应按轴压比增加 0.10的要求确定；

6 调整后的柱轴压比限值不应大于1.05。

11.4.17 箍筋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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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柱箍筋加密区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p≥f (11.4.17)

式中：pv——柱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筋率，按本规范第6.6.3条
的规定计算，计算中应扣除重叠部分的箍筋体积；

fy——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e——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当强度等级低于C35
时，按C35取值；

λv———最小配箍特征值，按表11.4.17采用。

表11.4.17 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配箍特征值λ

抗震
等级

箍筋形 式
≤0.3 0.4

轴 压 比

0.5 0.6 0.7 0.8 0.9 1.0 1.05

普通箍、复合箍 0.10 0.11 0.13 0.15 0.17 0.20 0.23 — —
一级 螺旋箍、复合或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0.08 0.09 0.11 0.13 0.15 0.18 0.21 一 一

普通箍、复合箍 0.08 0.09 0.11 0.13 0.15 0.17 0.19 0.22 0.24

二级 螺旋箍、复合或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0.20 0.22

三、
四级

普通箍、复合箍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0.20 0.22

螺旋箍、复合或

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
0.05 0.06 0.07 0.09 0.11 0.13 0.15 0.18 0.20

注：1 普通箍指单个矩形箍筋或单个圆形箍筋；螺旋箍指单个螺旋箍筋；复合箍

指由矩形、多边形、圆形箍筋或拉筋组成的箍筋；复合螺旋箍指由螺旋箍

与矩形、多边形、圆形箍筋或拉筋组成的箍筋；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指全

部螺旋箍为同一根钢筋加工成的箍筋；

2 在计算复合螺旋箍的体积配筋率时，其中非螺旋箍筋的体积应乘以系

数0.8;

3 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C60时，箍筋宜采用复合箍、复合螺旋箍或连续复合

矩形螺旋箍，当轴压比不大于0.6时，其加密区的最小配箍特征值宜按表

中数值增加 0.02;当轴压比大于0.6时，宜按表中数值增加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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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一、二、三、四级抗震等级的柱，其箍筋加密区的箍

筋体积配筋率分别不应小于0.8??0.6??0.4?0.4%;
3 框支柱宜采用复合螺旋箍或井字复合箍，其最小配箍特

征值应按表11.4.17中的数值增加 0.02 采用，且体积配筋率不

应小于1.5%;

4 当剪跨比λ不大于2时，宜采用复合螺旋箍或井字复合
箍，其箍筋体积配筋率不应小于1.2?度设防烈度一级抗震

等级时，不应小于1.5??

11.4.18 在箍筋加密区外，箍筋的体积配筋率不宜小于加密区

配筋率的一半；对一、二级抗震等级，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d;

对三、四级抗震等级，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5d,此处，d为纵向

钢筋直径。

11.5 铰接排架柱

11.5.1 铰接排架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和箍筋，应按地震组合下的

弯矩设计值及剪力设计值，并根据本规范第11.4节的有关规定

计算确定；其构造除应符合本节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规范

第8章、第9章、第11.1节以及第11.2节的有关规定。

11.5.2 铰接排架柱的箍筋加密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箍筋加密区长度：

1)对柱顶区段，取柱顶以下 500mm,且不小于柱顶截面

高度；

2)对吊车梁区段，取上柱根部至吊车梁顶面以上

300mm;
3)对柱根区段，取基础顶面至室内地坪以上500mm;

4)对牛腿区段，取牛腿全高；

5)对柱间支撑与柱连接的节点和柱位移受约束的部位，

取节点上、下各300mm。

2 箍筋加密区内的箍筋最大间距为100mm;箍筋的直径应

符合表11.5.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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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2 铰接排架柱箍筋加密区的箍筋最小直径(mm)

抗震等级和场地类别

加密区区段 一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四级

各类 Ⅲ、IV类I、Ⅱ类Ⅲ、V类I、Ⅱ类

场地 场地 场地 场地 场地

各类

场地

一般柱顶、柱根区段 8(10) 8 6

角柱柱顶 10 10 8

吊车梁、牛腿区段
有支撑的柱根区段

10 8 8

有支撑的柱顶区段

柱变位受约束的部位
10 10 8

注：表中括号内数值用于柱根。

11.5.3 当铰接排架侧向受约束且约束点至柱顶的高度不大于柱
截面在该方向边长的2倍，柱顶预埋钢板和柱顶箍筋加密区的构

造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柱顶预埋钢板沿排架平面方向的长度，宜取柱顶的截面

高度h,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h/2及300mm;
2 当柱顶轴向力在排架平面内的偏心距e。在 h/6～h/4范

围内时，柱顶箍筋加密区的箍筋体积配筋率：一级抗震等级不宜

小于1.2???级抗震等级不宜小于1.0???、四级抗震等级

不宜小于0.8??

11.5.4 在地震组合的竖向力和水平拉力作用下，支承不等高厂

房低跨屋面梁、屋架等屋盖结构的柱牛腿，除应按本规范第9.3

节的规定进行计算和配筋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承受水平拉力的锚筋：一级抗震等级不应少于2 根直径

为16mm的钢筋，二级抗震等级不应少于 2 根直径为14mm的

钢筋，三、四级抗震等级不应少于2根直径为12mm的钢筋；

2 牛腿中的纵向受拉钢筋和锚筋的锚固措施及锚固长度应

符合本规范第9.3.12条的有关规定，但其中的受拉钢筋锚固长

度la应以l证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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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牛腿水平箍筋最小直径为8mm,最大间距为100mm。

11.5.5 铰接排架柱柱顶预埋件直锚筋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1.1.9条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级抗震等级时，不应小于4根直径16mm的直锚钢筋；

2 二级抗震等级时，不应小于4根直径14mm的直锚钢筋；

3 有柱间支撑的柱子，柱顶预埋件应增设抗剪钢板。

11.6 框架梁柱节点

11.6.1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应进行节点核心区抗震受

剪承载力验算；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可不进行计算，但应符

合抗震构造措施的要求。框支柱中间层节点的抗震受剪承载力验

算方法及抗震构造措施与框架中间层节点相同。

11.6.2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剪力设

计值V;,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顶层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1)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

等级框架：

v,=1.152M (11.6.2-1)

2)其他情况：

v,==u (11.6.2-2)

2 其他层中间节点和端节点

1)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和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

等级框架：

v,=1.15-4-(1-H-n) (11.6.2-3)

2)其他情况：

v,=m-a:(1-H-) (1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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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Mbua——节点左、右两侧的梁端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实

配的正截面抗震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之

和，可根据实配钢筋面积(计入纵向受压钢

筋)和材料强度标准值确定；

≥M,——节点左、右两侧的梁端反时针或顺时针方向组
合弯矩设计值之和，一级抗震等级框架节点左

右梁端均为负弯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应

取零；

η;b——节点剪力增大系数，对于框架结构，一级取
1.50,二级取1.35,三级取1.20;对于其他结

构中的框架，一级取1.35,二级取1.20,三级

取1.10;

hb、hb——分别为梁的截面有效高度、截面高度，当节点
两侧梁高不相同时，取其平均值；

He———节点上柱和下柱反弯点之间的距离；

a'g———梁纵向受压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11.6.3 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受剪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0.3mB.f.bh;) (11.6.3)

式中：h;——框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高度，可取验算方向的柱截
面高度h;

b;———框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有效验算宽度，当bb不小
于 be/2 时，可取 b;当 bb小于 be/2 时，可取

(bb+0.5he)和be中的较小值；当梁与柱的中线不

重合且偏心距 e。不大于 be/4 时，可取(bb十

0.5he)、(0.5bb+0.5be+0.25he—e?)和be三者中

的最小值。此处，bb为验算方向梁截面宽度，bc为

该侧柱截面宽度；

η;———正交梁对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当楼板为现浇、梁
柱中线重合、四侧各梁截面宽度不小于该侧柱截面

182



宽度1/2,且正交方向梁高度不小于较高框架梁高度

的3/4时，可取 η;为1.50,但对9度设防烈度宜取
η;为1.25;当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应取 η;为1.00。

11.6.4 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v,<(0.9mf.bh,+fwAho-a) (11.6.4-1)

2 其他情况

v,<(1.1mfbh,+0.05mN务+fAh-d)
(11.6.4-2)

式中：N———对应于考虑地震组合剪力设计值的节点上柱底部的

轴向力设计值；当N为压力时，取轴向压力设计

值的较 小值，且当 N大于 0.5febche时，取
0.5febch;当N为拉力时，取为0;

Asv;——核心区有效验算宽度范围内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箍筋
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hb———框架梁截面有效高度，节点两侧梁截面高度不等时
取平均值。

11.6.5 圆柱框架的梁柱节点，当梁中线与柱中线重合时，其受

剪水平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v;<(0.3mβ.f.A,) (11.6.5)

式中：A;——节点核心区有效截面面积：当梁宽bb≥0.5D时，

取 A;=0.8D;当0.4D≤b<0.5D时，取 A;=0.8D
(b?+0.5D);

D———圆柱截面直径；

bb———梁的截面宽度；

η;———正交梁对节点的约束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11.6.3条取用。

11.6.6 圆柱框架的梁柱节点，当梁中线与柱中线重合时，其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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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框架

v,<(1.2nf,A,+1.57fwAh-a+f,Ahuo-d)
(11.6.6-1)

2 其他情况

v,(1.5mf,A,+0.05,SA,+1.57wAh-d

+fwAho-d) (11.6.6-2)

式中：hb——梁截面有效高度；
Ah——单根圆形箍筋的截面面积；

Av;——同一截面验算方向的拉筋和非圆形箍筋各肢的全
部截面面积。

11.6.7 框架梁和框架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在框架节点区的锚固和

搭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框架中间层中间节点处，框架梁的上部纵向钢筋应贯穿中

间节点。贯穿中柱的每根梁纵向钢筋直径，对于9度设防烈度的

各类框架和一级抗震等级的框架结构，当柱为矩形截面时，不宜

大于柱在该方向截面尺寸的1/25,当柱为圆形截面时，不宜大于

纵向钢筋所在位置柱截面弦长的1/25;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

当柱为矩形截面时，不宜大于柱在该方向截面尺寸的1/20,对圆

柱截面，不宜大于纵向钢筋所在位置柱截面弦长的1/20。

2 对于框架中间层中间节点、中间层端节点、顶层中间节

点以及顶层端节点，梁、柱纵向钢筋在节点部位的锚固和搭接，

应符合图11.6.7 的相关构造规定。图中le按本规范第11.1.7

条规定取用，labe按下式取用：

labE=5aElab (11.6.7)

式中：SE——纵向受拉钢筋锚固长度修正系数，按第11.1.7条
规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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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l
≥0.4/

>5d 15d

(a)中间层端节点梁筋加锚头(锚板)锚固 (b)中间层端节点梁筋90°弯折锚固

≥laE >Ie

≥E
≥1.5h

(c)中间层中间节点梁筋在节点内直锚固 (d)中间层中间节点梁筋在节点外搭接
12d 12d

=E2=:

05 0.51

(e)顶层中间节点柱筋90°弯折锚固 (f)顶层中间节点柱筋加锚头(锚板)锚固
>1.5labE

A

171

(g)钢筋在顶层端节点外侧和梁端顶部弯折搭接(h)钢筋在顶层端节点外侧直线搭接

图11.6.7 梁和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在节点区的锚固和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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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 框架节点区箍筋的最大间距、最小直径宜按本规范表

11.4.12-2采用。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核心区，

配箍特征值λv分别不宜小于0.12、0.10和0.08,且其箍筋体积

配筋率分别不宜小于0.6??0.5?0.4??当框架柱的剪跨比
不大于2时，其节点核心区体积配箍率不宜小于核心区上、下柱

端体积配箍率中的较大值。

11.7 剪力墙及连梁

11.7.1 一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各墙肢截面考虑地震组合的弯矩设

计值，底部加强部位应按墙肢截面地震组合弯矩设计值采用，底

部加强部位以上部位应按墙肢截面地震组合弯矩设计值乘增大系

数，其值可取1.2;剪力设计值应作相应调整。

11.7.2 考虑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Vw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底部加强部位

1)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剪力墙

Vw=1.1MMv (11.7.2-1)

2)其他情况

一级抗震等级

Vw=1.6V (11.7.2-2)

二级抗震等级

Vw=1.4V (11.7.2-3)

三级抗震等级

Vw=1.2V (11.7.2-4)

四级抗震等级取地震组合下的剪力设计值。

2 其他部位

Vw=V (11.7.2-5)

式中：Mwa——剪力墙底部截面按实配钢筋截面面积、材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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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且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计算的正截面

抗震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有翼墙时应计入墙

两侧各一倍翼墙厚度范围内的纵向钢筋；

M———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底部截面的弯矩设计值；

V———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公式(11.7.2-1)中，Mwa值可按本规范第6.2.19条的

规定，采用本规范第11.4.3 条有关计算框架柱端Mcu值的相

同方法确定，但其YRE值应取剪力墙的正截面承载力抗震调整
系数。

11.7.3 剪力墙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剪跨比大于2.5时

v.<(0.2Rf6bho) (11.7.3-1)

当剪跨比不大于2.5时

v.<(0.15R.f.bho) (11.7.3-2)

式中：Vw———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的剪力设计值。

11.7.4 剪力墙在偏心受压时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

列规定：

v.<Lx-0.5(0.4f.bh?+0.1NA)+0.8fwAn。]
(11.7.4)

式中：N———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轴向压力设计值中的较小

者；当N大于 0.2febh 时取 0.2febh;

λ——计算截面处的剪跨比，λ=M/(Vh?);当λ小于

1.5时取 1.5;当λ大于 2.2 时取 2.2;此处，M

为与设计剪力值V对应的弯矩设计值；当计算截

面与墙底之间的距离小于 h?/2时，应按距离墙底

h?/2处的弯矩设计值与剪力设计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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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剪力墙在偏心受拉时的斜截面抗震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

列规定：

v.[x-0.5(0.4fbh。-0.1N)+0.8;,An。]
(11.7.5)

式中：N———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轴向拉力设计值中的较

大值。

当公式(11.7.5)右边方括号内的计算值小于0.8fvAh。

时，取等于0.8fAh。。
11.7.6 一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其水平施工缝处的受剪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

v<(0.6f,A.+0.8N) (11.7.6)

式中：N———考虑地震组合的水平施工缝处的轴向力设计值，压

力时取正值，拉力时取负值；

Ag——剪力墙水平施工缝处全部竖向钢筋截面面积，包括

竖向分布钢筋、附加竖向插筋以及边缘构件(不包

括两侧翼墙)纵向钢筋的总截面面积。

11.7.7 筒体及剪力墙洞口连梁，当采用对称配筋时，其正截面

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M<[f,A.(h?-d)+fwAaZacosa] (11.7.7)

式中：Mp———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连梁梁端弯矩设计值；

fy———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ya——对角斜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单侧受拉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Asd——单向对角斜筋截面面积，无斜筋时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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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计算截面对角斜筋至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
a—对角斜筋与梁纵轴线夹角；
h?——连梁截面有效高度。

11.7.8 筒体及剪力墙洞口连梁的剪力设计值Vwb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

1 9度设防烈度的一级抗震等级连梁

Vm=1.1M+M+Vam (11.7.8-1)

2 其他情况

Vm=mM+M+vc (11.7.8-2)

式中：Mbun、Mpu———分别为连梁左、右端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实配的受弯承载力所对应的弯矩值，应按

实配钢筋面积(计入受压钢筋)和材料强

度标准值并考虑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计算；

M?、Mp———分别为考虑地震组合的剪力墙及筒体连梁

左、右梁端弯矩设计值。应分别按顺时针

方向和逆时针方向计算 M?与M;之和，

并取其较大值。对一级抗震等级，当两端

弯矩均为负弯矩时，绝对值较小的弯矩值

应取零；

ln——连梁净跨；

VGb——考虑地震组合时的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

剪力设计值，可按简支梁计算确定；

ηb———连梁剪力增大系数。对于普通箍筋连梁，
一级抗震等级取 1.3,二级取 1.2,三级
取1.1,四级取 1.0;配置有对角斜筋的

连梁 η.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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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 各抗震等级的剪力墙及筒体洞口连梁，当配置普通箍筋

时，其截面限制条件及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跨高比大于2.5时

1)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vm<(0.20Bf6bh) (11.7.9-1)

2)连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vm≤(0.42f,bho+Arwho) (11.7.9-2)

2 跨高比不大于2.5时

1)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vm(0.15R.f.bho) (11.7.9-3)

2)连梁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vm<1(0.38F,bh?+0.9Afwho) (11.7.9-4)

式中：f.———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fy——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sv———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的箍筋截面面积。

11.7.10 对于一、二级抗震等级的连梁，当跨高比不大于 2.5

时，除普通箍筋外宜另配置斜向交叉钢筋，其截面限制条件及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当洞口连梁截面宽度不小于250mm时，可采用交叉斜

筋配筋(图11.7.10-1),其截面限制条件及斜截面受剪承载力

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vm<(0.25Rf.bh) (11.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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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vm<[0.4f.bh?+(2.0sina+0.6n)faAa]
(11.7.10-2)

y=(fsyAssho)/(sfyaAsd) (11.7.10-3)

式中：η——箍筋与对角斜筋的配筋强度比，当小于0.6 时取
0.6,当大于1.2 时取1.2;

α——对角斜筋与梁纵轴的夹角；

fyd——对角斜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A——单向对角斜筋的截面面积；

Asv———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主
3

3

2
-2

-2
2、

2

丰 1-
1

1-1

3
1

图11.7.10-1 交叉斜筋配筋连梁

1—对角斜筋；2—折线筋；3—纵向钢筋

2 当连梁截面宽度不小于 400mm 时，可采用集中对角斜

筋配筋(图11.7.10-2)或对角暗撑配筋(图11.7.10-3),其截

面限制条件及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受剪截面应符合式(11.7.10-1)的要求。

2)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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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m 2

17主 - -1

b

1-1

200mm

图11.7.10-2 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梁
1—对角斜筋；2—拉筋

17代一

丰

1

350mm
350mm

≥b/2

b

S/9<

1-1

图11.7.10-3 对角暗撑配筋连梁
1—对角暗撑

vm<fAasina (11.7.10-4)

11.7.11 剪力墙及筒体洞口连梁的纵向钢筋、斜筋及箍筋的构

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梁沿上、下边缘单侧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且配筋不宜少于2φ12;交叉斜筋配筋连梁单向对角斜

筋不宜少于2φ12,单组折线筋的截面面积可取为单向对角斜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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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面积的一半，且直径不宜小于12mm;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

梁和对角暗撑连梁中每组对角斜筋应至少由 4 根直径不小于

14mm的钢筋组成。

2 交叉斜筋配筋连梁的对角斜筋在梁端部位应设置不少于

3 根拉筋，拉筋的间距不应大于连梁宽度和200mm 的较小值，

直径不应小于6mm;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梁应在梁截面内沿水

平方向及竖直方向设置双向拉筋，拉筋应勾住外侧纵向钢筋，间

距不应大于 200mm,直径不应小于8mm;对角暗撑配筋连梁中

暗撑箍筋的外缘沿梁截面宽度方向不宜小于梁宽的一半，另一方

向不宜小于梁宽的1/5;对角暗撑约束箍筋的间距不宜大于暗撑

钢筋直径的6倍，当计算间距小于100mm时可取100mm,箍筋

肢距不应大于350mm。

除集中对角斜筋配筋连梁以外，其余连梁的水平钢筋及箍筋

形成的钢筋网之间应采用拉筋拉结，拉筋直径不宜小于6mm,

间距不宜大于 400mm。

3 沿连梁全长箍筋的构造宜按本规范第11.3.6 条和第

11.3.8条框架梁梁端加密区箍筋的构造要求采用；对角暗撑配

筋连梁沿连梁全长箍筋的间距可按本规范表11.3.6-2 中规定值

的两倍取用。

4 连梁纵向受力钢筋、交叉斜筋伸入墙内的锚固长度不应

小于la,且不应小于 600mm;顶层连梁纵向钢筋伸入墙体的长

度范围内，应配置间距不大于150mm的构造箍筋，箍筋直径应

与该连梁的箍筋直径相同。

5 剪力墙的水平分布钢筋可作为连梁的纵向构造钢筋在连

梁范围内贯通。当梁的腹板高度hw不小于450mm时，其两侧面

沿梁高范围设置的纵向构造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8mm,间距不
应大于200mm;对跨高比不大于 2.5的连梁，梁两侧的纵向构
造钢筋的面积配筋率尚不应小于0.3??

11.7.12 剪力墙的墙肢截面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剪力墙结构：一、二级抗震等级时，一般部位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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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mm,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20;三、四级抗震等

级时，不应小于140mm,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25。

一、二级抗震等级的底部加强部位，不应小于 200mm,且不宜

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16,当墙端无端柱或翼墙时，墙厚不

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12。

2 框架-剪力墙结构：一般部位不应小于160mm,且不宜

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20;底部加强部位不应小于200mm,

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16。

3 框架-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构：一般部位不应小于

160mm,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20;底部加强部位不

应小于200mm,且不宜小于层高或无支长度的1/16。筒体底部

加强部位及其上一层不宜改变墙体厚度。

11.7.13 剪力墙厚度大于140mm时，其竖向和水平向分布钢

筋不应少于双排布置。

11.7.14 剪力墙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配筋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的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

配筋率均不应小于 0.25???级抗震等级剪力墙不应小

于0.2%;
2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水平和竖

向分布钢筋配筋率不应小于0.3??

注：对高度小于24m且剪压比很小的四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其竖向分

布筋最小配筋率应允许按 0.15??用。

11.7.15 剪力墙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300mm,

直径不宜大于墙厚的1/10,且不应小于 8mm;竖向分布钢筋直

径不宜小于10mm。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的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水平和竖向分

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200mm。

11.7.16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其底部加强部位的

墙肢轴压比不宜超过表11.7.16 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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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16 剪力墙轴压比限值

抗震等级(设防烈度) 一级(9度) 一级(7、8度) 二级、三级

轴压比限值 0.4 0.5 0.6

注：剪力墙肢轴压比指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墙的轴压力设计值与墙的全截面

面积和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的比值。

11.7.17 剪力墙两端及洞口两侧应设置边缘构件，并宜符合下

列要求：

1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在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

下，当墙肢底截面轴压比大于表11.7.17规定时，其底部加强部

位及其以上一层墙肢应按本规范第11.7.18条的规定设置约束边

缘构件；当墙肢轴压比不大于表11.7.17规定时，可按本规范第

11.7.19 条的规定设置构造边缘构件；

表11.7.17 剪力墙设置构造边缘构件的最大轴压比

抗震等级(设防烈度) 一级(9度) 一级(7、8度) 二级、三级

轴压比 0.1 0.2 0.3

2 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中，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落地剪

力墙的底部加强部位及以上一层的墙肢两端，宜设置翼墙或端
柱，并应按本规范第11.7.18条的规定设置约束边缘构件；不落

地的剪力墙，应在底部加强部位及以上一层剪力墙的墙肢两端设

置约束边缘构件；

3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剪力墙的一般部位剪力墙以及

四级抗震等级剪力墙，应按本规范第11.7.19 条设置构造边缘

构件；
4 对框架-核心筒结构，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核心筒角

部墙体的边缘构件尚应按下列要求加强：底部加强部位墙肢约束

边缘构件的长度宜取墙肢截面高度的1/4,且约束边缘构件范围

内宜全部采用箍筋；底部加强部位以上宜按本规范图11.7.18的

要求设置约束边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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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8 剪力墙端部设置的约束边缘构件(暗柱、端柱、翼墙

和转角墙)应符合下列要求(图11.7.18):

1 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le及配箍特征值λv宜满足

表11.7.18的要求，箍筋的配置范围及相应的配箍特征值λ

和λ/2 的区域如图11.7.18所示，其体积配筋率p、应符合下
列要求：

p.≥λ
式中：λv——配箍特征值，计算时可计入拉筋。

(11.7.18)

1

1/2
(b,>400)

1。

2

b.~2b.
>300b>2b

-2

(a)暗柱 (b)端柱

630
300

2

-1

-2

bb 300

-2 -2≥300
1

,bub >300

2

(c)翼墙 (d)转角墙

图11.7.18 剪力墙的约束边缘构件
注：图中尺寸单位为mm。

1一配箍特征值为λv的区域；2—配箍特征值为λv/2的区域

计算体积配箍率时，可适当计入满足构造要求且在墙端有可

靠锚固的水平分布钢筋的截面面积。

2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剪力墙约束边缘构件的纵向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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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面面积，对图11.7.18所示暗柱、端柱、翼墙与转角墙分别

不应小于图中阴影部分面积的1.2??1.0?1.0??
3 约束边缘构件的箍筋或拉筋沿竖向的间距，对一级抗震

等级不宜大于100mm,对二、三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150mm。

表11.7.18 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l。及其配箍特征值λ

抗震等级(设防烈度) 一级(9度) 一级(7、8度) 二级、三级

轴压比 ≤0.2 >0.2 ≤0.3 >0.3 ≤0.4 >0.4

λv 0.12 0.20 0.12 0.20 0.12 0.20

le 暗柱 0.20hw 0.25hw 0.15hw 0.20hw 0.15hw 0.20hw

(mm) 端柱、翼墙或转角墙 0.15hw 0.20hw 0.10hw 0.15hw 0.10hw 0.15hw

注：1 两侧翼墙长度小于其厚度3倍时，视为无翼墙剪力墙；端柱截面边长小于

墙厚2倍时，视为无端柱剪力墙；

2 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长度l。除满足表11.7.18的要求外，且不宜小于墙厚

和400mm;当有端柱、翼墙或转角墙时，尚不应小于翼墙厚度或端柱沿墙

肢方向截面高度加 300mm;

3 hw为剪力墙的墙肢截面高度。

11.7.19 剪力墙端部设置的构造边缘构件(暗柱、端柱、翼墙

和转角墙)的范围，应按图11.7.19 确定，构造边缘构件的纵向

钢筋除应满足计算要求外，尚应符合表11.7.19的要求。

≥b。
(且>400)

b

≥200 >400

A。 A.
>400

A.
一且≥2b≥b

00t< 200 200 A.

(a)暗柱 (b)端柱 (c)翼墙

图11.7.19 剪力墙的构造边缘构件

注：图中尺寸单位为mm。

(d)转角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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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19 构造边缘构件的构造配筋要求

底部加强部位 其 他 部 位

抗震

等级
纵向钢筋

最小配筋量

(取较大值)

箍筋、拉筋

最小直径 最大间距

(mm) (mm)

纵向钢筋

最小配筋量

(取较大值)

箍筋、拉筋

最小直径

(mm)

最大间距

(mm)

0.01Ae,6φ16 8 100 0.008Ae,6φ14 8 150

二 0.008 Ae,6φ14 8 150 0.006Ae,6φ12 8 200

三 0.006Ac,6φ12 6 150 0.005Ac,4φ12 6 200

四 0.005 Ae,4φ12 6 200 0.004Ac,4φ12 6 250

注：1 Ae为图11.7.19中所示的阴影面积；

2 对其他部位，拉筋的水平间距不应大于纵向钢筋间距的2倍，转角处宜设

置箍筋；

3 当端柱承受集中荷载时，应满足框架柱的配筋要求。

11.8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11.8.1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可用于抗震设防烈度6度、7度、8

度区，当9度区需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时，应有充分依据，并

采取可靠措施。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设计，应符合专门规定。

11.8.2 抗震设计时，后张预应力框架、门架、转换层的转换大

梁，宜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承重结构的预应力受拉杆件和抗震

等级为一级的预应力框架，应采用有粘结预应力筋。

11.8.3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阻尼比宜取0.03;在框架-剪

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及板柱-剪力墙结构中，当仅采用预

应力混凝土梁或板时，阻尼比应取0.05;

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截面抗震验算时，在地震组合中，

预应力作用分项系数，当预应力作用效应对构件承载力有利时应

取用1.0,不利时应取用1.2;

3 预应力筋穿过框架节点核心区时，节点核心区的截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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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11.6节的有关规定进行验算，并可

考虑有效预加力的有利影响。

11.8.4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的抗震构造，除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结

构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端截面，计入纵向受压钢筋的混凝

土受压区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11.3.1条的规定；按普通钢筋抗

拉强度设计值换算的全部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不宜大于2.5??

2 在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中，应采用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

混合配筋的方式，梁端截面配筋宜符合下列要求。

A.≥言()A。 (11.8.4)

注：对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的后张

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式(11.8.4)右端项系数1/3 可改为

1/4。

3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梁梁端截面的底部纵向普通钢筋和顶

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应符合本规范第11.3.6条第

2 款的规定。计算顶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时，应将预应力筋

按抗拉强度设计值换算为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框架梁端底面纵向普通钢筋配筋率尚不应小于0.2??

4 当计算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的轴压比时，轴向压力设计

值应取柱组合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加上预应力筋有效预加力的设计

值，其轴压比应符合本规范第11.4.16条的相应要求。
5 预应力混凝土框架柱的箍筋宜全高加密。大跨度框架边

柱可采用在截面受拉较大的一侧配置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混合

配筋，另一侧仅配置普通钢筋的非对称配筋方式。

11.8.5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板柱-剪力墙结构，其板柱柱上板带

的端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11.8.4 条对受压区高度的规定和公式

(11.8.4)对截面配筋的要求。

板柱节点应符合本规范第11.9节的规定。

11.8.6 后张预应力筋的锚具、连接器不宜设置在梁柱节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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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

11.9 板 柱 节 点

11.9.1 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板柱节点，应按本规范第

11.9.3 条及附录F进行抗震受冲切承载力验算。

11.9.2 8度设防烈度时宜采用有托板或柱帽的板柱节点，柱帽

及托板的外形尺寸应符合本规范第9.1.10条的规定。同时，托

板或柱帽根部的厚度(包括板厚)不应小于柱纵向钢筋直径的

16倍，且托板或柱帽的边长不应小于4倍板厚与柱截面相应边

长之和。

11.9.3 在地震组合下，当考虑板柱节点临界截面上的剪应力传

递不平衡弯矩时，其考虑抗震等级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F,g可

按本规范附录F的规定计算，此时，F?为板柱节点临界截面所

承受的竖向力设计值。由地震组合的不平衡弯矩在板柱节点处引

起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应乘以增大系数，对一、二、三级抗震

等级板柱结构的节点，该增大系数可分别取1.7、1.5、1.3。

11.9.4 在地震组合下，配置箍筋或栓钉的板柱节点，受冲切截

面及受冲切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冲切截面

F<1(1.2f:pumho) (11.9.4-1)

2 受冲切承载力

Fm<i[(0.3f:+0.15cm)u mho+0.8fwAm]
(11.9.4-2)

3 对配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截面，尚应按

下式进行受冲切承载力验算：

F.m<(0.42f,+0.15oc)umh。(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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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m——临界截面的周长，公式(11.9.4-1)、公式
(11.9.4-2)中的um,按本规范第6.5.1条的规定

采用；公式(11.9.4-3)中的um,应取最外排抗

冲切钢筋周边以外0.5ho处的最不利周长。

11.9.5 无柱帽平板宜在柱上板带中设构造暗梁，暗梁宽度可取

柱宽加柱两侧各不大于1.5倍板厚。暗梁支座上部纵向钢筋应不

小于柱上板带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1/2,暗梁下部纵向钢筋不宜

少于上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1/2。

暗梁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 3/4倍板厚，

肢距不宜大于2倍板厚；支座处暗梁箍筋加密区长度不应小于3

倍板厚，其箍筋间距不宜大于100mm,肢距不宜大于 250mm。

11.9.6 沿两个主轴方向贯通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预应力筋及板底

纵向普通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沿两个主轴方向贯通节点柱截面的连续钢筋的总截面面

积，应符合下式要求：

fpyAp+fyA?≥Ng (11.9.6)

式中：A?——贯通柱截面的板底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面积；对一

端在柱截面对边按受拉弯折锚固的普通钢筋，截

面面积按一半计算；

Ap——贯通柱截面连续预应力筋截面面积；对一端在柱
截面对边锚固的预应力筋，截面面积按一半计算；

fpy ——预应力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对无粘结预应力筋，
应按本规范第10.1.14 条取用无粘结预应力筋的

应力设计值σu;
NG———在本层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向压力

设计值。

2 连续预应力筋应布置在板柱节点上部，呈下凹进入板跨中。

3 板底纵向普通钢筋的连接位置，宜在距柱面l与2倍板

厚的较大值以外，且应避开板底受拉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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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钢筋的公称直径、

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

表 A.0.1 钢筋的公称直径、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

公称

直径

(mm) 1

不同根数钢筋的公称截面面积(mm2)

2 3 4 5 6 7 8 9

单根钢筋

理论重量

(kg/m)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5

28

32

36

40

50

28.3

50.3

78.5

113.1

153.9

201.1

254.5

314.2

380.1

490.9

615.8

804.2

1017.9

1256.6

1963.5

57

101
157

226

308

402

509

628

760

982

1232

1609

2036

2513

3928

85

151
236

339

461

603

763

942

1140

1473

1847

2413

3054

3770

5892

113

201

314

452

615

804

1017

1256

1520

1964

2463

3217

4072

5027

7856

142

252

393

565

769

1005

1272

1570

1900

2454

3079

4021

5089

6283

9820

170

302

471

678

923

1206

1527

1884

2281

2945
3695

4826

6107

7540

1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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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550

791
1077

1407

1781

2199

2661

3436

4310

5630

7125

8796

13748

226

402

628

904

1231

1608

2036

2513

3041

3927
4926

6434

8143

10053

15712

255

453

707

1017

1385

1809

2290

2827

3421

4418

5542
7238

9161

11310

17676

0.222

0.395

0.617

0.888

1.21

1.58

2.00(2.11)

2.47

2.98

3.85(4.10)

4.83

6.31(6.65)

7.99

9.87(10.34)

15.42(16.28)

注：括号内为预应力螺纹钢筋的数值。

表 A.0.2 钢绞线的公称直径、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

种 类 公称直径(mm) 公称截面面积(mm2) 理论重量(kg/m)

8.6 37.7 0.296

1×3 10.8 58.9 0.462

12.9 84.8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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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种 类 公称直径(mm) 公称截面面积(mm2) 理论重量(kg/m)

9.5 54.8 0.430

1×7

标准型

12.7 98.7 0.775

15.2 140 1.101

17.8 191 1.500

21.6 285 2.237

表 A.0.3 钢丝的公称直径、公称截面面积及理论重量

公称直径(mm) 公称截面面积(mm2) 理论重量(kg/m)

5.0 19.63 0.154

7.0 38.48 0.302

9.0 63.62 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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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近似计算偏压构件侧移

二阶效应的增大系数法

B.0.1 在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及筒体结构

中，当采用增大系数法近似计算结构因侧移产生的二阶效应

(P-△效应)时，应对未考虑 P-△效应的一阶弹性分析所得的

柱、墙肢端弯矩和梁端弯矩以及层间位移分别按公式(B.0.1-1)

和公式(B.0.1-2)乘以增大系数 η:
M=Mns+η.Ms (B.0.1-1)

△= η.△? (B.0.1-2)

式中：M?——引起结构侧移的荷载或作用所产生的一阶弹性分

析构件端弯矩设计值；

Mns——不引起结构侧移荷载产生的一阶弹性分析构件端

弯矩设计值；

△?——一阶弹性分析的层间位移；

ηs——P-△效应增大系数，按第 B.0.2 条或第 B.0.3条
确定，其中，梁端ηs取为相应节点处上、下柱端
或上、下墙肢端η。的平均值。

B.0.2 在框架结构中，所计算楼层各柱的 η,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器 (B.0.2)

式中：D———所计算楼层的侧向刚度。在计算结构构件弯矩增大

系数与计算结构位移增大系数时，应分别按本规范

第 B.0.5条的规定取用结构构件刚度；

N;——所计算楼层第j列柱轴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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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所计算楼层的层高。

B.0.3 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中的 η.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1-0.4 (B.0.3)

式中：ZG———各楼层重力荷载设计值之和；

E.Ja——与所设计结构等效的竖向等截面悬臂受弯构件的

弯曲刚度，可按该悬臂受弯构件与所设计结构在

倒三角形分布水平荷载下顶点位移相等的原则计

算。在计算结构构件弯矩增大系数与计算结构位

移增大系数时，应分别按本规范第 B.0.5条规定

取用结构构件刚度；

H———结构总高度。

B.0.4 排架结构柱考虑二阶效应的弯矩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M=η.M? (B.0.4-1)

n.=1+15006/h(方)5 (B.0.4-2)

5.=0.5.A
e;= eo+e

(B.0.4-3)

(B.0.4-4)

式中： 5e——截面曲率修正系数；当S>1.0时，取ζc=1.0;
ei———初始偏心距；

M?———一阶弹性分析柱端弯矩设计值；

eo——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eo=M?/N;

ea———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6.2.5条规定确定；
lo———排架柱的计算长度，按本规范表 6.2.20-1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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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o———分别为所考虑弯曲方向柱的截面高度和截面有
效高度；

A——柱的截面面积。对于I形截面取：A= bh十

2(by-b)h。
B.0.5 当采用本规范第 B.0.2条、第 B.0.3条计算各类结构中

的弯矩增大系数 η.时，宜对构件的弹性抗弯刚度 EI乘以折减
系数：对梁，取0.4;对柱，取 0.6;对剪力墙肢及核心筒壁墙

肢，取 0.45;当计算各结构中位移的增大系数 η.时，不对刚度
进行折减。

注：当验算表明剪力墙肢或核心筒壁墙肢各控制截面不开裂时，计算

弯矩增大系数 η时的刚度折减系数可取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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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钢筋、混凝土本构关系与

混凝土多轴强度准则

C.1 钢筋本构关系

C.1.1 普通钢筋的屈服强度及极限强度的平均值fym、fstm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fym=fyk/(1-1.645δs) (C.1.1-1)

fstm= fstk/(1-1.6458s) (C.1.1-2)

式中：fyk、fm——钢筋屈服强度的标准值、平均值；

fstk、fsm———钢筋极限强度的标准值、平均值；
δs———钢筋强度的变异系数，宜根据试验统计确定。

C.1.2 钢筋单调加载的应力-应变本构关系曲线(图C.1.2)可

按下列规定确定。
σ σ

fu u
kf. kf.

E ε
0E Ey E 0Ey E

(a)有屈服点钢筋 (b)无屈服点钢筋

图C.1.2 钢筋单调受拉应力-应变曲线

1 有屈服点钢筋

(C.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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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屈服点钢筋-+- (C.1.2-2)

式中：Es———钢筋的弹性模量；

os——钢筋应力；

Es——钢筋应变；
fy,r———钢筋的屈服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构分

析需要分别取fy、fyk或fm;
fst,r———钢筋极限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构分析

需要分别取fst、fstk或fsm;
Ey———与fy,相应的钢筋屈服应变，可取fy,r/E?;
Euy———钢筋硬化起点应变；
Eu———与fst,r相应的钢筋峰值应变；

k———钢筋硬化段斜率，k=(fst,r—fy,r)/(eu—Euy)。
C.1.3 钢筋反复加载的应力-应变本构关系曲线(图C.1.3)宜

按下列公式确定，也可采用简化的折线形式表达。

o,=E?(e,-c.)-(-c).(cn-c.)-o]
(C.1.3-1)

σ k

0

E, E,
E

(e,0)

(E.O)

图C.1.3 钢筋反复加载应力-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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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G)-6) (C.1.3-2)

式中： Ea——再加载路径起点对应的应变；

Ob、Eb———再加载路径终点对应的应力和应变，如再加载方
向钢筋未曾屈服过，则σb、Eb取钢筋初始屈服点

的应力和应变。如再加载方向钢筋已经屈服过，

则取该方向钢筋历史最大应力和应变。

C.2 混凝土本构关系

C.2.1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及抗拉强度的平均值fm、fm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fom=fck/(1-1.6458c) (C.2.1-1)

fm= fik/(1-1.6458c) (C.2.1-2)

式中：fom、fk——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平均值、标准值；

fm、fik——混凝土抗拉强度的平均值、标准值；

δe——混凝土强度变异系数，宜根据试验统计

确定。

C.2.2 本节规定的混凝土本构模型应适用于下列条件：

1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C80;

2 混凝土质量密度2200kg/m3～2400kg/m3;
3 正常温度、湿度环境；

4 正常加载速度。

C.2.3 混凝土单轴受拉的应力-应变曲线(图C.2.3)可按下列

公式确定：

σ=(1—d?)Eee (C.2.3-1)---
x=

(C.2.3-2)

(C.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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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C.2.3-4)

式中：α?———混凝土单轴受拉应力-应变曲线下降段的参数值，
按表C.2.3取用；

f.r——混凝土的单轴抗拉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
构分析需要分别取f、fik或fm;

Etr——与单轴抗拉强度代表值f.相应的混凝土峰值拉应
变，按表C.2.3取用；

d?———混凝土单轴受拉损伤演化参数。

表C.2.3 混凝土单轴受拉应力-应变曲线的参数取值

f,r(N/mm2) 1.0 1.5 2.0 2.5 3.0 3.5 4.0

Et.r(10-6) 65 81 95 107 118 128 137

at 0.31 0.70 1.25 1.95 2.81 3.82 5.00

σ
f-

0.5f

Gu
0

f

6a C E

图C.2.3 混凝土单轴应力-应变曲线

注：混凝土受拉、受压的应力-应变曲线示意图绘于同一坐标系中，

但取不同的比例。符号取“受拉为负、受压为正”。

C.2.4 混凝土单轴受压的应力-应变曲线(图C.2.3)可按下列

公式确定：

σ=(1—de)Eee (C.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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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
n=EE=
x=

(C.2.4-2)

(C.2.4-3)

(C.2.4-4)

(C.2.4-5)

式中：ac———混凝土单轴受压应力-应变曲线下降段参数值，按
表C.2.4取用；

fe,r——混凝土单轴抗压强度代表值，其值可根据实际结构

分析的需要分别取fe、fk或fm;

Ec,——与单轴抗压强度fe,r相应的混凝土峰值压应变，按
表C.2.4取用；

de——混凝土单轴受压损伤演化参数。

表C.2.4 混凝土单轴受压应力-应变曲线的参数取值

fc,r
(N/mm2)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Ec.r(10-6) 1470 1560 1640 1720 22401790 1850 1920 1980 2030 2080 2130 2190

ae 0.74 1.06 1.36 1.65 1.94 2.21 2.48 2.74 3.00 3.25 3.50 3.75 3.99

fau/e 3.0 2.6 2.3 2.1 2.0 1.9 1.9 1.8 1.8 1.7 1.7 1.7 1.6

注：ea为应力应变曲线下降段应力等于0.5 fe,r时的混凝土压应变。

C.2.5 在重复荷载作用下，受压混凝土卸载及再加载应力路径

(图C.2.5)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σ= E?(e—e?) (C.2.5-1)

E.=-E (C.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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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m-[cm+E]om] (C.2.5-3)

ea=max(+,0.098m)eem (C.2.5-4)

式中： σ——受压混凝土的压应力；
e——受压混凝土的压应变；

e?———受压混凝土卸载至零应力点时的残余应变；
E,——受压混凝土卸载/再加载的变形模量；

om、Em——分别为受压混凝土从骨架线开始卸载时的应力和
应变；

Ea——附加应变；
Ec——混凝土受压峰值应力对应的应变。

σ
fm

om

E,

0 E? E Em E

图C.2.5 重复荷载作用下混凝土应力-应变曲线

C.2.6 混凝土在双轴加载、卸载条件下的本构关系可采用损伤

模型或弹塑性模型。弹塑性本构关系可采用弹塑性增量本构理

论，损伤本构关系按下列公式确定：
1 双轴受拉区(ci<0,o?<0)
1)加载方程

}=(1-4)} (C.2.6-1)

eu=-√=[(e)2+(e)2+2ueie?](C.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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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6-3)

式中： d?——受拉损伤演化参数，可由式(C.2.3-2)计算，

其中x=
Et,e——受拉能量等效应变；

o?,o2——有效应力；
v——混凝土泊松比，可取0.18～0.22。

2)卸载方程

-}=(1-a)E[{8-
(C.2.6-4)

式中：om?、0m?、Em?、Em?——二维卸载点处的应力、应变。
在加载方程中，损伤演化参数应采用即时应变换算得到的能

量等效应变计算；卸载方程中的损伤演化参数应采用卸载点处的
应变换算的能量等效应变计算，并且在整个卸载和再加载过程中

保持不变。

2 双轴受压区(G?≥0,o?≥0)
1)加载方程

=a-d (C.2.6-5)

c=(-2)(1-a.)[a(1+v)(e?+e?)
+√(E?+ve?)2+(e?+ve?)2-(e?+ve?)(e?+ve?)]

(C.2.6-6)

a.=r1 (C.2.6-7)

式中：de——受压损伤演化参数，可由公式(C.2.4-2)计算，

x=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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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受压能量等效应变；
as—受剪屈服参数；
r———双轴受压强度提高系数，取值范围1.15～1.30,

可根据实验数据确定，在缺乏实验数据时可

取1.2。
2)卸载方程

-}=a-a二-C2.68)
n=+G

式中：η——塑性因子；

(C.2.6-9)

Ea——附加应变，按公式(C.2.5-4)计算。
3 双轴拉压区(o?<0,o?≥0)或(c?≥0,o'2<0)
1)加载方程

}-[4-。a-4J} (C.2.6-10)

u=-√?-e?(G?+re?) (C.2.6-11)

式中：: d?——受拉损伤演化参数，可由式(C.2.3-2)计算，

x=;其中

de——受压损伤演化参数，可由式(C.2.4-2)计算，

x=;其中

Ee、Ec,e——能量等效应变，其中，ec,e按式(C.2.6-6)计

算，e,e可按式(C.2.6-1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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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卸载方程

-}=[a(-(-ad0{-
(C.2.6-12)

式中：η——塑性因子。

C.3 钢筋-混凝土粘结滑移本构关系

C.3.1 混凝土与热轧带肋钢筋之间的粘结应力-滑移(t—s)本

构关系曲线(图C.3.1)可按下列规定确定，曲线特征点的参数
值可按表C.3.1取用。

T

t u

tm
cr un

rt

0 S。 S。 Sm S,

图C.3.1 混凝土与钢筋间的粘结应力-滑移曲线

线性段 t=k?s 0≤s≤S
劈裂段 t=ta+k?(s—sc) sc<s≤su

下降段 t= tu+k?(s—su) su<s≤sr

残余段 t=Tr s>sr
卸载段 t= tun+k?(s—Sum)

(C.3.1-1)

(C.3.1-2)

(C.3.1-3)

(C.3.1-4)

(C.3.1-5)

式中：t———混凝土与热轧带肋钢筋之间的粘结应力(N/mm2);

s ——混凝土与热轧带肋钢筋之间的相对滑移(mm);

k?——线性段斜率，ta/sg;

k?——劈裂段斜率，(tu—ta)/(sa—sa);

k?———下降段斜率，(tr—tu)/(sr—su);

Tm——卸载点的粘结应力(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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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卸载点的相对滑移(mm)。

表C.3.1 混凝土与钢筋间粘结应力-滑移曲线的参数值

特征点 劈裂(cr) 峰值(u) 残余(r)

粘结应力(N/mm2) Ta 2.5f.r Tu 3f,r Tr f.r

相对滑移(mm) Scr 0.025d Su 0.04d Sr 0.55d

注：表中d为钢筋直径(mm);f.r为混凝土的抗拉强度特征值(N/mm2)。

C.3.2 除热轧带肋钢筋外，其余种类钢筋的粘结应力-滑移本构

关系曲线的参数值可根据试验确定。

C.4 混凝土强度准则

C.4.1 当采用混凝土多轴强度准则进行承载力计算时，材料强

度参数取值及抗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当采用弹塑性方法确定作用效应时，混凝土强度指标宜

取平均值；

2 当采用弹性方法或弹塑性方法分析结果进行构件承载力

计算时，混凝土强度指标可根据需要，取其强度设计值(fe或

f.)或标准值(fk或fik)。
3 采用弹性分析或弹塑性分析求得混凝土的应力分布和主

应力值后，混凝土多轴强度验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lo;|≤Ifil (i=1、2、3) (C.4.1)

式中：o;——混凝土主应力值，受拉为负，受压为正，且o?≥o?
≥o?;

fi——混凝土多轴强度代表值，受拉为负，受压为正，且

fi≥ff。
C.4.2 在二轴应力状态下，混凝土的二轴强度由下列4条曲线

连成的封闭曲线(图C.4.2)确定；也可以根据表C.4.2-1、表

C.4.2-2 和表C.4.2-3 所列的数值内插取值。

强度包络曲线方程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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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L?

1.0

L?

f/fu
-1.0

L? -1.0

f?/f
L?

1.0 f/f

图C.4.2 混凝土二轴应力的强度包络图

-=1
(C.4.2)

式中：as—受剪屈服参数，由公式(C.2.6-7)确定。

表C.4.2-1 混凝土在二轴拉-压应力状态下的抗拉、抗压强度

f?/f,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f?/fe,r 1.00 0.90 0.80 0.70 0.60 0.50 0.40 0.30 0.20 0.10 0

表C.4.2-2 混凝土在二轴受压状态下的抗压强度

fi/fe, 1.0 1.05 1.10 1.15 1.20 1.25 1.29 1.25 1.20 1.16
f?/fe,r 0 0.074 0.16 0.25 0.36 0.50 0.88 1.03 1.1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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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2-3 混凝土在二轴受拉状态下的抗拉强度

f?/f,r —0.79 —0.7 —0.6 —0.5 —0.4 —0.3 —0.2 —0.1 0

f?/f,r —0.79 —0.86 —0.93 —0.97 —1.00 —1.02 —1.02 —1.02 —1.00

C.4.3 混凝土在三轴应力状态下的强度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在三轴受拉(拉-拉-拉)应力状态下，混凝土的三轴抗

拉强度f?均可取单轴抗拉强度的0.9倍；
2 三轴拉压(拉-拉-压、拉-压-压)应力状态下混凝土的三

轴抗压强度f?可根据应力比o?/o?和o?/o?按图C.4.3-1 确定，
或根据表C.4.3-1 内插取值，其最高强度不宜超过单轴抗压强度

的1.2倍；

表C.4.3-1 混凝土在三轴拉-压状态下抗压强度的调整系数(f?/fc,)

o2/o?

as/o?
-0.75-0.50-0.25-0.10—0.05 0 0.25 0.35 0.36 0.50|0.70|0.75 1.00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75 0.10 0.10 0.10 0.10 0.10 0.10l0.05 0.05 0.05 0.05|0.05|0.05 0.05

—0.50 0.10 0.10 0.10 0.10 0.10|0.10 0.10 0.10 0.10|0.10|0.10|0.10

—0.25 0.20 0.20 0.20 0.20|0.20 0.20 0.20 |0.20|0.20|0.200.20

—0.12 一 0.30 0.30 0.30|0.30 0.30 0.30 0.30|0.30|0.300.30

—0.10 0.40 0.40 0.40|0.40 0.40 0.40 0.40|0.40|0.40 0.40

—0.08 — 0.50 0.50|0.50 0.50 0.50 0.50|0.50|0.500.50

—0.05 0.60 0.60|0.60 0.60 0.60 0.60|0.60|0.600.60

—0.04 一 一 0.70|0.70 0.70 0.70 0.70|0.70|0.70|0.70

—0.02 0.80|0.80 0.80 0.80 0.80|0.80|0.800.80

—0.01 0.90|0.90 0.90 0.90 0.90|0.90|0.900.90

0 — 1.001.20 1.20 1.20 1.20|1.20|1.201.20

注：正值为压，负值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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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子1六
o?/o=01.2-

1.0-
o?/o=-0.01
g,/g=-0.020.8-
o/o=-0.04

o/o=-0.050.6-
o?/q=-0.08
o/o=-0.10.4-
o/o=-0.12

o/o=-0.250.2-

a?=-0.5/q=-0.75
0.0-

-0.6 -0.4 -0.2 0.0 0.2 0.4 0.6 0.8 1.0 1.2
o?/o?

图C.4.3-1 三轴拉-压应力状态下混凝土的三轴抗压强度

3 三轴受压(压-压-压)应力状态下混凝土的三轴抗压

强度f?可根据应力比o?/o?和σ?/o?按图C.4.3-2 确定，或根
据表C.4.3-2 内插取值，其最高强度不宜超过单轴抗压强度的

3倍。

表C.4.3-2 混凝土在三轴受压状态下抗压强度的提高系数(f?/fer)

o?/o?

a?/o?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40 0.60 0.80 1.00

0 1.00 1.05 1.10 1.15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0.05 —一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0.08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0.10 —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0.12 —— 一— 一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0.15 — 一— 2.30 2.30 2.30 2.30 2.30 2.30 2.30 2.30

0.18 一— 一 2.72 2.72 2.72 2.72 2.72 2.72 2.72

0.20 — 一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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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4.0

3.5-

o?/o?=0.23.0- 3.0
0?Io?=0.18 2.72

2.5- o?Io?=0.15
2.3

o,/o?=0.12
2.0- 2.0o,/o=0.I 1.8oslo=0.08 1.641.5- o?/o=0.05 1.4

1.2
o?/o,=01.0-

0.5-

0.0-
0.0 0.2 0.4 0.6 0.8 1.0

o?Io?

图C.4.3-2 三轴受压状态下混凝土的三轴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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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素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

D.1 一 般 规 定

D.1.1 素混凝土构件主要用于受压构件。素混凝土受弯构件仅

允许用于卧置在地基上以及不承受活荷载的情况。

D.1.2 素混凝土结构构件应进行正截面承载力计算；对承受局

部荷载的部位尚应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D.1.3 素混凝土墙和柱的计算长度l?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两端支承在刚性的横向结构上时，取lo=H;

2 具有弹性移动支座时，取lo=1.25H～1.50H;

3 对自由独立的墙和柱，取 lo=2H。

此处，H为墙或柱的高度，以层高计。

D.1.4 素混凝土结构伸缩缝的最大间距，可按表 D.1.4的规定

采用。

整片的素混凝土墙壁式结构，其伸缩缝宜做成贯通式，将基

础断开。

表D.1.4 素混凝土结构伸缩缝最大间距(m)

结构类别 室内或土中 露 天

装配式结构

现浇结构(配有构造钢筋)

现浇结构(未配构造钢筋)

40

30

20

30

20

10

D.2 受 压 构 件

D.2.1 素混凝土受压构件，当按受压承载力计算时，不考虑受

拉区混凝土的工作，并假定受压区的法向应力图形为矩形，其应

力值取素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此时，轴向力作用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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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区混凝土合力点相重合。

素混凝土受压构件的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称于弯矩作用平面的截面

N≤φfcA'. (D.2.1-1)

受压区高度x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D.2.1-2)ec=eo

此时，轴向力作用点至截面重心的距离eo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eo≤0.9y% (D.2.1-3)

2 矩形截面(图D.2.1)

N≤φf cb(h—2eo) (D.2.1-4)

式中：N———轴向压力设计值；

φ——素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按表D.2.1采用；
fc——素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1.4-1规定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fe值乘
以系数0.85取用；

A'。混凝土受压区的面积；

ec———受压区混凝土的合力点至截面重心的距离；
y'o——截面重心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b———截面宽度；

h———截面高度。

当按公式(D.2.1-1)或公式(D.2.1-4)计算时，对e。不小于

0.45y'。的受压构件，应在混凝土受拉区配置构造钢筋。其配筋
率不应少于构件截面面积的0.05??但当符合本规范公式

(D.2.2-1)或公式(D.2.2-2)的条件时，可不配置此项构造钢筋。

表 D.2.1 素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φ

Lo/b <4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l?/i <14 14 21 28 35 42 49 56 63 70 76 83 90 97 104
1.000.989 0.960.91 0.860.820.77|0.720.680.630.59|0.550.51 0.47 0.44

注：在计算l?/b时，b的取值：对偏心受压构件，取弯矩作用平面的截面高度；对

轴心受压构件，取截面短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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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N

-2

fA'
A' =

-1

b

图D.2.1 矩形截面的素混凝土受压构件受压承载力计算

1—重心；2—重心线

D.2.2 对不允许开裂的素混凝土受压构件(如处于液体压力下

的受压构件、女儿墙等),当e。不小于0.45y??，其受压承载

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对称于弯矩作用平面的截面

N<- (D.2.2-1)

2 矩形截面

N<n-1 (D.2.2-2)

式中：fe——素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4.1.4-2规定的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f.值

乘以系数0.55取用；

γ———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7.2.4条

取用；
W——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A———截面面积。

D.2.3 素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除应计算弯矩作用平面的受

压承载力外，尚应按轴心受压构件验算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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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承载力。此时，不考虑弯矩作用，但应考虑稳定系数φ的
影响。

D.3 受 弯 构 件

D.3.1 素混凝土受弯构件的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称于弯矩作用平面的截面

M≤γfaW (D.3.1-1)

2 矩形截面

M≤f6
式中：M———弯矩设计值。

D.4 局部构造钢筋

(D.3.1-2)

D.4.1 素混凝土结构在下列部位应配置局部构造钢筋：

1 结构截面尺寸急剧变化处；

2 墙壁高度变化处(在不小于1m范围内配置);

3 混凝土墙壁中洞口周围。

注：在配置局部构造钢筋后，伸缩缝的间距仍应按本规范表 D.1.4中

未配构造钢筋的现浇结构采用。

D.5 局 部 受 压

D.5.1 素混凝土构件的局部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局部受压面上仅有局部荷载作用

F?≤aβ,fcA? (D.5.1-1)

2 局部受压面上尚有非局部荷载作用

F?≤uβ,(fc—σ)A? (D.5.1-2)

式中：F?———局部受压面上作用的局部荷载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A?———局部受压面积；

w——荷载分布的影响系数：当局部受压面上的荷载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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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分布时，取w=1;当局部荷载为非均匀分布时

(如梁、过梁等的端部支承面),取w=0.75;

σ—非局部荷载设计值产生的混凝土压应力；

β?———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按本规范公式
(6.6.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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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任意截面、圆形及环形构件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E.0.1 任意截面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其正截面承

载力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1 将截面划分为有限多个混凝土单元、纵向钢筋单元和预

应力筋单元(图 E.0.1a),并近似取单元内应变和应力为均匀分

布，其合力点在单元重心处；

2 各单元的应变按本规范第6.2.1条的截面应变保持平面

的假定由下列公式确定(图 E.0.1b):

Eci=φu[(xg;sinθ+ya;cos0)—r] (E.0.1-1)

Es; =—φ.[(xs;sinθ+ y,;cosθ)一r] (E.0.1-2)

Epk =—9u[(xpksinθ+ypkCos0)-r]+epok(E.0.1-3)
3 截面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时的极限曲率φu应按下列两

种情况确定：

1)当截面受压区外边缘的混凝土压应变ec达到混凝土极

限压应变Ecu且受拉区最外排钢筋的应变es?小于 0.01

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中= (E.0.1-4)

2)当截面受拉区最外排钢筋的应变Es?达到0.01且受压

区外边缘的混凝土压应变ee小于混凝土极限压应变Ecu

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中=h0.0 (E.0.1-5)

4 混凝土单元的压应力和普通钢筋单元、预应力筋单元的

应力应按本规范第6.2.1条的基本假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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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构件正截面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E.0.1):

N≤2Aa-∑0,A,-2ouA (E.0.1-6)

M≤2。Ara-2o,Aar,-oAr
(E.0.1-7)

M,<2。Aaya-2o,Ay,-2oAyk
(E.0.1-8)

式中： N———轴向力设计值，当为压力时取正值，当为拉力时

取负值；

Mx、My——偏心受力构件截面x轴、y轴方向的弯矩设计
值：当为偏心受压时，应考虑附加偏心距引起的

附加弯矩；轴向压力作用在x轴的上侧时M,取

正值，轴向压力作用在y轴的右侧时Mx取正值；

当为偏心受拉时，不考虑附加偏心的影响；

Ea、Oa——分别为第i个混凝土单元的应变、应力，受压时
取正值，受拉时取应力σc=0;序号i为1,
2,⋯,l,此处，l为混凝土单元数；

A。;——第i个混凝土单元面积；

Xci、ya———分别为第i个混凝土单元重心到y轴、x轴的距

离，xa在y轴右侧及ya在x轴上侧时取正值；

Es;、Os;——分别为第j个普通钢筋单元的应变、应力，受拉
时取正值，应力σs应满足本规范公式(6.2.1-6)

的条件；序号j为1,2,⋯,m,此处，m为钢
筋单元数；

A,;———第j个普通钢筋单元面积；

Xsj、ys;———分别为第j个普通钢筋单元重心到y轴、x轴的
距离，xs;在y轴右侧及ys;在x轴上侧时取正值；

Ek、Opk——分别为第k个预应力筋单元的应变、应力，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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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取正值，应力oμ应满足本规范公式(6.2.1-7)
的条件，序号k为1,2,⋯,n,此处，n为预

应力筋单元数；

Epok——第k个预应力筋单元在该单元重心处混凝土法向
应力等于零时的应变，其值取 opok除以预应力筋
的弹性模量，当受拉时取正值；σpok按本规范公
式(10.1.6-3)或公式(10.1.6-6)计算；

A——第k个预应力筋单元面积；

xk、Ypk——分别为第k个预应力筋单元重心到y轴、x轴的
距离，xk在y 轴右侧及yp在x轴上侧时取
正值；

x、y———分别为以截面重心为原点的直角坐标系的两个坐
标轴；

r——截面重心至中和轴的距离；
ho?——截面受压区外边缘至受拉区最外排普通钢筋之间

垂直于中和轴的距离；

0—x轴与中和轴的夹角，顺时针方向取正值；

xn——中和轴至受压区最外侧边缘的距离。
y

fE?≤Ec
Aa

x Ea
θ

070 oμAEE o,Ay
A Ea≤0.01

Ay
(a)截面、配筋及其单元划分 (b)应变分布 (c)应力分布

图E.0.1 任意截面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E.0.2 环形和圆形截面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本

规范第E.0.3条和第 E.0.4 条的规定计算。但在计算时，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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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E.0.3-1)、公式(E.0.3-3)和公式(E.0.4-1)中取等

号，并取轴向力设计值N=0;同时，应将公式(E.0.3-2)、公

式(E.0.3-4)和公式(E.0.4-2)中Ne;以弯矩设计值M代替。

E.0.3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环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图

E.0.3),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构件

N≤aa?feA+(α—αt)fyA? (E.0.3-1)

Ne;≤a?f.A(ri+r?)2n+f,A.r.(sinat sina.)
(E.0.3-2)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N≤a?feA-ooAp+af'yAp-a(fpy-oo)Ap
(E.0.3-3)

Ne;≤afA(r+r?)si2πt+fmAorpsina
+(fm-om)Aorsinr (E.0.3-4)

在上述各公式中的系数和偏心距，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α?=1-1.5α
e;=eo+ea

(E.0.3-5)

(E.0.3-6)

式中： A———环形截面面积；

A?——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Ap——全部纵向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r?、r?———环形截面的内、外半径；

rs———纵向普通钢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rp——纵向预应力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eo——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ea——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6.2.5条确定；
a——受压区混凝土截面面积与全截面面积的比值；

αt——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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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比值，当α大于2/3时，取α?为0。

3 当a小于arcos(+r?)/π
时，环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可按本规
范第E.0.4条规定的圆形截面偏心受

压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公式计算。

πα

注：本条适用于截面内纵向钢筋数量

不少于6根且r?/r?不小于 0.5的

情况。

E.0.4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

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
图 E.0.3 沿周边均匀配

筋的环形截面
件(图 E.0.4),其正截面受压承载

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N≤aa?f.A(1-s2ma)+(a-a)f,A,(E.0.4-1)
Ne?≤}a?f,Ar sin3a+f,A.r, inra+sinras

(E.0.4-2)

α?=1.25—2α
e;=eo+ea

(E.0.4-3)

(E.0.4-4)

式中：A——圆形截面面积；

A?——全部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r———圆形截面的半径；
rs———纵向普通钢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eo——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ea——附加偏心距，按本规范第6.2.5条确定；
α——对应于受压区混凝土截面面积的圆心角(rad)与

2π的比值；

a?——纵向受拉普通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普通钢筋截

面面积的比值，当α大于0.625 时，取αt为0。

注：本条适用于截面内纵向普通钢筋数量不少于6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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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α

图 E.0.4 沿周边均匀配筋的圆形截面

E.0.5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环形和圆形截面偏心受拉构

件，其正截面受拉承载力应符合本规范公式(6.2.25-1)的规

定，式中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值M。可按本规范第 E.0.2 条

的规定进行计算，但应取等号，并以M。代替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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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板柱节点计算用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0.1 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的板柱节点，其受冲切承

载力计算中所用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F?.eq可按下列情况确定：

1 传递单向不平衡弯矩的板柱节点

当不平衡弯矩作用平面与柱矩形截面两个轴线之一相重合

时，可按下列两种情况进行计算：

1)由节点受剪传递的单向不平衡弯矩α?Mumb,当其作用

的方向指向图 F.0.1的 AB边时，等效集中反力设计

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i=F+。
Mumb=Mumb,c—Feg

(F.0.1-1)

(F.0.1-2)

2)由节点受剪传递的单向不平衡弯矩α?Mmb,当其作用

的方向指向图 F.0.1的CD边时，等效集中反力设计

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im=F?+t。
Mmb=Mmb,c+Fieg

(F.0.1-3)

(F.0.1-4)

式中：F?———在竖向荷载、水平荷载作用下，柱所承受的轴向压

力设计值的层间差值减去柱顶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

板所承受的荷载设计值；

ao——计算系数，按本规范第F.0.2条计算；

Munb———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对临界截面周长重心轴

(图F.0.1中的轴线2)处的不平衡弯矩设计值；

Mmb,c——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对柱截面重心轴(图
F.0.1中的轴线1)处的不平衡弯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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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0.1 矩形柱及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的几何参数

(a)中柱截面；(b)边柱截面(弯矩作用平面垂直于自由边)

(c)边柱截面(弯矩作用平面平行于自由边);(d)角柱截面

1—柱截面重心G的轴线；2—临界截面周长重心 g的轴线；

3—不平衡弯矩作用平面；4—自由边

a、ao——临界截面周长重心轴至 AB、CD边缘的距离；
Ic——按临界截面计算的类似极惯性矩，按本规范第

F.0.2 条计算；

eg———在弯矩作用平面内柱截面重心轴至临界截面周长重
心轴的距离，按本规范第F.0.2 条计算；对中柱

截面和弯矩作用平面平行于自由边的边柱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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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0。
2 传递双向不平衡弯矩的板柱节点

当节点受剪传递到临界截面周长两个方向的不平衡弯矩为

aoxMmb,x、ao,Mmb.y时，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F1,eq= F?+tumb,maxumh?

-+M
(F.0.1-5)

(F.0.1-6)

式中：tub,max—由受剪传递的双向不平衡弯矩在临界截面上产
生的最大剪应力设计值；

Mumb,x、Mumb,y———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引起对临界截面周长重心
处x轴、y轴方向的不平衡弯矩设计值，可按

公式(F.0.1-2)或公式(F.0.1-4)同样的方

法确定；

aox、aoy—x轴、y轴的计算系数，按本规范第F.0.2条
和第F.0.3条确定；

Icx、Iy——对x轴、y轴按临界截面计算的类似极惯性矩，
按本规范第F.0.2条和第F.0.3条确定；

ax、ay——最大剪应力 tmax的作用点至x轴、y轴的距离。
3 当考虑不同的荷载组合时，应取其中的较大值作为板柱

节点受冲切承载力计算用的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0.2 板柱节点考虑受剪传递单向不平衡弯矩的受冲切承载力

计算中，与等效集中反力设计值 F?,有关的参数和本附录图

F.0.1中所示的几何尺寸，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中柱处临界截面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F.0.1a):

=6+2hon()
aAB=am=2

eg=0

(F.0.2-1)

(F.0.2-2)

(F.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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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0.2-4)

2 边柱处临界截面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弯矩作用平面垂直于自由边(图F.0.1b)

=6+oaua+2hoa.(-am)(F.0.2-5)

m=+2 (F.0.2-6)

(F.0.2-7)acD= a?—aAB

=am- (F.0.2-8)

--+ (F.0.2-9)

2)弯矩作用平面平行于自由边(图F.0.1c)

=2+2hou-()
aAB=am=

eg= 0

--1+3+

(F.0.2-10)

(F.0.2-11)

(F.0.2-12)

(F.0.2-13)

3 角柱处临界截面的类似极惯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F.0.1d):

=122+hoa2g+hoa.(-am)(E.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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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2a+a
acD=a?—aAB

eg=am-
-1-+3

(F.0.2-15)

(F.0.2-16)

(F.0.2-17)

(F.0.2-18)

F.0.3 在按本附录公式(F.0.1-5)、公式(F.0.1-6)进行板柱

节点考虑传递双向不平衡弯矩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中，如将本附

录第F.0.2条的规定视作x轴(或y轴)的类似极惯性矩、几

何尺寸及计算系数，则与其相应的y轴(或x轴)的类似极惯

性矩、几何尺寸及计算系数，可将前述的x轴(或y轴)的相

应参数进行置换确定。

F.0.4 当边柱、角柱部位有悬臂板时，临界截面周长可计算至

垂直于自由边的板端处，按此计算的临界截面周长应与按中柱计

算的临界截面周长相比较，并取两者中的较小值。在此基础上，

应按本规范第F.0.2 条和第 F.0.3 条的原则，确定板柱节点考

虑受剪传递不平衡弯矩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所用等效集中反力设

计值F?.的有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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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深受弯构件

G.0.1 简支钢筋混凝土单跨深梁可采用由一般方法计算的内力

进行截面设计；钢筋混凝土多跨连续深梁应采用由二维弹性分析

求得的内力进行截面设计。

G.0.2 钢筋混凝土深受弯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M≤fyA?z (G.0.2-1)

z=αa(h?—0.5x) (G.0.2-2)

a=0.80+0.04 (G.0.2-3)

当lo<h时，取内力臂z=0.6lo。

式中：x———截面受压区高度，按本规范第6.2 节计算；当x<

0.2h。时，取x=0.2h?;

h?———截面有效高度：ho=h—ag,其中h为截面高度；当

l?/h≤2时，跨中截面ag取 0.1h,支座截面as取

0.2h;当l?/h>2时，as按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重

心至受拉边缘的实际距离取用。

G.0.3 钢筋混凝土深受弯构件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当 hw/b不大于4时

v≤(10+1?/h)β.f.h。 (G.0.3-1)

当 hw/b不小于6时

v≤(7+l?/h)βf。h。 (G.0.3-2)

当hw/b大于4且小于6时，按线性内插法取用。

式中：V——剪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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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计算跨度，当lo小于 2h时，取2h;

b———矩形截面的宽度以及T形、I形截面的腹板厚度；

h、ho——截面高度、截面有效高度；

hw———截面的腹板高度：矩形截面，取有效高度 ho;T形

截面，取有效高度减去翼缘高度；I形和箱形截面，

取腹板净高；

βe——混凝土强度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6.3.1条的规定

取用。
G.0.4 矩形、T形和I形截面的深受弯构件，在均布荷载作用

下，当配有竖向分布钢筋和水平分布钢筋时，其斜截面的受剪承

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0.78-3oh)i;mo+(6/h-2)-n。
+5-6h)n。 (G.0.4-1)

对集中荷载作用下的深受弯构件(包括作用有多种荷载，且

其中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所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力值的75??

上的情况),其斜截面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v≤1.756.mo+6/3-2) An+5-6h,Ah
(G.0.4-2)

式中：λ———计算剪跨比：当l?/h 不大于 2.0时，取λ=0.25;

当l?/h大于2且小于5时，取λ=a/ho,其中，a为

集中荷载到深受弯构件支座的水平距离；λ的上限

值为(0.92l?/h—1.58),下限值为(0.42l?/h—
0.58);

l?/h———跨高比，当l?/h小于2时，取 2.0;

G.0.5 一般要求不出现斜裂缝的钢筋混凝土深梁，应符合下列

条件：

Vk≤0.5fikbho (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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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k———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剪力值。

此时可不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但应按本规范第
G.0.10条、第G.0.12 条的规定配置分布钢筋。

G.0.6 钢筋混凝土深梁在承受支座反力的作用部位以及集中荷

载作用部位，应按本规范第6.6节的规定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

计算。
G.0.7 深梁的截面宽度不应小于140mm。当l?/h 不小于1时，

h/b不宜大于25;当l?/h小于1时，l?/b不宜大于25。深梁的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当深梁支承在钢筋混凝土柱上

时，宜将柱伸至深梁顶。深梁顶部应与楼板等水平构件可靠

连接。
G.0.8 钢筋混凝土深梁的纵向受拉钢筋宜采用较小的直径，且

宜按下列规定布置：

1 单跨深梁和连续深梁的下部纵向钢筋宜均匀布置在梁下

边缘以上0.2h的范围内(图G.0.8-1 及图G.0.8-2)。

2- 2

4
1 3

0.4h

0.4h
S

I?
b

1

.0.24

1

图G.0.8-1 单跨深梁的钢筋配置

1一下部纵向受拉钢筋及弯折锚固；2—水平及竖向分布钢筋；

3—拉筋；4—拉筋加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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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续深梁中间支座截面的纵向受拉钢筋宜按图G.0.8-3规定

的高度范围和配筋比例均匀布置在相应高度范围内。对于l?/h小于

1的连续深梁，在中间支座底面以上0.2L?～0.6lo高度范围内的纵向

受拉钢筋配筋率尚不宜小于0.5??水平分布钢筋可用作支座部位的

上部纵向受拉钢筋，不足部分可由附加水平钢筋补足，附加水平钢

筋自支座向跨中延伸的长度不宜小于0.4l?(图G.0.8-2)。
-6

3

23～

2、

4

5、
1

0.4h
)27

0.4h 0.4h
≥0.41。

0.4h
≥0.47。

0.4h b+

图G.0.8-2 连续深梁的钢筋配置

1—下部纵向受拉钢筋；2—水平分布钢筋；3—竖向分布钢筋；

4—拉筋；5—拉筋加密区；6—支座截面上部的附加水平钢筋

2A,/3

A./3

0.4h

0.4h

0.24

A/2

A,/2

0.4h

0.4h

0.2h

A/3

2A,/3

0.4h

0.4h

0.24
(a)1.5<1。/h≤2.5 (b)I<1?/h≤1.5 (c)I?/h≤1

图G.0.8-3 连续深梁中间支座截面纵向受拉钢筋在

不同高度范围内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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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9 深梁的下部纵向受拉钢筋应全部伸入支座，不应在跨中

弯起或截断。在简支单跨深梁支座及连续深梁梁端的简支支座

处，纵向受拉钢筋应沿水平方向弯折锚固(图G.0.8-1),其锚

固长度应按本规范第8.3.1条规定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la乘以

系数1.1采用；当不能满足上述锚固长度要求时，应采取在钢筋

上加焊锚固钢板或将钢筋末端焊成封闭式等有效的锚固措施。连

续深梁的下部纵向受拉钢筋应全部伸过中间支座的中心线，其自

支座边缘算起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la。

G.0.10 深梁应配置双排钢筋网，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直径均

不应小于8mm,间距不应大于200mm。

当沿深梁端部竖向边缘设柱时，水平分布钢筋应锚入柱内。

在深梁上、下边缘处，竖向分布钢筋宜做成封闭式。

在深梁双排钢筋之间应设置拉筋，拉筋沿纵横两个方向的间

距均不宜大于600mm,在支座区高度为0.4h,宽度为从支座伸

出0.4h的范围内(图G.0.8-1 和图G.0.8-2 中的虚线部分),尚

应适当增加拉筋的数量。

G.0.11 当深梁全跨沿下边缘作用有均布荷载时，应沿梁全跨

均匀布置附加竖向吊筋，吊筋间距不宜大于200mm。

当有集中荷载作用于深梁下部3/4 高度范围内时，该集中荷

载应全部由附加吊筋承受，吊筋应采用竖向吊筋或斜向吊筋。竖

向吊筋的水平分布长度s应按下列公式确定(图G.0.1la):

当h?不大于 hb/2时

s=bb+hb (G.0.11-1)

当h?大于 hb/2时

s= bb+2h? (G.0.11-2)

式中：bb——传递集中荷载构件的截面宽度；

hb——传递集中荷载构件的截面高度；
h?——从深梁下边缘到传递集中荷载构件底边的高度。

竖向吊筋应沿梁两侧布置，并从梁底伸到梁顶，在梁顶和梁

底应做成封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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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吊筋总截面面积 Agv应按本规范第 9.2节进行计算，但

吊筋的设计强度fy应乘以承载力计算附加系数 0.8。

h? h
S

h?

60°

50,b,50

(a)竖向吊筋 (b)斜向吊筋

图G.0.11 深梁承受集中荷载作用时的附加吊筋

注：图中尺寸单位 mm。

p(p=A)G.0.12 深梁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 、水平分布钢筋

ea(em=A,配筋率 为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和竖向分布钢筋

pa(Pw=A,配筋率 为竖向分布钢筋的间距)不宜小于表

G.0.12规定的数值。

表G.0.12 深梁中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钢筋牌号 纵向受拉钢筋 水平分布钢筋 竖向分布钢筋

HPB300 0.25 0.25 0.20

HRB400、HRBF400、

RRB400、HRB335
0.20 0.20 0.15

HRB500、HRBF500 0.15 0.15 0.10

注：当集中荷载作用于连续深梁上部1/4高度范围内且lo/h 大于1.5时，竖向分

布钢筋最小配筋百分率应增加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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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3 除深梁以外的深受弯构件，其纵向受力钢筋、箍筋及

纵向构造钢筋的构造规定与一般梁相同，但其截面下部1/2 高度

范围内和中间支座上部1/2 高度范围内布置的纵向构造钢筋宜较

一般梁适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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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无支撑叠合梁板

H.0.1 施工阶段不加支撑的叠合受弯构件(梁、板),内力应

分别按下列两个阶段计算。

1 第一阶段 后浇的叠合层混凝土未达到强度设计值之前

的阶段。荷载由预制构件承担，预制构件按简支构件计算；荷载

包括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叠合层自重以及本阶段的施

工活荷载。

2 第二阶段 叠合层混凝土达到设计规定的强度值之后的

阶段。叠合构件按整体结构计算；荷载考虑下列两种情况并取较

大值：

施工阶段 考虑叠合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面层、吊顶

等自重以及本阶段的施工活荷载；

使用阶段 考虑叠合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面层、吊顶

等自重以及使用阶段的可变荷载。

H.0.2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

6.2 节计算，其中，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取用：

预制构件

M?= M?g+M?Q (H.0.2-1)

叠合构件的正弯矩区段

M=M?G+M?G+M?Q (H.0.2-2)

叠合构件的负弯矩区段

M= M?G+M?Q (H.0.2-3)

式中：M?G———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在计

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M2G——第二阶段面层、吊顶等自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

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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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第一阶段施工活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
计值；

M?Q———第二阶段可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
值，取本阶段施工活荷载和使用阶段可变荷载在

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设计值中的较大值。

在计算中，正弯矩区段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按叠合层取用；

负弯矩区段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按计算截面受压区的实际情况

取用。

H.0.3 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范

第6.3节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其中，剪力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

取用：

预制构件

V?=V?c+V?Q (H.0.3-1)

叠合构件
V=Vig+V?G十V?Q (H.0.3-2)

式中：V?G———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在计
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V?G——第二阶段面层、吊顶等自重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

力设计值；

V?Q——第一阶段施工活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剪力设
计值；

V2Q——第二阶段可变荷载产生的剪力设计值，取本阶段
施工活荷载和使用阶段可变荷载在计算截面产生

的剪力设计值中的较大值。

在计算中，叠合构件斜截面上混凝土和箍筋的受剪承载力设

计值Vcs应取叠合层和预制构件中较低的混凝土强度等级进行计

算，且不低于预制构件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对预应力混凝土叠

合构件，不考虑预应力对受剪承载力的有利影响，取Vp=0。
H.0.4 当叠合梁符合本规范第 9.2节梁的各项构造要求时，其

叠合面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245



V≤1.2f,mo+0.85fwAn。 (H.0.4-1)

此处，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设计值f.取叠合层和预制构件中的较
低值。

对不配箍筋的叠合板，当符合本规范叠合界面粗糙度的构造

规定时，其叠合面的受剪强度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0.4(N/mm2) (H.0.4-2)

H.0.5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受弯构件，其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应

进行正截面抗裂验算。此时，在荷载的标准组合下，抗裂验算边

缘混凝土的拉应力不应大于预制构件的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fik。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的法向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预制构件

o=Wa (H.0.5-1)

叠合构件

o=wo+w。 (H.0.5-2)

式中：M?Gk——预制构件自重、预制楼板自重和叠合层自重标准

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M1k———第一阶段荷载标准组合下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

值，取M?k=MiGk+M?Qk,此处，M?Qk为第一阶

段施工活荷载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M?k———第二阶段荷载标准组合下在计算截面上产生的弯
矩值，取 M2k=M?Gk+M2Qk,此处 M2Gk为面层、

吊顶等自重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的弯矩值；

M?Qk为使用阶段可变荷载标准值在计算截面产生

的弯矩值；

Wo?——预制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叠合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此

时，叠合层的混凝土截面面积应按弹性模量比换

246



算成预制构件混凝土的截面面积。

H.0.6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构件，应按本规范第7.1.5条的规定

进行斜截面抗裂验算；混凝土的主拉应力及主压应力应考虑叠合

构件受力特点，并按本规范第7.1.6条的规定计算。

H.0.7 钢筋混凝土叠合受弯构件在荷载准永久组合下，其纵向

受拉钢筋的应力o应符合下列规定：

o≤0.9fy

o=0sik+o?

(H.0.7-1)

(H.0.7-2)

在弯矩 M?ck作用下，预制构件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ok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ok=0.87A.ha (H.0.7-3)

式中：ho?———预制构件截面有效高度。

在荷载准永久组合相应的弯矩 M?q作用下，叠合构件纵向受

拉钢筋中的应力增量o?。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s(+ (H.0.7-4)

0.5(1+n)当M?ck<0.35Mu时，公式(H.0.7-4)中的

值应取等于1.0;此处，M?u为预制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设计

值，应按本规范第6.2 节计算，但式中应取等号，并以 Mu代

替M。
H.0.8 混凝土叠合构件应验算裂缝宽度，按荷载准永久组合或

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所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Wmx,不

应超过本规范第3.4节规定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最大裂

缝宽度wmx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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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构件

w=2OE+2(1.9c+0.08一)(H.0.8-1)

φ=1.1-0.65m (H.0.8-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0=1.6OL+oa2(1.9c+0.08)
(H.0.8-3)

ψ=1.1-0.65P (H.0.8-4)

式中：d——受拉区纵向钢筋的等效直径，按本规范第 7.1.2
条的规定计算；

Ptel、Pie——按预制构件、叠合构件的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
积计算的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按本规范第7.1.2

条计算；

fiki———预制构件的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H.0.9 叠合构件应按本规范第7.2.1条的规定进行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下的挠度验算。其中，叠合受弯构件按荷载准永久组合或

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的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钢筋混凝土构件

B(-1)Na+wp (H.0.9-1)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B(-)Ma+0-0M+MFC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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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 M?Gk+M?k
M?= Mick+M2ck+ψ?M?Qk

(H.0.9-3)

(H.0.9-4)

式中：θ———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按本规

范第7.2.5条采用；

Mk———叠合构件按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M?——叠合构件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Bs?——预制构件的短期刚度，按本规范第 H.0.10 条

取用；

B———叠合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按本规范第
H.0.10条取用；

ψq——第二阶段可变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
H.0.10 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叠合式受弯构件正弯矩

区段内的短期刚度，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钢筋混凝土叠合构件
1)预制构件的短期刚度 Bs可按本规范公式(7.2.3-1)

计算。

2)叠合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7+6+ (H.0.10-1)

式中：αE——钢筋弹性模量与叠合层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αE
= E?/E?。

2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构件

1)预制构件的短期刚度 Bs?可按本规范公式(7.2.3-2)

计算。
2)叠合构件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B?= 0.7EaI? (H.0.10-2)

式中：Ea———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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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叠合构件换算截面的惯性矩，此时，叠合层的混
凝土截面面积应按弹性模量比换算成预制构件混

凝土的截面面积。

H.0.11 荷载准永久组合或标准组合下叠合式受弯构件负弯矩

区段内第二阶段的短期刚度 B?可按本规范公式(7.2.3-1)计

算，其中，弹性模量的比值取αg=E?/Ea。
H.0.12 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构件在使用阶段的预应力反拱值可

用结构力学方法按预制构件的刚度进行计算。在计算中，预应力

钢筋的应力应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考虑预应力长期影响，可将

计算所得的预应力反拱值乘以增大系数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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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J 后张曲线预应力筋由锚具变形和

预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J.0.1 在后张法构件中，应计算曲线预应力筋由锚具变形和预

应力筋内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1 反摩擦影响长度l?(mm)(图J.0.1)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4=√E (J.0.1-1)

△?=- (J.0.1-2)

式中：a———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mm),按本规

范表10.2.2采用；

△a———单位长度由管道摩擦引起的预应力损失(MPa/mm);

o?———张拉端锚下控制应力，按本规范第10.1.3条的规定

采用；

o?——预应力筋扣除沿途摩擦损失后锚固端应力；
l———张拉端至锚固端的距离(mm)。

2 当l?≤l时，预应力筋离张拉端x处考虑反摩擦后的预应

力损失on,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on=△o?- (J.0.1-3)

△o=2△oal (J.0.1-4)

式中：△o——预应力筋考虑反向摩擦后在张拉端锚下的预应力

损失值。
3 当l?>l时，预应力筋离张拉端x'处考虑反向摩擦后的

预应力损失σn,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on=△o′-2x'△oa (J.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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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o'——预应力筋考虑反向摩擦后在张拉端锚下的预应力
损失值，可按以下方法求得：在图 J.0.1 中设

“ca'bd”等腰梯形面积 A=a·Ep,试算得到cd,

则 △o′=cd。
σ

l
c 1

aoA 6 a'
Ab 2 be

6 3
d

6x
x

x0
1

张拉端 锚固端

图J.0.1 考虑反向摩擦后预应力损失计算

注：1 caa'表示预应力筋扣除管道正摩擦损失后的应力分布线；

2 eaa'表示 I≤l时，预应力筋扣除管道正摩擦和内缩(考虑反摩擦)损失后

的应力分布线；

3 db表示lq>l时，预应力筋扣除管道正摩擦和内缩(考虑反摩擦)损失后

的应力分布线。

J.0.2 两端张拉(分次张拉或同时张拉)且反摩擦损失影响长

度有重叠时，在重叠范围内同一截面扣除正摩擦和回缩反摩擦损

失后预应力筋的应力可取：两端分别张拉、锚固，分别计算正摩

擦和回缩反摩擦损失，分别将张拉端锚下控制应力减去上述应力

计算结果所得较大值。

J.0.3 常用束形的后张曲线预应力筋或折线预应力筋，由于锚

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在反向摩擦影响长度lf范围内的预应力

损失值on,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抛物线形预应力筋可近似按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考虑

(图J.0.3-1)。当其对应的圆心角θ≤45°时(对无粘结预应力筋

O≤90°),预应力损失值σn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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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2o24(p+k)(1-云) (J.0.3-1)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lf(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4=100rn+ (J.0.3-2)

式中：re———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的曲率半径(m);

μ——预应力筋与孔道壁之间的摩擦系数，按本规范表
10.2.4采用；

κ——考虑孔道每米长度局部偏差的摩擦系数，按本规范
表10.2.4采用；

x———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距离(m);

a——张拉端锚具变形和预应力筋内缩值(mm),按本规
范表10.2.2采用；

E?——预应力筋弹性模量。

r
θ/21

6
0.

x
l

图J.0.3-1 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on

2 端部为直线(直线长度为lo),而后由两条圆弧形曲线

(圆弧对应的圆心角θ≤45°,对无粘结预应力筋取θ≤90°)组成

的预应力筋(图J.0.3-2),预应力损失值on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x≤l?时

on=2i?(l?—lo)+2i?(l?—l?) (J.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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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lo<x≤l?时

on=2i?(l?—x)+2i?(l?—l?) (J.0.3-4)

当l?<x≤l时

on=2i?(lq—x) (J.0.3-5)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l(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00_i(G-6)+5
i?=σa(κ+μ/ra?)

i?=ob(k+μ/ra)

(J.0.3-6)

(J.0.3-7)

(J.0.3-8)

式中：l?——预应力筋张拉端起点至反弯点的水平投影长度；

i?、i?——第一、二段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中应力近似直线变
化的斜率；

ra、ra—第一、二段圆弧形曲线预应力筋的曲率半径；

oa、o?———预应力筋在a、b点的应力。

a
r?θb

/ra θ?

l
l

a i b i
60

l
x
I

L

图J.0.3-2 两条圆弧形曲线组成的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on

3 当折线形预应力筋的锚固损失消失于折点c之外时(图

J.0.3-3),预应力损失值σ?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x≤l?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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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θ
0 C

l?

0.

a

"o
b 1 c导 i?

l?
x
I

4

图J.0.3-3 折线形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on

on=2o?+2i?(l?-lo)+2o?+2i?(l?—l?)(J.0.3-9)

当l?<x≤l?时

on=2i?(l?—x)+2o?+2i?(l?-l?)(J.0.3-10)

当l?<x≤lf时

on=2i?(lq—x) (J.0.3-11)

反向摩擦影响长度l?(m)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4=0_4-o2+2i?G-6)+2vko+2+B
(J.0.3-12)

i?=0c(1-μθ)k (J.0.3-13)

i?=0[1-k(l?-lo)](1-μθ)2k (J.0.3-14)

o?=0oa0 (J.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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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1-k(l?-lo)](1-μO)μ0(J.0.3-16)

式中：i?——预应力筋bc 段中应力近似直线变化的斜率；
i?——预应力筋在折点c以外应力近似直线变化的斜率；
l?——张拉端起点至预应力筋折点c的水平投影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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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与时间相关的预应力损失

K.0.1 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可

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受拉区纵向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o??

6=0.1+15 (K.0.1-1)

式中：o——受拉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由预加力(扣除相应阶
段预应力损失)和梁自重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

力，其值不得大于0.5f'cu;简支梁可取跨中截面

与1/4跨度处截面的平均值；连续梁和框架可取若

干有代表性截面的平均值；

9——混凝土徐变系数终极值；
E—混凝土收缩应变终极值；

E?———预应力筋弹性模量；

ap——预应力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p——受拉区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先张法构

件，p=(Ap+As)/Ao;后张法构件，p=(Ap十
A?)/An;对于对称配置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构

件，配筋率p取钢筋总截面面积的一半。
当无可靠资料时，φ、E。值可按表K.0.1-1 及表K.0.1-2

采用。如结构处于年平均相对湿度低于 40??环境下，表列数

值应增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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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0.1-1 混凝土收缩应变终极值8。(×10-4)

年平均相对湿度RH 40??RH<70% 70??RH≤99%

理论厚度2A/u(mm) 100 200 300 ≥600 100 200 300 ≥600

3 4.83 4.09 3.57 3.09 3.47 2.95 2.60 2.26

7 4.35 3.89 3.44 3.01 3.12 2.80 2.49 2.18

预加应力时的 10 4.06 3.77 3.37 2.96 2.91 2.70 2.42 2.14

混凝土龄期t。 14 3.73 3.62 3.27 2.91 2.67 2.59 2.35 2.10

(d) 28 2.90 3.20 3.01 2.77 2.07 2.28 2.15 1.98

60 1.92 2.54 2.58 2.54 1.37 1.80 1.82 1.80

≥90 1.45 2.12 2.27 2.38 1.03 1.50 1.60 1.68

表K.0.1-2 混凝土徐变系数终极值φ

年平均相对湿度RH 40??RH<70% 70??RH≤99%

理论厚度2A/u(mm) 100 200 300 ≥600 100 200 300 ≥600

3 3.51 3.14 2.94 2.63 2.78 2.55 2.43 2.23

7 3.00 2.68 2.51 2.25 2.37 2.18 2.08 1.91

预加应力时的 10 2.80 2.51 2.35 2.10 2.22 2.04 1.94 1.78

混凝土龄期t? 14 2.63 2.35 2.21 1.97 2.08 1.91 1.82 1.67

(d) 28 2.31 2.06 1.93 1.73 1.82 1.68 1.60 1.47

60 1.99 1.78 1.67 1.49 1.58 1.45 1.38 1.27

≥90 1.85 1.65 1.55 1.38 1.46 1.34 1.28 1.17

注：1 预加力时的混凝土龄期，先张法构件可取3d～7d,后张法构件可取 7d～28d;

2 A为构件截面面积，u为该截面与大气接触的周边长度；当构件为变截面

时，A和u均可取其平均值；

3 本表适用于由一般的硅酸盐类水泥或快硬水泥配置而成的混凝土；表中数

值系按强度等级 C40混凝土计算所得，对C50及以上混凝土，表列数值应

乘以32.4 ,式中fek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4 本表适用于季节性变化的平均温度-20℃～+40℃;

5 当实际构件的理论厚度和预加力时的混凝土龄期为表列数值的中间值时，

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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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压区纵向预应力筋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σ5

=0.9+15+E (K.0.1-2)

式中：σe——受压区预应力筋合力点处由预加力(扣除相应阶段预
应力损失)和梁自重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其值

不得大于0.5fu,当o为拉应力时，取o=0;
p'——受压区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的配筋率：先张法构件，

p=(Ap+As)/A?;后张法构件，p=(A)+A?)/An。
注：受压区配置预应力筋 Ap及普通钢筋 A',的构件，在计算公式

(K.0.1-1)、公式(K.0.1-2)中的o及o时，应按截面全部预
加力进行计算。

K.0.2 考虑时间影响的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值，可由第K.0.1 条计算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σ?、σ′?乘以表
K.0.2中相应的系数确定。

考虑时间影响的预应力筋应力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可

由本规范第10.2.1条计算的预应力损失值o?乘以表K.0.2 中相
应的系数确定。

表K.0.2 随时间变化的预应力损失系数

时间(d) 松弛损失系数 收缩徐变损失系数
2 0.50 一一
10 0.77 0.33

20 0.88 0.37

30 0.95 0.40
40
60
90
180
365
1095

1.00

0.43

0.50
0.60

0.75
0.85
1.00

注：1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松弛损失时间从张拉完成开始计算，收缩徐变

损失从放张完成开始计算；

2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松弛损失、收缩徐变损失均从张拉完成开始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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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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